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金訴字第98號

公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施星鎮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吳九伯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康皓智律師

            李妍緹律師

被      告  余德勳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991

3、12844、13635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

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辯護人之意見

後，經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

如下：

　　主　文

施星鎮犯如附表一編號一至十六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一編號一

至十六「主文」欄所示之刑及沒收。

吳九伯犯參與犯罪組織罪，處有期徒刑拾月。扣案如附表四編號

九所示之物沒收。

余德勳犯參與犯罪組織罪，處有期徒刑玖月。扣案如附表四編號

十一至十四之物均沒收。

施星鎮被訴對鄭鈺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洗錢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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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訴不受理。

　　事　實

一、陳振家（所涉參與犯罪組織罪、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洗錢罪、招募他人加入犯罪組織罪等罪嫌，由本院另行審

結）於民國113年6月前某時；張國維、吳九伯及黃豊富分別

於113年6月至7月間某時，加入黃振堯、唐僅程等人所組成

之3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利性及有

結構性之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張國維、黃豊富所

涉參與犯罪組織罪、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罪等罪

嫌，由本院另行審結）。陳振家復於113年6月間，基於招募

他人加入犯罪組織之犯意，招募施星鎮、温正宇、余德勳加

入本案詐欺集團（起訴書所載招募陳昱安、林鈺閏、劉又

準、查崇傑等部分罪嫌，非本案起訴範圍，經檢察官當庭更

正，詳院二卷第31至32頁；温正宇所涉參與犯罪組織罪、三

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洗錢罪等罪嫌，由本院另行審

結），施星鎮、余德勳明知本案詐欺集團具有上述犯罪組織

之特質，仍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於113年7月間某日某

時許加入本案詐欺集團（施星鎮所涉參與犯罪組織罪嫌非本

案起訴範圍，經檢察官當庭更正，詳院二卷第31至32頁）。

其等之分工方式如下：

　㈠由Telegram工作群組「飛虎隊」內，暱稱「飛虎隊 二」、

「飛虎隊 財」及「辛拉麵」等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指

示黃振堯至指定地點領取工作機及提款卡，並統一更改提款

卡之密碼後，將工作機及提款卡發放予施星鎮、温正宇、張

國維、吳九伯、余德勳等一、二線車手，並於每日晚間，以

暱稱「喬治」之帳號在Telegram群組「飛虎隊」群組內確認

翌日欲「上班」之車手，再由黃振堯負責排班，於群組內指

示各車手隔日負責之工作（即：提領之一線車手、負責駕車

搭載一線及收水之二線車手，或負責自二線收水、領取提款

卡及將贓款兌換成虛擬貨幣之三線車手）。

　㈡由陳振家負責承租位於屏東縣○○市○○路0巷00○0號之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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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提供該址2、3樓供車手過夜，及負責向黃豊富購買及承

租權利車，由黃豊富常態性大量提供不同車牌號碼之權利車

予陳振家，再由陳振家提供予一、二線車手使用，藉頻繁更

替權利車之方式，令前線車手於提領及轉交詐欺贓款時得以

躲避檢警查緝，並藉以製造金流斷點。

　㈢由施星鎮、温正宇、張國維、吳九伯、余德勳擔任車手工

作，依黃振堯於Telegram群組內之指示，擔任一、二線車手

之工作；唐僅程則擔任三線車手，負責向二線車手收取詐欺

贓款後，再依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上手指示，至某指定地

點將詐欺贓款交予配合之幣商，將贓款兌換為虛擬貨幣，藉

以製造金流斷點，規避檢警查緝。

　㈣其等參與本案詐欺集團之薪水以下列方式計算：一線車手為

當日提領總金額之1％；二線車手為每日新臺幣（下同）6,0

00元；三線車手則為每日提領總金額之0.5％；每招募1人加

入本案詐欺集團，可獲得5,000元至1萬元不等之報酬。

二、嗣陳振家、施星鎮與本案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即共同意圖為自

己不法之所有，基於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

絡，由本案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如附表一各編號「詐騙方

式」欄所示之詐術，致附表一各編號所示之人均陷於錯誤，

分別於附表一各編號「轉入時間」欄所示之時間，將各編號

「受騙金額」欄所示之款項匯入附表一各編號「轉入之帳

戶」欄所示之金融帳戶內，再由施星鎮依黃振堯指示，於

「提領時間」欄及「提領地點」欄所示之時、地，將該等款

項提領一空，轉交予二線車手後，再交予三線車手唐僅程，

轉交予配合之幣商，將贓款兌換為虛擬貨幣，以此方式製造

金流斷點，掩飾此等詐欺所得之本質、來源及去向。

三、案經劉文傑、陳珮珊、黃凱弘、朱軒瑩、施裕琳、王庭賢、

羅芷晗、林麗芳、蘇惠筠、蔡慧芝、謝雅如、劉淑英、梁勝

嘉、廖晨綠、陳昶勇、謝惠心訴由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

局報告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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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有罪部分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施星鎮（警二卷第155至168頁、第

259至272頁、第361至363頁、第365至366頁、第371至373

頁；偵一卷第519至523頁；聲羈一卷第31至36頁；偵三卷第

969至976頁；偵聲二卷第109至111頁；偵四卷第197至198

頁；院一卷第163至166頁；院二卷第31至101頁）、吳九伯

（警二卷第3至9頁；偵二卷第665至674頁；聲羈一卷第57至

62頁；偵聲二卷第129至131頁；院一卷第231至235頁；院二

卷第31至101頁）、余德勳（警二卷第69至76頁；偵二卷第7

31至736頁；聲羈一卷第63至71頁；偵聲二卷第121至123

頁；院一卷第195至198頁；院二卷第31至101頁）於警詢、

偵查、本院訊問、準備程序、審理中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

同案被告陳振家（警一卷第3至13頁反面、第26至29頁、第1

69至174頁、第219至221頁；偵一卷第195至201頁；聲羈一

卷第23至30頁；偵三卷第109至119頁：偵聲二卷第95至97

頁；偵四卷第71至79頁、第247至250頁、第265至269頁）、

温正宇（警三卷第25至31頁；偵二卷第275至279頁；聲羈一

卷第37至42頁；偵聲二卷第103至105頁）、張國維（警四卷

第15至21頁；偵二卷第409至414頁；聲羈一卷第49至56頁；

偵聲二卷第115至117頁）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證人查崇

傑（警一卷第31至44頁）、林鈺閏（警一卷第47至66頁）、

唐僅程（警四卷第173至181頁；第193至195頁；第197至200

頁）、張宇傑（警五卷第429至438頁）、楊維裕（偵四卷第

91至98頁）於警詢之證述；證人黃振堯（警四卷第223至228

頁、第237至241頁；偵四卷第51至61頁、第83至85頁、第10

7至116頁、第123至127頁）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如附表

一所示之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中之證述（警二卷第385至387

頁、第403至405頁、第424至426頁、第445至446頁、第469

至471頁、第501至507頁、第557至558頁、第581至582頁、

第607至609頁、第643至646頁、第667至668頁、第691至693

頁、第739至740頁、第763至764頁、第791至792頁、第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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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12、809頁、第829至830頁）互有相符，並有如附表二

所示之書證等件在卷可稽，足認被告施星鎮、吳九伯、余德

勳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為論罪科刑之依據，本件事

證明確，被告施星鎮、吳九伯、余德勳上開犯行堪以認定，

應予依法論科。

二、新舊法比較：

　㈠洗錢防制法部分：

　⒈被告施星鎮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4條洗錢罪之規定業經修

正，並於113年7月31日經總統公布，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

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係規定：「有第2條各款

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

以下罰金。」修正後條號為第19條第1項，修正後規定：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

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

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又因被告施星鎮於本案洗錢之

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經比較新舊法，修正後洗錢

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就「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

新臺幣1億元者」之法定最重本刑降低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

應認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較有利於被

告施星鎮。

　⒉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減刑規定部分：被告施星鎮行為

時，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

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113年7月31日修正

後，條號修正為第23條第3項，修正後規定「犯前四條之

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

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

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

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經綜合比較，新法增列「如有

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之條件，始符減刑規定，相

較於行為時法為嚴格。而查本案被告施星鎮於偵查及本院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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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中均自白犯行，然並未繳回犯罪所得，應以修正前洗錢防

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較有利於被告施星鎮。

　㈡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部分：被告施星鎮本案所犯之罪名，

為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1款所定之詐欺犯罪，而詐

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

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

得者，減輕其刑」，此係就犯詐欺犯罪之行為人新增自白減

刑之寬免，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適用裁判時法論處。

二、論罪科刑：

　㈠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所稱之犯罪組織，係指三人以上，以實施

強暴、脅迫、詐欺、恐嚇為手段或最重本刑逾5年有期徒刑

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而所稱

有結構性組織，係指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不以具

有名稱、規約、儀式、固定處所、成員持續參與或分工明確

為必要，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

本案被告施星鎮、吳九伯、余德勳所參與之本案詐欺集團，

係以詐騙他人金錢獲取不法所得為目的，組織成員分別負責

對被害人施用詐術、聯繫指派工作、擔任第一線車手負責持

提款卡提款、第二線負責開車、第三線負責收水等行為分

工，堪認本案詐欺集團係透過縝密之計畫與分工，成員彼此

相互配合，由三人以上所組成之於一定期間內以實施詐欺為

手段而牟利之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犯罪組織。

　㈡查被告吳九伯、余德勳自113年7月間某日起加入本案詐欺集

團，於本件繫屬前，並無因參與本案詐欺集團所犯加重詐欺

取財、洗錢及參與犯罪組織犯行而繫屬於法院之案件，有被

告吳九伯、余德勳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足

憑。本件係被告吳九伯、余德勳因加入本案詐欺集團所涉犯

罪中，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自應由本院就被告吳九伯、

余德勳本案所犯參與犯罪組織罪論罪科刑。　

　㈢核被告施星鎮如附表一各編號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之4條

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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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被告吳九伯、余德勳，均係犯組

織犯罪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

　㈣被告施星鎮多次提領如附表一編號3至5、7至16所示之人匯

入之款項，均係於密接之時間、地點，接續提領數筆款項，

侵害同一人之財產法益，且目的單一，各舉動之獨立性極為

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離，應包括評價為

一行為，較為合理，均應論以接續犯。

　㈤被告施星鎮如附表一各編號所為，均係以一行為同時犯三人

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一般洗錢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

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

斷。

　㈥被告施星鎮雖未親自參與對如附表一各編號所示之人施用詐

術之行為，然被告施星鎮於本案詐欺集團中，負責持提款卡

至自動櫃員機提領如附表一所示之人匯入之款項，顯然是本

案詐騙集團犯罪歷程不可或缺之重要環節，足證被告施星鎮

係以自己犯罪之意思而參與本案，自應就其所參與犯行所生

之全部犯罪結果共同負責。被告施星鎮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

間，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無證據證

明被告吳九伯、余德勳於附表一各編號所示時間已加入本案

詐欺集團）。　

　㈦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係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之犯罪，

其罪數計算，依一般社會通念，應以被害人數、被害次數之

多寡，決定其犯罪之罪數。被告施星鎮所犯如附表一所示之

各次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乃係對不同告訴人而為，應

認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共16罪）。

　㈧刑之加重減輕事由：

　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被告施星鎮於偵查、本院審理中均

坦承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惟被告施星鎮並未自動

繳回犯罪所得，並無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

之適用。

　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被告吳九伯、余德勳於偵查、本院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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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均坦承所犯參與犯罪組織罪犯行，爰依組織犯罪防制條

例第8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分別減輕其刑。

　⒊有關想像競合之輕罪之減刑事項：被告施星鎮於偵查、本院

審理中，均坦承所犯一般洗錢罪，原應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

第16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然被告施星鎮本案所犯一

般洗錢罪已從一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是關於

想像競合之輕罪得減刑之部分，本院將於量刑時一併審酌。

　㈨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施星鎮、吳九伯、余德

勳不思循正當途徑獲取生活所需，無視近年來詐欺案件頻

傳，行騙手段日趨集團化、組織化、態樣繁多且分工細膩，

每每造成廣大民眾受騙，損失慘重，竟貪圖詐欺犯罪之不法

利益，參與本案詐欺集團擔任第一、二線車手；被告施星鎮

並聽從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之指示，負責出面提領如附表一所

示告訴人遭詐騙之款項，造成國家查緝之不易，又未曾賠償

如附表一各編號所示之告訴人或與其達成和解，致犯罪所生

之損害未獲得彌補，所為本不應寬貸。佐以被告施星鎮有加

重詐欺前案之素行，被告吳九伯、余德賢未曾經法院論罪科

刑之素行，均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兼

衡被告施星鎮、吳九伯、余德勳均坦承犯行之態度、各自於

本案詐欺集團中所擔任之分工、犯罪目的、動機、參與本案

詐欺集團之時間、被告施星鎮如附表一所示犯行所生之危

害、被告吳九伯及余德勳於本案並無詐欺或其他犯罪被害人

之情形、其等自述之智識程度與生活狀況（涉及個人隱私不

予揭露，詳院二卷第98至100頁）等一切情狀，認檢察官請

求判處被告吳九伯、余德勳均為有期徒刑1年以上，稍有過

重，並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㈩有關數罪併罰之案件，如能俟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於

執行時，始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察署

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無庸於每一個案判決時定其應

執行刑，則依此所為之定刑，不但能保障被告（受刑人）之

聽審權，符合正當法律程序，更可提升刑罰之可預測性，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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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不必要之重複裁判，避免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情事之發生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大字第489號裁定意旨參照）。考量

被告施星鎮有另案尚待審理，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

表可佐，揆諸上揭裁定意旨，為被告施星鎮之利益，爰不於

本件合併定應執行刑。

　另被告施星鎮想像競合犯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輕

罪，固有應併科罰金刑之規定，惟法院在適用刑法第55條但

書規定而形成宣告刑時，倘科刑選項為「重罪自由刑」結合

「輕罪併科罰金」之雙主刑，如具體所處罰金以外之較重

「徒刑」，經整體評價而認並未較輕罪之「法定最輕徒刑及

併科罰金」為低時，得適度審酌犯罪行為人侵害法益之類型

與程度、犯罪行為人之資力、因犯罪所保有之利益，以及對

於刑罰儆戒作用等各情，在符合比例原則之範圍內，裁量是

否再併科輕罪之罰金刑，俾調和罪與刑，使之相稱，且充分

而不過度（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977號判決意旨參

照)。本院整體觀察本案侵害法益之類型、程度、犯罪所得

之金額等情形，以及被告施星鎮於本院審理中自述之學歷、

職業及經濟狀況（詳院二卷第98至100頁），經充分評價行

為之不法及罪責內涵後，認無必要併予宣告輕罪之併科罰金

刑，併此敘明。

　緩刑部分：查被告吳九伯、余德勳均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

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均有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

可參，形式上固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宣告緩刑之要

件。惟查被告吳九伯於本院訊問中自承：我加入本案詐欺集

團約1個多禮拜，我加入後每天都有做車手提領工作，平均

一天使用20至30張提款卡，一天可以領150萬元等語（院一

卷第231至235頁）；被告余德勳於本院訊問中自承：我加入

本案詐欺集團後，作了2天司機，一天至少去5至6個自動櫃

員機等語（院一卷第195至198頁），可見被告吳九伯、余德

勳均有潛在之加重詐欺、洗錢被害人尚待檢警清查，且其等

參與本案詐欺集團之行為，已顯露反覆實施犯罪之傾向，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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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認本案宣告刑有暫不執行為適當之事由。　

三、沒收：

　㈠按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

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其他法律針對沒收另有特別規

定，依刑法第11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自應優先

適用該特別法之規定。

　㈡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於113年7月31日變更條號為洗錢防

制法第25條，於113年8月2日施行，且修正該條第1項為：

「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

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其立法理由乃考量澈底阻

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

「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

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爰於第1項

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並將所定行為修正為

「洗錢」。可知立法者係針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

產上利益，為避免無法認定是否為被告所有，而產生無法沒

收之情，故採取「義務沒收主義」。查本案如附表一各編號

所示之被害款項，均經被告施星鎮提領後轉交詐欺集團上游

成員，本案並無查獲遭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爰不予諭

知沒收。

　㈢共同犯罪，其所得之沒收，應就各人實際分得之數為之，犯

罪所得之沒收，在於澈底剝奪犯罪行為人之實際犯罪所得，

使其不能坐享犯罪之成果，以杜絕犯罪誘因，性質上屬類似

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著重所受利得之剝奪（110年度台上

大字第3997號裁定意旨參照）。查被告施星鎮於警詢及偵查

中稱：一線車手之報酬為提領金額之1％；我當一線車手約2

週，獲益11萬元至12萬元等語（偵三卷第970頁），堪認被

告施星鎮就如附表一各編號所示之人遭詐騙之款項，分別獲

有1％之利益（計算式詳如附表三），此為被告施星鎮實際

獲得之犯罪所得，且未經扣案，爰依刑法第38之1條第1項前

段、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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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㈣扣案如附表四編號1至3、7、9、11至14所示之物，均為本案

所用之物，業據被告施星鎮、吳九伯、余德勳供承在卷（院

二卷第36頁；警二卷第72頁），考量本案詐欺集團為從事三

人以上詐欺取財、洗錢之犯罪組織，渠等本案所用之物均堪

認係從事詐欺犯罪所用之物，爰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

48條第1項宣告沒收。

　㈤又起訴書固主張扣案如附表四編號10、15之現金，為被告吳

九伯、余德勳之犯罪所得，應予沒收。惟本案詐欺集團之薪

水發放方式，以及被告吳九伯、余德勳於本案詐騙集團擔任

第一、二線車手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是以，被告吳九

伯、余德勳並未因參與本案詐欺集團立即獲得利益，而係經

由擔任第一、二線車手，自被害人受騙款項中獲有利益，此

部分犯罪所得自應於被告吳九伯、余德勳另案所犯加重詐

欺、洗錢罪之案件中，另行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貳、不受理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施星鎮與本案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

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

犯意聯絡，由本案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解除分期付款（騙賣

家）之詐術，致告訴人鄭鈺芝陷於錯誤，於113年6月7日16

時57分55秒，匯入27,988元至000-000000000000之金融帳

戶，經被告施星鎮於113年6月7日17時10分、17時11分、17

時11分、17時12分、17時13分、17時30分，分別提領20,005

元、20,005元、20,005元、20,005元、8,005元、12,005

元，並將所提領款項輾轉交付本案詐欺集團上游成員，以此

方式製造金流斷點，掩飾此等詐欺所得之本質、來源及去

向。因認被告施星鎮此部分犯行，涉犯刑法第339之4條第1

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

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等罪嫌等語。

二、按同一案件繫屬於有管轄權之數法院者，由繫屬在先之法院

審判之，但經共同之直接上級法院裁定，亦得由繫屬在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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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審判；而案件有依前揭規定不得為審判之情形者，應諭

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8條、第303條第7款分別定

有明文。上揭刑事訴訟法第8條、第303條第7款規定，旨在

避免對同一被告之同一犯罪事實，實體法上祇有1個刑罰

權，再受重複裁判，有違一事不再理之原則；而所謂同一案

件，係指被告相同，犯罪事實亦相同者，包括事實上一罪，

及法律上一罪之實質上一罪（如接續犯、繼續犯、集合犯、

結合犯、吸收犯、加重結果犯等屬之），及裁判上一罪（如

想像競合犯）（最高法院109年度臺上字第3442號刑事判決

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被告施星鎮參與由「陳振家」、「唐僅臣」等人組成之詐欺

集團，與該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

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對告訴人鄭鈺芝施以

「佯稱要購買藍芽耳機，需要開通7-11賣貨便之服務」之詐

術，致告訴人鄭鈺芝陷於錯誤，於113年6月7日20時43分

許，匯款30,123元至000-0000000000000郵局帳戶後，由被

告施星鎮於113年6月7日20時58分許，自000-0000000000000

郵局帳戶提領60,000元，再將款項輾轉交給該詐欺集團之其

他成員（下稱前案），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

年度偵字第30193號提起公訴，於113年11月22日繫屬於臺灣

高雄地方法院等情，有卷附起訴書（院一卷第113至117

頁）、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足認本案與前案

之詐欺集團成員、施用詐術之時間及內容、遭詐騙之告訴人

均雷同，且告訴人鄭鈺芝匯款及被告施星鎮提領之時間亦相

近，僅告訴人鄭鈺芝匯入款項之金融帳戶不同，被告施星鎮

於密接之時間內自不同金融帳戶提領同一告訴人鄭鈺芝遭詐

騙之款項，本案與前案應屬於接續犯之一罪。

　㈡又查本案於113年11月28日繫屬本院，有臺灣屏東地方檢察

署屏檢錦良113偵13635字第1139048674號函暨其上本院收文

章戳可稽（院一卷第5頁）。可見被告施星鎮因參與本案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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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集團，對告訴人鄭鈺芝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

罪，於本案繫屬於本院前，已由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先行受

理。是本案有關告訴人鄭鈺芝部分，自應由繫屬在先之高雄

地方法院審判，揆諸前述，就告訴人鄭鈺芝部分為不受理之

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第303條第7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邱瀞慧提起公訴，檢察官翁銘駿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詹莉荺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書記官　鄭嘉鈴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附表一（時間為民國，金額為新臺幣）：
編號 告訴人 詐

騙

方

式

轉入

帳戶

轉入時間 受騙

金額

提領時間 提領

地點

提領

金額

主文

1 劉文傑 虛

擬

000-00

000000

113年6月6日

16時40分

15000元  113年6月6日

16時59分

屏 東 縣

○ ○ 鄉

20000元 施星鎮犯三人

以上共同詐欺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04

05

06

07

08

0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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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

戲

詐

騙

00000 ○ ○ 路

○段000

號(統一

瑞屏)

取財罪，處有

期徒刑壹年壹

月。

未扣案之犯罪

所得新臺幣壹

佰 伍 拾 元 沒

收，於全部或

一部不能沒收

或不宜執行沒

收時，追徵其

價額。

扣案如附表四

編號一至三、

七所示之物，

均沒收。

2 陳珮珊 假

預

付

型

消

費

詐

財

000-00

000000

00000

113年6月6日

16時42分

4560元  施星鎮犯三人

以上共同詐欺

取財罪，處有

期徒刑壹年壹

月。

未扣案之犯罪

所得新臺幣肆

拾伍元沒收，

於全部或一部

不能沒收或不

宜 執 行 沒 收

時，追徵其價

額。

扣案如附表四

編號一至三、

七所示之物，

均沒收。

3 黃凱弘 解

除

分

期

付

款

( 騙

賣

家)

000-00

000000

00000

113年6月6日

17時4分

10000元 113時6月6日

①17時9分

②17時10分

③17時11分

屏 東 縣

○ ○ 市

○○路0

00號(全

家-屏東

豐榮)

①20000元

②20000元

③9000元

施星鎮犯三人

以上共同詐欺

取財罪，處有

期徒刑壹年壹

月。

未扣案之犯罪

所得新臺幣壹

佰元沒收，於

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

執行沒收時，

追徵其價額。

扣案如附表四

編號一至三、

七所示之物，

均沒收。

4

（ 起

訴 書

朱軒瑩 解

除

分

期

000-00

000000

0000

113年6月7日

①17時5分

②17時6分

③17時25分

①49988元

②3011元

③12111元

113年6月7日

①17時11分

②17時11分

③17時12分

①至④

屏 東 縣

○ ○ 鄉

○○路0

①20005元

②20005元

③20005元

④8005元

施星鎮犯三人

以上共同詐欺

取財罪，處有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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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5）

付

款

( 騙

買

家)

④17時13分

⑤17時30分

（起訴書所載

17時10分提領

20,005元應為

誤載，應予更

正）

0 號 ( 長

治郵局)

⑤　 

屏 東 縣

○ ○ 鄉

○○路0

00○0號

(統一崙

上)

⑤12005元 期徒刑壹年肆

月。

未扣案之犯罪

所得新臺幣陸

佰肆拾玖元沒

收，於全部或

一部不能沒收

或不宜執行沒

收時，追徵其

價額。

扣案如附表四

編號一至三、

七所示之物，

均沒收。

5

（ 起

訴 書

編 號

6）

施裕琳 解

除

分

期

付

款

( 騙

賣

家)

000-00

000000

000000

113年6月3日 

①0時22分

②0時23分

③0時25分

　（起訴書所

載 12 時 23

分、23時28

分、23時45

分、0時5分

匯 入 之 款

項，均非起

訴書附表一

編號6所載

提領時間及

金額，經公

訴檢察官當

庭更正，詳

院二卷第32

頁）

①29985元

②29985元

③29985元

113年6月3日

①0時34分

②0時37分

③0時38分

①

屏 東 縣

○ ○ 市

○○街0

000 號

(屏東海

豐郵局)

②③

屏 東 縣

○ ○ 市

○○街0

○ 00 號

(統一合

家宜)

①60000元

②20005元

③10005元

施星鎮犯三人

以上共同詐欺

取財罪，處有

期徒刑壹年伍

月。

未扣案之犯罪

所得新臺幣捌

佰玖拾玖元沒

收，於全部或

一部不能沒收

或不宜執行沒

收時，追徵其

價額。

扣案如附表四

編號一至三、

七所示之物，

均沒收。

6

（ 起

訴 書

編 號

7）

王庭賢 解

除

分

期

付

款

( 騙

賣

家)

000-00

000000

000000

113年6年3日 

2時31分

33033元 113年6月3日

2時41分

屏 東 縣

○ ○ 鄉

○ ○ 村

○○路0

000 號

(長治繁

華郵局)

33000元 施星鎮犯三人

以上共同詐欺

取財罪，處有

期徒刑壹年貳

月。

未扣案之犯罪

所得新臺幣參

佰 參 拾 元 沒

收，於全部或

一部不能沒收

或不宜執行沒

收時，追徵其

價額。

扣案如附表四

編號一至三、

七所示之物，

均沒收。

7

（ 起

羅芷晗 解

除

000-00

000000

113年6月3日

①2時14分

①88123元

②9987元

113年6月3日

①2時19分

屏 東 縣

○ ○ 鄉

①60000元

②57000元

施星鎮犯三人

以上共同詐欺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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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 書

編 號

8）

分

期

付

款

( 騙

賣

家)

000000 ②2時15分

③2時16分

④2時17分

④2時17分

③9988元

④3013元

⑤6001元

②2時20分 ○ ○ 村

○○路0

000 號

(長治繁

華郵局)

取財罪，處有

期徒刑壹年陸

月。

未扣案之犯罪

所得新臺幣壹

仟壹佰柒拾壹

元沒收，於全

部或一部不能

沒收或不宜執

行沒收時，追

徵其價額。

扣案如附表四

編號一至三、

七所示之物，

均沒收。

8

（ 起

訴 書

編 號

9）

林麗芳 解

除

分

期

付

款

( 騙

賣

家)

000-00

000000

000000

113年6月6日

①16時50分

②16時52分

①29989元

②17123元

（起訴書

誤載為171

38元，應

予更正）

113年6月6日 

①16時57分

②16時58分

③16時58分

屏 東 縣

○ ○ 鄉

○ ○ 路

○段000

號(統一

瑞屏)

①20005元

②20005元

③ 7005元

施星鎮犯三人

以上共同詐欺

取財罪，處有

期徒刑壹年肆

月。

未扣案之犯罪

所得新臺幣肆

佰柒拾壹元沒

收，於全部或

一部不能沒收

或不宜執行沒

收時，追徵其

價額。

扣案如附表四

編號一至三、

七所示之物，

均沒收。

9

（ 起

訴 書

編 號

10）

蘇惠筠 解

除

分

期

付

款

( 騙

賣

家)

000-00

000000

000000

113年6月3日

①1時22分

②1時38分

①24999元

②15919元

113年6月3日 

①1時29分

②1時29分

③1時39分

④1時40分

⑤1時44分

①②

屏 東 縣

○ ○ 市

○ ○ 里

○○路0

00號(統

一廣大)

③④⑤

屏 東 縣

○ ○ 市

○○路0

0000 號

(屏東廣

東 路 郵

局)

①20005元

②5005元

③60000元

④40000元

⑤15000元

（ 起 書 訴

重 複 記 載

③ ④ ⑤ 所

列 款 項 ，

應 予 更

正）

施星鎮犯三人

以上共同詐欺

取財罪，處有

期徒刑壹年肆

月。

未扣案之犯罪

所得新臺幣肆

佰 零 玖 元 沒

收，於全部或

一部不能沒收

或不宜執行沒

收時，追徵其

價額。

扣案如附表四

編號一至三、

七所示之物，

均沒收。

10

（ 起

訴 書

蔡慧芝 解

除

分

000-00

000000

000000

113年6月3日

①1時31分

②1時32分

①49999元

②49999元

施星鎮犯三人

以上共同詐欺

取財罪，處有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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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11）

期

付

款

( 騙

賣

家)

期徒刑壹年陸

月。

未扣案之犯罪

所得新臺幣玖

佰玖拾玖元沒

收，於全部或

一部不能沒收

或不宜執行沒

收時，追徵其

價額。

扣案如附表四

編號一至三、

七所示之物，

均沒收。

11

（ 起

訴 書

編 號

12）

謝雅如 解

除

分

期

付

款

( 騙

賣

家)

000-00

000000

000000

113年6月3日

①0時0分

②0時02分

　（訴書所載

6 月2 日23

時28分匯入

49959元、2

3時30分匯

入 49969

元，均非起

訴書附表一

編號12所載

提領時間及

金額，經檢

察官當庭更

正，詳本院

卷第32至33

頁）

①49959元

②39989

元

113年6月3日

①0時19分

②0時19分

③0時20分

屏 東 縣

○ ○ 市

○○街0

000 號

(屏東海

豐郵局)

①60000元

②60000元

③10000元

施星鎮犯三人

以上共同詐欺

取財罪，處有

期徒刑壹年伍

月。

未扣案之犯罪

所得新臺幣捌

佰玖拾玖元沒

收，於全部或

一部不能沒收

或不宜執行沒

收時，追徵其

價額。

扣案如附表四

編號一至三、

七所示之物，

均沒收。

12

（ 起

訴 書

編 號

13）

劉淑英 解

除

分

期

付

款

( 騙

賣

家)

000-00

000000

000000

113年6月6日

15時56分

29987元 113年6月6日

①16時5分

②16時6分

③16時7分

屏 東 縣

○ ○ 市

○ ○ 路

○ 段 00

號(全家

超商-屏

東 瑞 光

店)

①20005元

②20005元

③10005元

施星鎮犯三人

以上共同詐欺

取財罪，處有

期徒刑壹年貳

月。

未扣案之犯罪

所得新臺幣貳

佰玖拾玖元沒

收，於全部或

一部不能沒收

或不宜執行沒

收時，追徵其

價額。

扣案如附表四

編號一至三、

七所示之物，

均沒收。

13

（ 起

訴 書

梁勝嘉 解

除

分

000-00

000000

000000

113年6月3日

①0時12分

②0時18分

①99987元

②99123元

113年6月3日

①01時14分

②01時15分

屏 東 縣

○ ○ 市

○○路0

①20000元

②20000元

③20000元

施星鎮犯三人

以上共同詐欺

取財罪，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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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14-

1）

期

付

款

( 騙

賣

家)

③01時16分

④01時16分

⑤01時17分

⑥01時17分

⑦01時18分

⑧01時18分

⑨01時19分

⑩01時19分

00號(統

一正莊)

④20000元

⑤20000元

⑥20000元

⑦20000元

⑧20000元

⑨20000元

⑩19000元

期徒刑壹年捌

月。

未扣案之犯罪

所得新臺幣壹

仟玖佰玖拾壹

元沒收，於全

部或一部不能

沒收或不宜執

行沒收時，追

徵其價額。

扣案如附表四

編號一至三、

七所示之物，

均沒收。

14

（ 起

訴 書

編 號

15）

廖晨綠 解

除

分

期

付

款

( 騙

賣

家)

000-00

000000

0000

113年6月3日

0時48分

28028元 113年6月3日

①0時54分

②0時55分

③1時10分

①②

屏 東 縣

○ ○ 市

○○路0

00號(統

一正莊)

③

屏 東 縣

○ ○ 市

○○路0

號(統一

華敬)

①70000元

②7000元

③41000元

施星鎮犯三人

以上共同詐欺

取財罪，處有

期徒刑壹年貳

月。

未扣案之犯罪

所得新臺幣貳

佰 捌 拾 元 沒

收，於全部或

一部不能沒收

或不宜執行沒

收時，追徵其

價額。

扣案如附表四

編號一至三、

七所示之物，

均沒收。

15

（ 起

訴 書

編 號

16）

陳昶勇 虛

擬

遊

戲

詐

騙

000-00

000000

0000

113年6月3日

①0時51分

②0時59分

①49001元

②31001元

施星鎮犯三人

以上共同詐欺

取財罪，處有

期徒刑壹年伍

月。

未扣案之犯罪

所得新臺幣捌

佰元沒收，於

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

執行沒收時，

追徵其價額。

扣案如附表四

編號一至三、

七所示之物，

均沒收。

16

（ 起

訴 書

編 號

17）

謝惠心 解

除

分

期

付

000-00

000000

000000

113年6月2日

①14時54分

②14時57分

①49985元

②49986元

113年6月2日

①14時59分

②15時0分

③15時0分

屏 東 縣

○ ○ 市

○○路0

00號(屏

①60000元

②60000元

③10000元

施星鎮犯三人

以上共同詐欺

取財罪，處有

期徒刑壹年陸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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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款

( 騙

賣

家)

東 崇 蘭

郵局)

未扣案之犯罪

所得新臺幣玖

佰玖拾玖元沒

收，於全部或

一部不能沒收

或不宜執行沒

收時，追徵其

價額。

扣案如附表四

編號一至三、

七所示之物，

均沒收。

編號 證據名稱 出處

1. 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

被告陳振家之113年7月30日指認犯罪

嫌疑人紀錄表、113年8月19日指認犯

罪嫌疑人紀錄表、113年9月13日指認

犯罪嫌疑人紀錄表各1份、113年10月

24日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2份

警一卷第14至17、17

5至178、222至225

頁、偵四卷第251至2

61頁

查崇傑之113年6月28日指認犯罪嫌疑

人紀錄表、113年5月23日指認犯罪嫌

疑人紀錄表

警一卷第45至46頁、

第100頁反面至第101

林鈺閏之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 警一卷第67頁反面至

第68頁

被告吳九伯之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 警二卷第11至17頁

被告余德勳之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 警二卷第89至95頁

被告施星鎮之113年7月30日指認犯罪

嫌疑人紀錄表、113年8月22日指認犯

罪嫌疑人紀錄表

警二卷第169至175、

273至280頁

被告温正宇之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 警三卷第33至39頁

被告張國維之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 警四卷第23至29頁

唐僅程之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 警四卷第185至192頁

黃振堯之113年9月13日指認犯罪嫌疑 警四卷第229至236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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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紀錄表、113年9月24日指認犯罪嫌

疑人紀錄表、113年10月8日指認犯罪

嫌疑人紀錄表

頁、偵四卷第117至1

22頁、警四卷第243

至250頁

被告黃豊富之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 偵五卷第23至30頁

張宇傑之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 警五卷第439至445頁

楊維裕之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 偵四卷第99至106頁

2. 指認相片影像資料查詢結果：

被告陳振家指認劉又準之相片影像資

料查詢結果

偵三卷第27頁

被告施星鎮指認吳明凱之相片影像資

料查詢結果

偵三卷第155頁

3. 本院113年度聲搜字第529號搜索票 警一卷第69頁

4. 陳振家、張宇傑、余德勳之113年7月

30日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搜索

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

警一卷第70至74頁

5. 吳九伯之113年7月30日屏東縣政府警

察局屏東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

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

警一卷第75至77頁

6. 陳振家之113年6月26日屏東縣政府警

察局屏東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

錄表、扣押物品收據

警一卷第78至81頁

7. 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之車輛買

賣讓渡書、承租人高郁盛簽訂之汽車

租賃契約書

警一卷第82頁正反面

8. 林鈺閏之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

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

押物品收據

警一卷第83至86頁

9. 林鈺閏之自願受搜索同意書 警一卷第87頁

10. 查崇傑之提領事實一覽表、提領畫面

一覽表

警一卷第93至96頁反

面

01

(續上頁)

第二十頁



11. 查崇傑之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

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

押物品收據

警一卷第97至99頁反

面

12. 查崇傑提領款項之帳戶交易明細 警一卷第102至103頁

反面

13. 查崇傑之提領畫面一覽表 警一卷第104至107頁

14. 林鈺閏之提領事實一覽表、提領畫面

一覽表

警一卷第108至112頁

反面

15. Telegram 群組「新兵日記」之對話

紀錄擷圖1份

警一卷第113至125頁

16. 被告陳振家租屋處（屏東縣○○市○

○路0巷00○0號）之搜索現場照片9

張

警一卷第147至149頁

17. 被告吳九伯Telegram「3特警」與

「喬治」、「特警2」、「1號特

警」、「小隊長」之對話紀錄擷圖1

份

警二卷第43至57頁、

警二卷第97至99頁

18. 被告施星鎮之事實附表、提領事實一

覽表、提領畫面一覽表

警二卷第115至124

頁、偵一卷第223至2

28頁

19. 被告施星鎮相關之被害人匯入款項之

金融帳戶交易明細各1份

警二卷第125至149

頁、偵一卷第229至2

56頁

20. 車號000-0000車上提款卡一覽表 警二卷第207頁

21. 施星鎮之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

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

押物品收據

警二卷第209至219頁

22. 被告陳振家租屋處（屏東縣○○市○

○路0巷00○0號）後門、客廳自113

年7月27日至30日之監視器錄影畫面

擷圖1份

警二卷第283至35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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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龍旺KTV路口監視器影像擷圖8張 警二卷第367至370頁

24. 被告温正宇之事實附表、提領事實一

覽表、提領影像一覽表

警三卷第3至12、22

頁、偵二卷第241至2

55頁

25. 被告温正宇相關之被害人匯入款項之

金融帳戶交易明細各1份

警三卷第13至21頁、

偵二卷第257至271頁

26. 被告張國維之事實附表、提領事實一

覽表、提領畫面一覽表

警四卷第3至7頁、偵

二卷第303至307頁

27. 被告張國維相關之被害人匯入款項之

金融帳戶交易明細1份

警四卷第9頁（偵二

卷第309頁

28. 被告張國維之勘察採證同意書、自願

受搜索同意書、受搜索同意書

警四卷第35至39頁

29. 唐僅程指認其最後一次與幣商見面位

置之Google街景地圖

警四卷第183頁

30. 唐僅程之自願受搜索同意書 警四卷第201頁

31. 唐僅程之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

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

押物品收據

警四卷第203至207頁

32. 唐僅程之扣案手機照片2張 警四卷第209至210頁

33. 被告黃豊富之事實附表 警五卷第3頁

34. 被告陳振家與暱稱「統新車場」、

「統新車場-Yiwen」、「統新車場、

統新車場-Yiwen、家」之LINE對話紀

錄擷圖1份

警五卷第33至75頁

35. 本院113年度聲搜字第688號搜索票 警五卷第77至79頁

36. 被告黃豊富之113年10月7日11時5分

許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搜索扣

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

收據

警五卷第81至89頁

37. 被告黃豊富之113年10月7日9時許屏 警五卷第91至9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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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搜索扣押筆

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

38. 被告黃豊富出租車輛紀錄之記事本內

容翻拍照片1份

偵五卷第189至207頁

39. 被告黃豊富與被告陳振家簽立之汽車

租賃契約書影本、翻拍照片各2份

偵五卷第209至215頁

40. 被告黃豊富扣案汽車租賃契約書、玉

皇宮記事本、手機之翻拍照片1份

警五卷第123至164頁

41.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

年9月18日中信銀字第1132248394312

32號函暨所附被告黃豊富0000000000

00號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

警五卷第165至197頁

42. 被告黃豊富與「中國信託」之LINE對

話紀錄擷圖1份

警五卷第199至205頁

43. 被告黃豊富與「yiwen奕文」之LINE

對話紀錄擷圖1份

警五卷第207至400頁

44. 113年5月26日員警偵查報告 警五卷第415頁

45. 陳昱安搭乘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

車之畫面

警五卷第425頁

46. 被告施星鎮經扣案之BFK-6163號自用

小客車照片2張

警五卷第427頁

47. 張宇傑手機內「1號特警」與「文

義」之對話紀錄擷圖5張

警五卷第495至496頁

48. 張宇傑手機內詐欺集團群組「飛虎

隊」中1號特警儲存之訊息擷圖15張

警五卷第501至504頁

49. 余德勳扣案手機內Telegram群組「飛

虎隊」對話紀錄擷圖1份

警六卷第3至158頁

50. 施星鎮扣案編號2黑色IPhone手機內T

elegram群組「『早』包裹快遞」之

對話紀錄擷圖1份

警六卷第159至7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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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被告陳振家手機內Telegram 群組

「牛（屎圖案）」之對話紀錄擷圖1

份

偵一卷第119頁

52. 被告陳振家與暱稱 「小扁」、「唐

老鴨」、「喬治」、「小隊長」、陳

振家告知「小隊長」車輛停放處之Te

legram對話紀錄擷圖各1份

偵一卷第121至122、

125至135頁、

警四卷第251至252頁

53. 「1號特警」與「小隊長」之Telegra

m對話紀錄擷圖33張

偵一卷第485至493頁

54. 被告施星鎮與「喬治」、「三筒」、

「九筒」之Telegram對話紀錄擷圖各

1份

偵一卷第495至502、

503至504、505至509

頁

55. 詐欺集團群組「早豬豬（圖案）」之

Telegram對話紀錄擷圖1份

偵一卷第511至512頁

56. 被告余德勳113年8月7日提出之自白

書

偵二卷第741至747頁

57. 被告余德勳扣案手機內與施星鎮、陳

振家之臉書Messenger對話紀錄擷圖1

份

偵二卷第753至754頁

58. 被告余德勳扣案手機內Telegram群組

「『早』包裹快 遞」、「飛虎隊」

之對話紀錄擷圖1份

偵二卷第755至794頁

59. 被告施星鎮之悔過書 偵四卷第207頁

60.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122

號刑事判決（被告施星鎮）

偵四卷第297至309頁

61.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度原金訴字

第16號刑事判決（被告張國維）

偵四卷第321至328頁

62. 本案犯罪組織圖 偵四卷第371頁

63. 權利車涉案一覽表 偵五卷第91頁

64. 113年7月19日員警偵查報告 偵五卷第119至1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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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統鑫汽車有限公司之經濟部商工登記

公示資料查詢結果

偵五卷第217頁

66.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贓證物款收據3

張

偵六卷第126、128、

130頁

67. 扣押物品清單：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3年度保字第1

686號扣押物品清單

偵六卷第125頁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3年度保字第1

687號扣押物品清單

偵六卷第127頁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3年度保字第1

688號扣押物品清單

偵六卷第129頁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3年度保字第1

689號扣押物品清單

偵六卷第131至132頁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3年度保字第1

690號扣押物品清單

偵六卷第133至136頁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3年度保字第1

734號扣押物品清單

偵六卷第153頁

68. 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

陳振家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 本院卷第83頁

施星鎮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 本院卷第85頁

温正宇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 本院卷第87頁

張國維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 本院卷第89頁

吳九伯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 本院卷第91頁

余德勳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 本院卷第93頁

黃豊富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 本院卷第95頁

69. 被告張國維之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113年度偵字第4745號起訴書、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6

320號起訴書、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

13年度偵字第7869號起訴書

本院卷第101至1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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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被告施星鎮之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

3年度偵字第30193號起訴書、臺灣苗

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8618號

起訴書、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113年

度偵緝字第274號起訴書

本院卷第113至128頁

71. 被告温正宇之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

3年度偵字第30985號追加起訴書

本院卷第129至139頁

73. 告訴人劉文傑相關：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翠屏派出

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

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處）理

案件證明單

警二卷第388、391、

393頁

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警二卷第389至390頁

遭詐騙網站擷圖、告訴人與詐騙集團

成員之LINE對話紀錄擷圖1份

警二卷第394至396頁

國泰世華銀行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表

1張

警二卷第397頁

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 警二卷第398頁

74. 告訴人陳珮珊相關：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和平東路

派出所陳報單、受（處）理案件證明

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

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

警二卷第401、407、

409、415頁

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警二卷第411至412頁

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 警二卷第417頁

告訴人與詐騙集團成員之LINE對話紀

錄擷圖1份

警二卷第419至420頁

綜合活期儲蓄存款電子轉出擷圖1張 警二卷第421頁

75. 告訴人黃凱弘相關：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大橋派出 警二卷第423、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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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陳報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

（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詐騙帳戶

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

428、431頁

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警二卷第429至430頁

遭詐騙網站擷圖、告訴人與詐騙集團

成員之對話紀錄擷圖1份

警二卷第433至438頁

網路銀行交易明細擷圖1張 警二卷第438頁

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 警二卷第441頁

76. 告訴人鄭鈺芝相關：

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平鎮分局龍岡派出

所陳報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

（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詐騙帳戶

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

警二卷第443、447、

449、453頁

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警二卷第451至452頁

告訴人與詐騙集團成員之臉書對話紀

錄、LINE對話紀錄擷圖1份

警二卷第461至465頁

網路轉帳交易明細擷圖1張 警二卷第466頁

77. 告訴人朱軒瑩相關：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善化分局善化派出

所陳報單、受（處）理案件證明單、

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

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

警二卷第467、468、

472、477至478頁

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警二卷第473至474頁

告訴人之郵局帳戶存摺封面影本 警二卷第487頁

詐騙集團成員之手機通話紀錄擷圖、

LINE個人主頁擷圖、告訴人與詐騙集

團成員之LINE對話紀錄擷圖1份

警二卷第491至492頁

告訴人之郵局帳戶交易明細1份 警二卷第495頁

78. 告訴人施裕琳相關：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社口派出 警二卷第49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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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陳報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

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

（處）理案件證明單

530至531、537頁

合作金庫銀行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

表、中國信託銀行自動櫃員機交易明

細表共6張

警二卷第509至510頁

一卡通公司交易詳細資訊擷圖1張 警二卷第514頁

告訴人與詐騙集團成員之蝦皮購物對

話紀錄擷圖1份

警二卷第519頁

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警二卷第524至525頁

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 警二卷第545頁

79. 告訴人王庭賢相關：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岡山分局前峰派出

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

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

警二卷第559、564頁

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 警二卷第566頁

告訴人與詐騙集團成員之手機通話紀

錄擷圖、7-11賣貨便擷圖1份

警二卷第570至572頁

中華郵政轉帳交易明細擷圖1張 警二卷第573頁

80. 告訴人羅芷晗相關：

苗栗縣政府警察局通霄分局苑裡分駐

所陳報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

（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詐騙帳戶

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

警二卷第575、577、

579、585至586頁

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警二卷第583至584頁

告訴人與詐騙集團成員之LINE對話紀

錄擷圖1份

警二卷第587至601頁

轉帳交易明細擷圖5張 警二卷第601至603頁

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 警二卷第605頁

81. 告訴人林麗芳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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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板橋分局大觀派出

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

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

簡便格式表

警二卷第611、613、

615至616頁

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警二卷第621至622頁

中華郵政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表、台

幣交易明細查詢擷圖各1張

警二卷第623頁

告訴人與詐騙集團成員之臉書對話紀

錄、LINE對話紀錄擷圖1份

警二卷第625至637頁

82. 告訴人蘇惠筠相關：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小港分局小港派出

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

案件證明單、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

簡便格式表

警二卷第647、648、

651至652頁

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警二卷第653頁

轉帳交易明細擷圖2張 警二卷第655頁

告訴人與詐騙集團成員之臉書對話紀

錄、LINE對話紀錄擷圖1份

警二卷第657至663頁

83. 告訴人蔡慧芝相關：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內惟派出

所陳報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

（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詐騙帳戶

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

警二卷第665、671、

673、675頁

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警二卷第669至670頁

告訴人、詐騙集團成員之臉書帳號擷

圖

警二卷第679頁

轉帳交易明細擷圖、7-11賣貨便明細

擷圖共3張

警二卷第681至683頁

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 警二卷第685頁

84. 告訴人謝雅如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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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潭北派出

所陳報單、受（處）理案件證明單、

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

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

警二卷第689、694、

703、704至705頁

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警二卷第697至699頁

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 警二卷第701頁

告訴人臉書貼文擷圖、與詐騙集團成

員之臉書對話紀錄、LINE對話紀錄擷

圖1份

警二卷第721至732頁

轉帳交易明細擷圖4張 警二卷第719至720頁

85. 告訴人劉淑英相關：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佳里分局佳里派出

所陳報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

（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詐騙帳戶

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

警二卷第737、745、

747、749頁

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警二卷第743至744頁

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 警二卷第751頁

告訴人與詐騙集團成員之臉書對話紀

錄、LINE對話紀錄擷圖1份

警二卷第755至759頁

轉帳交易明細擷圖1張 警二卷第760頁

86. 告訴人梁勝嘉相關：

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警二卷第765至766頁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佳里分局佳里派出

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

案件紀錄表

警二卷第767、769頁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佳里分局佳里派出

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

2份

警二卷第775、779頁

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 警二卷第785頁

87. 告訴人廖晨綠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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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金額均為新臺幣，小數點以下採無條件捨去）：

基隆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碇內派出

所陳報單、受（處）理案件證明單、

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

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

警二卷第789、793、

795、807頁

告訴人之陽信銀行帳戶存摺封面影本 警二卷第799頁

告訴人與詐騙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擷

圖1份

警二卷第801至802頁

告訴人電子信箱郵件擷圖1張 警二卷第803頁

88. 告訴人陳昶勇相關：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公園派出

所陳報單、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

便格式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

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

警二卷第811、815至

816、818、819頁

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警二卷第813至814頁

告訴人與詐騙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擷

圖1份

警二卷第822頁

轉帳交易明細擷圖2張 警二卷第823頁

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 警二卷第825頁

89. 告訴人謝惠心相關：

彰化縣政府警察局溪湖分局埔鹽分駐

所陳報單、受（處）理案件證明單、

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

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

警二卷第827、839、

841、843至844頁

告訴人與詐騙集團成員之臉書對話紀

錄擷圖1份

警二卷第831至834頁

轉帳交易明細擷圖2張 警二卷第834頁

告訴人之彰化銀行帳戶存摺封面擷圖 警二卷第835頁

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 警二卷第837頁

編號 告訴人 受騙金額 犯罪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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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劉文傑 15000元  15000元×1％＝150元

2 陳珮珊 4560元  4560元×1％＝45元

3 黃凱弘 10000元 10000元×1％＝100元

4 朱軒瑩 ①49988元

②3011元

③12111元

（ 49988 元＋ 3011 元＋ 12111

元）×1％＝649元

5 施裕琳 ①29985元

②29985元

③29985元

×1％＝899元

6 王庭賢 33033元 33033元×1％＝330元

7 羅芷晗 ①88123元

②9987元

③9988元

④3013元

⑤6001元

（88123元＋9987元＋9988元＋

3013元＋6001元）×1％＝1171

元

8 林麗芳 ①29989元

②17123元

（29989元＋17123元）×1％＝4

71元

9 蘇惠筠 ①24999元

②15919元

（24999元＋15919元）×1％＝4

09元

10 蔡慧芝 ①49999元

②49999元

（49999元＋49999元）×1％＝9

99元

11 謝雅如 ①49959元

②39989元

（49959元＋39989元）×1％＝8

99元

12 劉淑英 29987元 29987元×1％＝299元

13 梁勝嘉 ①99987元

②99123元

（99987元＋99123元）×1％＝1

991元

14 廖晨綠 28028元 28028元×1％＝2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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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附錄：卷宗目錄對照表

15 陳昶勇 ①49001元

②31001元

（49001元＋31001元）×1％＝8

00元

16 謝惠心 ①49985元

②49986元

（49985元＋49986元）×1％＝9

9,9

編號 被告姓名 扣案物 扣押物品目錄表之

扣案物編號

 1 施星鎮 iPhone13pro灰色手機1支 1

 2 iPhone7黑色手機1支 2

 3 iPhone7金色手機1支 3

 4 iPhone8手機1支 7

 5 iPhone8手機1支 8

 6 iPhone8黑色手機1支 9

 7 點鈔機1臺 10

 8 吳九伯 iPhone12藍色手機1支 E-1

9 iPhone7白色手機1支 E-2

 10 現金2萬3,800元 /

 11 余德勳 iPhone12藍色手機1支 D-1

12 Samsung手機1支 D-2

13 iPhone7黑色手機1支 D-3

14 iPhone7黑色手機1支 D-4

15 現金4,800元 D-5

編號 卷證簡稱 原卷名稱

1. 警一卷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屏警分偵字第113801

8549號卷一

2. 警二卷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屏警分偵字第113801

8549號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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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警三卷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屏警分偵字第113801

8549號卷三

4. 警四卷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屏警分偵字第113801

8549號卷四

5. 警五卷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屏警分偵字第113801

8549號卷五

6. 警六卷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屏警分偵字第113801

8549號卷六

7. 偵一卷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9913號卷一

8. 偵二卷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9913號卷二

9. 偵三卷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9913號卷三

10. 偵四卷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9913號卷四

11. 偵五卷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2844號卷

12. 偵六卷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3635號卷

13. 聲羈一卷 本院113年度聲羈字第150號卷

14. 聲羈二卷 本院113年度聲羈字第221號卷

15. 偵聲一卷 本院113年度偵聲字第122號卷

16. 偵聲二卷 本院113年度偵聲字第156號卷

17. 偵聲三卷 本院113年度偵聲字第170號卷

18. 偵聲四卷 本院113年度偵聲字第172號卷

19. 偵聲五卷 本院113年度偵聲字第192號卷

20. 本院卷 本院113年度原金訴字第98號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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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he-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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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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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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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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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金訴字第98號
公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施星鎮








            吳九伯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康皓智律師
            李妍緹律師
被      告  余德勳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9913、12844、13635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辯護人之意見後，經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施星鎮犯如附表一編號一至十六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一編號一至十六「主文」欄所示之刑及沒收。
吳九伯犯參與犯罪組織罪，處有期徒刑拾月。扣案如附表四編號九所示之物沒收。
余德勳犯參與犯罪組織罪，處有期徒刑玖月。扣案如附表四編號十一至十四之物均沒收。
施星鎮被訴對鄭鈺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洗錢罪部分，公訴不受理。
　　事　實
一、陳振家（所涉參與犯罪組織罪、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罪、招募他人加入犯罪組織罪等罪嫌，由本院另行審結）於民國113年6月前某時；張國維、吳九伯及黃豊富分別於113年6月至7月間某時，加入黃振堯、唐僅程等人所組成之3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利性及有結構性之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張國維、黃豊富所涉參與犯罪組織罪、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罪等罪嫌，由本院另行審結）。陳振家復於113年6月間，基於招募他人加入犯罪組織之犯意，招募施星鎮、温正宇、余德勳加入本案詐欺集團（起訴書所載招募陳昱安、林鈺閏、劉又準、查崇傑等部分罪嫌，非本案起訴範圍，經檢察官當庭更正，詳院二卷第31至32頁；温正宇所涉參與犯罪組織罪、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洗錢罪等罪嫌，由本院另行審結），施星鎮、余德勳明知本案詐欺集團具有上述犯罪組織之特質，仍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於113年7月間某日某時許加入本案詐欺集團（施星鎮所涉參與犯罪組織罪嫌非本案起訴範圍，經檢察官當庭更正，詳院二卷第31至32頁）。其等之分工方式如下：
　㈠由Telegram工作群組「飛虎隊」內，暱稱「飛虎隊 二」、「飛虎隊 財」及「辛拉麵」等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指示黃振堯至指定地點領取工作機及提款卡，並統一更改提款卡之密碼後，將工作機及提款卡發放予施星鎮、温正宇、張國維、吳九伯、余德勳等一、二線車手，並於每日晚間，以暱稱「喬治」之帳號在Telegram群組「飛虎隊」群組內確認翌日欲「上班」之車手，再由黃振堯負責排班，於群組內指示各車手隔日負責之工作（即：提領之一線車手、負責駕車搭載一線及收水之二線車手，或負責自二線收水、領取提款卡及將贓款兌換成虛擬貨幣之三線車手）。
　㈡由陳振家負責承租位於屏東縣○○市○○路0巷00○0號之房屋，提供該址2、3樓供車手過夜，及負責向黃豊富購買及承租權利車，由黃豊富常態性大量提供不同車牌號碼之權利車予陳振家，再由陳振家提供予一、二線車手使用，藉頻繁更替權利車之方式，令前線車手於提領及轉交詐欺贓款時得以躲避檢警查緝，並藉以製造金流斷點。
　㈢由施星鎮、温正宇、張國維、吳九伯、余德勳擔任車手工作，依黃振堯於Telegram群組內之指示，擔任一、二線車手之工作；唐僅程則擔任三線車手，負責向二線車手收取詐欺贓款後，再依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上手指示，至某指定地點將詐欺贓款交予配合之幣商，將贓款兌換為虛擬貨幣，藉以製造金流斷點，規避檢警查緝。
　㈣其等參與本案詐欺集團之薪水以下列方式計算：一線車手為當日提領總金額之1％；二線車手為每日新臺幣（下同）6,000元；三線車手則為每日提領總金額之0.5％；每招募1人加入本案詐欺集團，可獲得5,000元至1萬元不等之報酬。
二、嗣陳振家、施星鎮與本案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由本案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如附表一各編號「詐騙方式」欄所示之詐術，致附表一各編號所示之人均陷於錯誤，分別於附表一各編號「轉入時間」欄所示之時間，將各編號「受騙金額」欄所示之款項匯入附表一各編號「轉入之帳戶」欄所示之金融帳戶內，再由施星鎮依黃振堯指示，於「提領時間」欄及「提領地點」欄所示之時、地，將該等款項提領一空，轉交予二線車手後，再交予三線車手唐僅程，轉交予配合之幣商，將贓款兌換為虛擬貨幣，以此方式製造金流斷點，掩飾此等詐欺所得之本質、來源及去向。
三、案經劉文傑、陳珮珊、黃凱弘、朱軒瑩、施裕琳、王庭賢、羅芷晗、林麗芳、蘇惠筠、蔡慧芝、謝雅如、劉淑英、梁勝嘉、廖晨綠、陳昶勇、謝惠心訴由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報告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有罪部分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施星鎮（警二卷第155至168頁、第259至272頁、第361至363頁、第365至366頁、第371至373頁；偵一卷第519至523頁；聲羈一卷第31至36頁；偵三卷第969至976頁；偵聲二卷第109至111頁；偵四卷第197至198頁；院一卷第163至166頁；院二卷第31至101頁）、吳九伯（警二卷第3至9頁；偵二卷第665至674頁；聲羈一卷第57至62頁；偵聲二卷第129至131頁；院一卷第231至235頁；院二卷第31至101頁）、余德勳（警二卷第69至76頁；偵二卷第731至736頁；聲羈一卷第63至71頁；偵聲二卷第121至123頁；院一卷第195至198頁；院二卷第31至101頁）於警詢、偵查、本院訊問、準備程序、審理中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陳振家（警一卷第3至13頁反面、第26至29頁、第169至174頁、第219至221頁；偵一卷第195至201頁；聲羈一卷第23至30頁；偵三卷第109至119頁：偵聲二卷第95至97頁；偵四卷第71至79頁、第247至250頁、第265至269頁）、温正宇（警三卷第25至31頁；偵二卷第275至279頁；聲羈一卷第37至42頁；偵聲二卷第103至105頁）、張國維（警四卷第15至21頁；偵二卷第409至414頁；聲羈一卷第49至56頁；偵聲二卷第115至117頁）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證人查崇傑（警一卷第31至44頁）、林鈺閏（警一卷第47至66頁）、唐僅程（警四卷第173至181頁；第193至195頁；第197至200頁）、張宇傑（警五卷第429至438頁）、楊維裕（偵四卷第91至98頁）於警詢之證述；證人黃振堯（警四卷第223至228頁、第237至241頁；偵四卷第51至61頁、第83至85頁、第107至116頁、第123至127頁）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如附表一所示之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中之證述（警二卷第385至387頁、第403至405頁、第424至426頁、第445至446頁、第469至471頁、第501至507頁、第557至558頁、第581至582頁、第607至609頁、第643至646頁、第667至668頁、第691至693頁、第739至740頁、第763至764頁、第791至792頁、第695、812、809頁、第829至830頁）互有相符，並有如附表二所示之書證等件在卷可稽，足認被告施星鎮、吳九伯、余德勳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為論罪科刑之依據，本件事證明確，被告施星鎮、吳九伯、余德勳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新舊法比較：
　㈠洗錢防制法部分：
　⒈被告施星鎮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4條洗錢罪之規定業經修正，並於113年7月31日經總統公布，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係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條號為第19條第1項，修正後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又因被告施星鎮於本案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經比較新舊法，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就「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之法定最重本刑降低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應認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較有利於被告施星鎮。
　⒉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減刑規定部分：被告施星鎮行為時，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113年7月31日修正後，條號修正為第23條第3項，修正後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經綜合比較，新法增列「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之條件，始符減刑規定，相較於行為時法為嚴格。而查本案被告施星鎮於偵查及本院審判中均自白犯行，然並未繳回犯罪所得，應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較有利於被告施星鎮。
　㈡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部分：被告施星鎮本案所犯之罪名，為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1款所定之詐欺犯罪，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此係就犯詐欺犯罪之行為人新增自白減刑之寬免，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適用裁判時法論處。
二、論罪科刑：
　㈠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所稱之犯罪組織，係指三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詐欺、恐嚇為手段或最重本刑逾5年有期徒刑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而所稱有結構性組織，係指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不以具有名稱、規約、儀式、固定處所、成員持續參與或分工明確為必要，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本案被告施星鎮、吳九伯、余德勳所參與之本案詐欺集團，係以詐騙他人金錢獲取不法所得為目的，組織成員分別負責對被害人施用詐術、聯繫指派工作、擔任第一線車手負責持提款卡提款、第二線負責開車、第三線負責收水等行為分工，堪認本案詐欺集團係透過縝密之計畫與分工，成員彼此相互配合，由三人以上所組成之於一定期間內以實施詐欺為手段而牟利之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犯罪組織。
　㈡查被告吳九伯、余德勳自113年7月間某日起加入本案詐欺集團，於本件繫屬前，並無因參與本案詐欺集團所犯加重詐欺取財、洗錢及參與犯罪組織犯行而繫屬於法院之案件，有被告吳九伯、余德勳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足憑。本件係被告吳九伯、余德勳因加入本案詐欺集團所涉犯罪中，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自應由本院就被告吳九伯、余德勳本案所犯參與犯罪組織罪論罪科刑。　
　㈢核被告施星鎮如附表一各編號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之4條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被告吳九伯、余德勳，均係犯組織犯罪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
　㈣被告施星鎮多次提領如附表一編號3至5、7至16所示之人匯入之款項，均係於密接之時間、地點，接續提領數筆款項，侵害同一人之財產法益，且目的單一，各舉動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離，應包括評價為一行為，較為合理，均應論以接續犯。
　㈤被告施星鎮如附表一各編號所為，均係以一行為同時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一般洗錢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斷。
　㈥被告施星鎮雖未親自參與對如附表一各編號所示之人施用詐術之行為，然被告施星鎮於本案詐欺集團中，負責持提款卡至自動櫃員機提領如附表一所示之人匯入之款項，顯然是本案詐騙集團犯罪歷程不可或缺之重要環節，足證被告施星鎮係以自己犯罪之意思而參與本案，自應就其所參與犯行所生之全部犯罪結果共同負責。被告施星鎮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無證據證明被告吳九伯、余德勳於附表一各編號所示時間已加入本案詐欺集團）。　
　㈦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係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之犯罪，其罪數計算，依一般社會通念，應以被害人數、被害次數之多寡，決定其犯罪之罪數。被告施星鎮所犯如附表一所示之各次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乃係對不同告訴人而為，應認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共16罪）。
　㈧刑之加重減輕事由：
　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被告施星鎮於偵查、本院審理中均坦承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惟被告施星鎮並未自動繳回犯罪所得，並無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之適用。
　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被告吳九伯、余德勳於偵查、本院審理中，均坦承所犯參與犯罪組織罪犯行，爰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分別減輕其刑。
　⒊有關想像競合之輕罪之減刑事項：被告施星鎮於偵查、本院審理中，均坦承所犯一般洗錢罪，原應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然被告施星鎮本案所犯一般洗錢罪已從一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是關於想像競合之輕罪得減刑之部分，本院將於量刑時一併審酌。
　㈨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施星鎮、吳九伯、余德勳不思循正當途徑獲取生活所需，無視近年來詐欺案件頻傳，行騙手段日趨集團化、組織化、態樣繁多且分工細膩，每每造成廣大民眾受騙，損失慘重，竟貪圖詐欺犯罪之不法利益，參與本案詐欺集團擔任第一、二線車手；被告施星鎮並聽從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之指示，負責出面提領如附表一所示告訴人遭詐騙之款項，造成國家查緝之不易，又未曾賠償如附表一各編號所示之告訴人或與其達成和解，致犯罪所生之損害未獲得彌補，所為本不應寬貸。佐以被告施星鎮有加重詐欺前案之素行，被告吳九伯、余德賢未曾經法院論罪科刑之素行，均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兼衡被告施星鎮、吳九伯、余德勳均坦承犯行之態度、各自於本案詐欺集團中所擔任之分工、犯罪目的、動機、參與本案詐欺集團之時間、被告施星鎮如附表一所示犯行所生之危害、被告吳九伯及余德勳於本案並無詐欺或其他犯罪被害人之情形、其等自述之智識程度與生活狀況（涉及個人隱私不予揭露，詳院二卷第98至100頁）等一切情狀，認檢察官請求判處被告吳九伯、余德勳均為有期徒刑1年以上，稍有過重，並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㈩有關數罪併罰之案件，如能俟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於執行時，始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無庸於每一個案判決時定其應執行刑，則依此所為之定刑，不但能保障被告（受刑人）之聽審權，符合正當法律程序，更可提升刑罰之可預測性，減少不必要之重複裁判，避免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情事之發生（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大字第489號裁定意旨參照）。考量被告施星鎮有另案尚待審理，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佐，揆諸上揭裁定意旨，為被告施星鎮之利益，爰不於本件合併定應執行刑。
　另被告施星鎮想像競合犯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輕罪，固有應併科罰金刑之規定，惟法院在適用刑法第55條但書規定而形成宣告刑時，倘科刑選項為「重罪自由刑」結合「輕罪併科罰金」之雙主刑，如具體所處罰金以外之較重「徒刑」，經整體評價而認並未較輕罪之「法定最輕徒刑及併科罰金」為低時，得適度審酌犯罪行為人侵害法益之類型與程度、犯罪行為人之資力、因犯罪所保有之利益，以及對於刑罰儆戒作用等各情，在符合比例原則之範圍內，裁量是否再併科輕罪之罰金刑，俾調和罪與刑，使之相稱，且充分而不過度（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977號判決意旨參照)。本院整體觀察本案侵害法益之類型、程度、犯罪所得之金額等情形，以及被告施星鎮於本院審理中自述之學歷、職業及經濟狀況（詳院二卷第98至100頁），經充分評價行為之不法及罪責內涵後，認無必要併予宣告輕罪之併科罰金刑，併此敘明。
　緩刑部分：查被告吳九伯、余德勳均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均有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形式上固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宣告緩刑之要件。惟查被告吳九伯於本院訊問中自承：我加入本案詐欺集團約1個多禮拜，我加入後每天都有做車手提領工作，平均一天使用20至30張提款卡，一天可以領150萬元等語（院一卷第231至235頁）；被告余德勳於本院訊問中自承：我加入本案詐欺集團後，作了2天司機，一天至少去5至6個自動櫃員機等語（院一卷第195至198頁），可見被告吳九伯、余德勳均有潛在之加重詐欺、洗錢被害人尚待檢警清查，且其等參與本案詐欺集團之行為，已顯露反覆實施犯罪之傾向，均難認本案宣告刑有暫不執行為適當之事由。　
三、沒收：
　㈠按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其他法律針對沒收另有特別規定，依刑法第11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自應優先適用該特別法之規定。
　㈡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於113年7月31日變更條號為洗錢防制法第25條，於113年8月2日施行，且修正該條第1項為：「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其立法理由乃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爰於第1項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並將所定行為修正為「洗錢」。可知立法者係針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為避免無法認定是否為被告所有，而產生無法沒收之情，故採取「義務沒收主義」。查本案如附表一各編號所示之被害款項，均經被告施星鎮提領後轉交詐欺集團上游成員，本案並無查獲遭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爰不予諭知沒收。
　㈢共同犯罪，其所得之沒收，應就各人實際分得之數為之，犯罪所得之沒收，在於澈底剝奪犯罪行為人之實際犯罪所得，使其不能坐享犯罪之成果，以杜絕犯罪誘因，性質上屬類似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著重所受利得之剝奪（110年度台上大字第3997號裁定意旨參照）。查被告施星鎮於警詢及偵查中稱：一線車手之報酬為提領金額之1％；我當一線車手約2週，獲益11萬元至12萬元等語（偵三卷第970頁），堪認被告施星鎮就如附表一各編號所示之人遭詐騙之款項，分別獲有1％之利益（計算式詳如附表三），此為被告施星鎮實際獲得之犯罪所得，且未經扣案，爰依刑法第38之1條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㈣扣案如附表四編號1至3、7、9、11至14所示之物，均為本案所用之物，業據被告施星鎮、吳九伯、余德勳供承在卷（院二卷第36頁；警二卷第72頁），考量本案詐欺集團為從事三人以上詐欺取財、洗錢之犯罪組織，渠等本案所用之物均堪認係從事詐欺犯罪所用之物，爰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宣告沒收。
　㈤又起訴書固主張扣案如附表四編號10、15之現金，為被告吳九伯、余德勳之犯罪所得，應予沒收。惟本案詐欺集團之薪水發放方式，以及被告吳九伯、余德勳於本案詐騙集團擔任第一、二線車手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是以，被告吳九伯、余德勳並未因參與本案詐欺集團立即獲得利益，而係經由擔任第一、二線車手，自被害人受騙款項中獲有利益，此部分犯罪所得自應於被告吳九伯、余德勳另案所犯加重詐欺、洗錢罪之案件中，另行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貳、不受理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施星鎮與本案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由本案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解除分期付款（騙賣家）之詐術，致告訴人鄭鈺芝陷於錯誤，於113年6月7日16時57分55秒，匯入27,988元至000-000000000000之金融帳戶，經被告施星鎮於113年6月7日17時10分、17時11分、17時11分、17時12分、17時13分、17時30分，分別提領20,005元、20,005元、20,005元、20,005元、8,005元、12,005元，並將所提領款項輾轉交付本案詐欺集團上游成員，以此方式製造金流斷點，掩飾此等詐欺所得之本質、來源及去向。因認被告施星鎮此部分犯行，涉犯刑法第339之4條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等罪嫌等語。
二、按同一案件繫屬於有管轄權之數法院者，由繫屬在先之法院審判之，但經共同之直接上級法院裁定，亦得由繫屬在後之法院審判；而案件有依前揭規定不得為審判之情形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8條、第303條第7款分別定有明文。上揭刑事訴訟法第8條、第303條第7款規定，旨在避免對同一被告之同一犯罪事實，實體法上祇有1個刑罰權，再受重複裁判，有違一事不再理之原則；而所謂同一案件，係指被告相同，犯罪事實亦相同者，包括事實上一罪，及法律上一罪之實質上一罪（如接續犯、繼續犯、集合犯、結合犯、吸收犯、加重結果犯等屬之），及裁判上一罪（如想像競合犯）（最高法院109年度臺上字第3442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被告施星鎮參與由「陳振家」、「唐僅臣」等人組成之詐欺集團，與該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對告訴人鄭鈺芝施以「佯稱要購買藍芽耳機，需要開通7-11賣貨便之服務」之詐術，致告訴人鄭鈺芝陷於錯誤，於113年6月7日20時43分許，匯款30,123元至000-0000000000000郵局帳戶後，由被告施星鎮於113年6月7日20時58分許，自000-0000000000000郵局帳戶提領60,000元，再將款項輾轉交給該詐欺集團之其他成員（下稱前案），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30193號提起公訴，於113年11月22日繫屬於臺灣高雄地方法院等情，有卷附起訴書（院一卷第113至117頁）、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足認本案與前案之詐欺集團成員、施用詐術之時間及內容、遭詐騙之告訴人均雷同，且告訴人鄭鈺芝匯款及被告施星鎮提領之時間亦相近，僅告訴人鄭鈺芝匯入款項之金融帳戶不同，被告施星鎮於密接之時間內自不同金融帳戶提領同一告訴人鄭鈺芝遭詐騙之款項，本案與前案應屬於接續犯之一罪。
　㈡又查本案於113年11月28日繫屬本院，有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屏檢錦良113偵13635字第1139048674號函暨其上本院收文章戳可稽（院一卷第5頁）。可見被告施星鎮因參與本案詐欺集團，對告訴人鄭鈺芝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罪，於本案繫屬於本院前，已由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先行受理。是本案有關告訴人鄭鈺芝部分，自應由繫屬在先之高雄地方法院審判，揆諸前述，就告訴人鄭鈺芝部分為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3條第7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邱瀞慧提起公訴，檢察官翁銘駿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詹莉荺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書記官　鄭嘉鈴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附表一（時間為民國，金額為新臺幣）：
		編號

		告訴人

		詐騙方式

		轉入
帳戶

		轉入時間

		受騙
金額



		提領時間

		提領
地點

		提領
金額

		主文



		1

		劉文傑



		虛擬遊戲詐騙

		000-0000000000000

		113年6月6日
16時40分

		15000元 

		113年6月6日
16時59分

		屏東縣○○鄉○○路○段000號(統一瑞屏)

		20000元

		施星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佰伍拾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扣案如附表四編號一至三、七所示之物，均沒收。



		2

		陳珮珊



		假預付型消費詐財

		000-0000000000000

		113年6月6日
16時42分

		4560元 

		


		


		


		施星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肆拾伍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扣案如附表四編號一至三、七所示之物，均沒收。



		3

		黃凱弘



		解除分期付款(騙賣家)

		000-0000000000000

		113年6月6日
17時4分

		10000元

		113時6月6日
①17時9分
②17時10分
③17時11分

		屏東縣○○市○○路000號(全家-屏東豐榮)



		①20000元
②20000元
③9000元

		施星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扣案如附表四編號一至三、七所示之物，均沒收。



		4（起訴書編號5）

		朱軒瑩



		解除分期付款(騙買家)

		000-000000000000

		113年6月7日
①17時5分
②17時6分
③17時25分

		①49988元
②3011元
③12111元

		113年6月7日
①17時11分
②17時11分
③17時12分
④17時13分
⑤17時30分
（起訴書所載17時10分提領20,005元應為誤載，應予更正）

		①至④
屏東縣○○鄉○○路00號(長治郵局)
⑤　 
屏東縣○○鄉○○路000○0號(統一崙上)

		①20005元
②20005元
③20005元
④8005元
⑤12005元

		施星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陸佰肆拾玖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扣案如附表四編號一至三、七所示之物，均沒收。



		5（起訴書編號6）

		施裕琳



		解除分期付款(騙賣家)

		000-00000000000000

		113年6月3日 
①0時22分
②0時23分
③0時25分
　（起訴書所載12時23分、23時28分、23時45分、0時5分匯入之款項，均非起訴書附表一編號6所載提領時間及金額，經公訴檢察官當庭更正，詳院二卷第32頁）

		①29985元
②29985元
③29985元

		113年6月3日
①0時34分
②0時37分
③0時38分

		①
屏東縣○○市○○街0000號(屏東海豐郵局)
②③
屏東縣○○市○○街0○00號(統一合家宜)



		①60000元
②20005元
③10005元

		施星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捌佰玖拾玖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扣案如附表四編號一至三、七所示之物，均沒收。



		6
（起訴書編號7）

		王庭賢



		解除分期付款(騙賣家)

		000-00000000000000

		113年6年3日 
2時31分

		33033元

		113年6月3日
2時41分

		屏東縣○○鄉○○村○○路0000號(長治繁華郵局)

		33000元

		施星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佰參拾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扣案如附表四編號一至三、七所示之物，均沒收。



		7（起訴書編號8）

		羅芷晗



		解除分期付款(騙賣家)

		000-00000000000000

		113年6月3日
①2時14分
②2時15分
③2時16分
④2時17分
④2時17分

		①88123元
②9987元
③9988元
④3013元
⑤6001元

		113年6月3日
①2時19分
②2時20分

		屏東縣○○鄉○○村○○路0000號(長治繁華郵局)



		①60000元
②57000元

		施星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壹佰柒拾壹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扣案如附表四編號一至三、七所示之物，均沒收。



		8（起訴書編號9）

		林麗芳



		解除分期付款(騙賣家)

		000-00000000000000

		113年6月6日
①16時50分
②16時52分

		①29989元
②17123元
（起訴書誤載為17138元，應予更正）

		113年6月6日 
①16時57分
②16時58分
③16時58分

		屏東縣○○鄉○○路○段000號(統一瑞屏)



		①20005元
②20005元
③ 7005元

		施星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肆佰柒拾壹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扣案如附表四編號一至三、七所示之物，均沒收。



		9（起訴書編號10）

		蘇惠筠



		解除分期付款(騙賣家)

		000-00000000000000

		113年6月3日
①1時22分
②1時38分

		①24999元
②15919元

		113年6月3日 
①1時29分
②1時29分
③1時39分
④1時40分
⑤1時44分

		①②
屏東縣○○市○○里○○路000號(統一廣大)
③④⑤
屏東縣○○市○○路00000號(屏東廣東路郵局)

		①20005元
②5005元
③60000元
④40000元
⑤15000元
（起書訴重複記載③④⑤所列款項，應予更正）



		施星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肆佰零玖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扣案如附表四編號一至三、七所示之物，均沒收。



		10（起訴書編號11）

		蔡慧芝



		解除分期付款(騙賣家)

		000-00000000000000

		113年6月3日
①1時31分
②1時32分

		①49999元
②49999元

		


		


		


		施星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玖佰玖拾玖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扣案如附表四編號一至三、七所示之物，均沒收。



		11（起訴書編號12）

		謝雅如



		解除分期付款(騙賣家)

		000-00000000000000

		113年6月3日
①0時0分
②0時02分
　（訴書所載6 月2 日23時28分匯入49959元、23時30分匯入49969 元，均非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2所載提領時間及金額，經檢察官當庭更正，詳本院卷第32至33頁）

		①49959元
②39989
元

		113年6月3日
①0時19分
②0時19分
③0時20分

		屏東縣○○市○○街0000號(屏東海豐郵局)



		①60000元
②60000元
③10000元

		施星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捌佰玖拾玖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扣案如附表四編號一至三、七所示之物，均沒收。



		12（起訴書編號13）

		劉淑英



		解除分期付款(騙賣家)

		000-00000000000000

		113年6月6日
15時56分

		29987元

		113年6月6日
①16時5分
②16時6分
③16時7分

		屏東縣○○市○○路○段00號(全家超商-屏東瑞光店)



		①20005元
②20005元
③10005元

		施星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佰玖拾玖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扣案如附表四編號一至三、七所示之物，均沒收。



		13
（起訴書編號14-1）

		梁勝嘉



		解除分期付款(騙賣家)

		000-00000000000000

		113年6月3日
①0時12分
②0時18分

		①99987元
②99123元

		113年6月3日①01時14分
②01時15分
③01時16分
④01時16分
⑤01時17分
⑥01時17分
⑦01時18分
⑧01時18分
⑨01時19分
⑩01時19分

		屏東縣○○市○○路000號(統一正莊)

		①20000元
②20000元
③20000元
④20000元
⑤20000元
⑥20000元
⑦20000元
⑧20000元
⑨20000元
⑩19000元

		施星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捌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玖佰玖拾壹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扣案如附表四編號一至三、七所示之物，均沒收。



		14
（起訴書編號15）

		廖晨綠



		解除分期付款(騙賣家)

		000-000000000000

		113年6月3日
0時48分

		28028元

		113年6月3日
①0時54分
②0時55分
③1時10分

		①②
屏東縣○○市○○路000號(統一正莊)
③
屏東縣○○市○○路0號(統一華敬)

		①70000元
②7000元
③41000元

		施星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佰捌拾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扣案如附表四編號一至三、七所示之物，均沒收。



		15（起訴書編號16）

		陳昶勇



		虛擬遊戲詐騙

		000-000000000000

		113年6月3日
①0時51分
②0時59分

		①49001元
②31001元

		


		


		


		施星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捌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扣案如附表四編號一至三、七所示之物，均沒收。



		16（起訴書編號17）

		謝惠心



		解除分期付款(騙賣家)

		000-00000000000000

		113年6月2日
①14時54分
②14時57分

		①49985元
②49986元

		113年6月2日
①14時59分
②15時0分
③15時0分

		屏東縣○○市○○路000號(屏東崇蘭郵局)



		①60000元
②60000元
③10000元

		施星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玖佰玖拾玖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扣案如附表四編號一至三、七所示之物，均沒收。







　　
附表二：
		編號

		證據名稱

		出處



		1.

		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

		




		


		被告陳振家之113年7月30日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113年8月19日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113年9月13日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各1份、113年10月24日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2份

		警一卷第14至17、175至178、222至225頁、偵四卷第251至261頁



		


		查崇傑之113年6月28日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113年5月23日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

		警一卷第45至46頁、第100頁反面至第101



		


		林鈺閏之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

		警一卷第67頁反面至第68頁



		


		被告吳九伯之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

		警二卷第11至17頁



		


		被告余德勳之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

		警二卷第89至95頁



		


		被告施星鎮之113年7月30日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113年8月22日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

		警二卷第169至175、273至280頁



		


		被告温正宇之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

		警三卷第33至39頁



		


		被告張國維之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

		警四卷第23至29頁



		


		唐僅程之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

		警四卷第185至192頁



		


		黃振堯之113年9月13日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113年9月24日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113年10月8日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

		警四卷第229至236頁、偵四卷第117至122頁、警四卷第243至250頁



		


		被告黃豊富之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

		偵五卷第23至30頁



		


		張宇傑之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

		警五卷第439至445頁



		


		楊維裕之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

		偵四卷第99至106頁



		2.

		指認相片影像資料查詢結果：

		




		


		被告陳振家指認劉又準之相片影像資料查詢結果

		偵三卷第27頁



		


		被告施星鎮指認吳明凱之相片影像資料查詢結果

		偵三卷第155頁



		3.

		本院113年度聲搜字第529號搜索票

		警一卷第69頁



		4.

		陳振家、張宇傑、余德勳之113年7月30日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

		警一卷第70至74頁



		5.

		吳九伯之113年7月30日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

		警一卷第75至77頁



		6.

		陳振家之113年6月26日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

		警一卷第78至81頁



		7.

		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之車輛買賣讓渡書、承租人高郁盛簽訂之汽車租賃契約書

		警一卷第82頁正反面



		8.

		林鈺閏之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

		警一卷第83至86頁



		9.

		林鈺閏之自願受搜索同意書

		警一卷第87頁



		10.

		查崇傑之提領事實一覽表、提領畫面一覽表

		警一卷第93至96頁反面



		11.

		查崇傑之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

		警一卷第97至99頁反面



		12.

		查崇傑提領款項之帳戶交易明細

		警一卷第102至103頁反面



		13.

		查崇傑之提領畫面一覽表

		警一卷第104至107頁



		14.

		林鈺閏之提領事實一覽表、提領畫面一覽表

		警一卷第108至112頁反面



		15.

		Telegram 群組「新兵日記」之對話紀錄擷圖1份

		警一卷第113至125頁



		16.

		被告陳振家租屋處（屏東縣○○市○○路0巷00○0號）之搜索現場照片9張

		警一卷第147至149頁



		17.

		被告吳九伯Telegram「3特警」與「喬治」、「特警2」、「1號特警」、「小隊長」之對話紀錄擷圖1份

		警二卷第43至57頁、警二卷第97至99頁



		18.

		被告施星鎮之事實附表、提領事實一覽表、提領畫面一覽表

		警二卷第115至124頁、偵一卷第223至228頁



		19.

		被告施星鎮相關之被害人匯入款項之金融帳戶交易明細各1份

		警二卷第125至149頁、偵一卷第229至256頁



		20.

		車號000-0000車上提款卡一覽表

		警二卷第207頁



		21.

		施星鎮之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

		警二卷第209至219頁



		22.

		被告陳振家租屋處（屏東縣○○市○○路0巷00○0號）後門、客廳自113年7月27日至30日之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1份

		警二卷第283至359頁



		23.

		龍旺KTV路口監視器影像擷圖8張

		警二卷第367至370頁



		24.

		被告温正宇之事實附表、提領事實一覽表、提領影像一覽表

		警三卷第3至12、22頁、偵二卷第241至255頁



		25.

		被告温正宇相關之被害人匯入款項之金融帳戶交易明細各1份

		警三卷第13至21頁、偵二卷第257至271頁



		26.

		被告張國維之事實附表、提領事實一覽表、提領畫面一覽表

		警四卷第3至7頁、偵二卷第303至307頁



		27.

		被告張國維相關之被害人匯入款項之金融帳戶交易明細1份

		警四卷第9頁（偵二卷第309頁



		28.

		被告張國維之勘察採證同意書、自願受搜索同意書、受搜索同意書

		警四卷第35至39頁



		29.

		唐僅程指認其最後一次與幣商見面位置之Google街景地圖

		警四卷第183頁



		30.

		唐僅程之自願受搜索同意書

		警四卷第201頁



		31.

		唐僅程之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

		警四卷第203至207頁



		32.

		唐僅程之扣案手機照片2張

		警四卷第209至210頁



		33.

		被告黃豊富之事實附表

		警五卷第3頁



		34.

		被告陳振家與暱稱「統新車場」、「統新車場-Yiwen」、「統新車場、統新車場-Yiwen、家」之LINE對話紀錄擷圖1份

		警五卷第33至75頁



		35.

		本院113年度聲搜字第688號搜索票

		警五卷第77至79頁



		36.

		被告黃豊富之113年10月7日11時5分許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

		警五卷第81至89頁



		37.

		被告黃豊富之113年10月7日9時許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

		警五卷第91至99頁



		38.

		被告黃豊富出租車輛紀錄之記事本內容翻拍照片1份

		偵五卷第189至207頁



		39.

		被告黃豊富與被告陳振家簽立之汽車租賃契約書影本、翻拍照片各2份

		偵五卷第209至215頁



		40.

		被告黃豊富扣案汽車租賃契約書、玉皇宮記事本、手機之翻拍照片1份

		警五卷第123至164頁



		41.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9月18日中信銀字第113224839431232號函暨所附被告黃豊富000000000000號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

		警五卷第165至197頁



		42.

		被告黃豊富與「中國信託」之LINE對話紀錄擷圖1份

		警五卷第199至205頁



		43.

		被告黃豊富與「yiwen奕文」之LINE對話紀錄擷圖1份

		警五卷第207至400頁



		44.

		113年5月26日員警偵查報告

		警五卷第415頁



		45.

		陳昱安搭乘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之畫面

		警五卷第425頁



		46.

		被告施星鎮經扣案之BFK-6163號自用小客車照片2張

		警五卷第427頁



		47.

		張宇傑手機內「1號特警」與「文義」之對話紀錄擷圖5張

		警五卷第495至496頁



		48.

		張宇傑手機內詐欺集團群組「飛虎隊」中1號特警儲存之訊息擷圖15張

		警五卷第501至504頁



		49.

		余德勳扣案手機內Telegram群組「飛虎隊」對話紀錄擷圖1份

		警六卷第3至158頁



		50.

		施星鎮扣案編號2黑色IPhone手機內Telegram群組「『早』包裹快遞」之對話紀錄擷圖1份

		警六卷第159至734頁





		51.

		被告陳振家手機內Telegram 群組「牛（屎圖案）」之對話紀錄擷圖1份

		偵一卷第119頁



		52.

		被告陳振家與暱稱 「小扁」、「唐老鴨」、「喬治」、「小隊長」、陳振家告知「小隊長」車輛停放處之Telegram對話紀錄擷圖各1份

		偵一卷第121至122、125至135頁、
警四卷第251至252頁



		53.

		「1號特警」與「小隊長」之Telegram對話紀錄擷圖33張

		偵一卷第485至493頁



		54.

		被告施星鎮與「喬治」、「三筒」、「九筒」之Telegram對話紀錄擷圖各1份

		偵一卷第495至502、503至504、505至509頁



		55.

		詐欺集團群組「早豬豬（圖案）」之Telegram對話紀錄擷圖1份

		偵一卷第511至512頁



		56.

		被告余德勳113年8月7日提出之自白書

		偵二卷第741至747頁



		57.

		被告余德勳扣案手機內與施星鎮、陳振家之臉書Messenger對話紀錄擷圖1份

		偵二卷第753至754頁



		58.

		被告余德勳扣案手機內Telegram群組「『早』包裹快 遞」、「飛虎隊」之對話紀錄擷圖1份

		偵二卷第755至794頁





		59.

		被告施星鎮之悔過書

		偵四卷第207頁



		60.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122號刑事判決（被告施星鎮）

		偵四卷第297至309頁



		61.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度原金訴字第16號刑事判決（被告張國維）

		偵四卷第321至328頁



		62.

		本案犯罪組織圖

		偵四卷第371頁



		63.

		權利車涉案一覽表

		偵五卷第91頁



		64.

		113年7月19日員警偵查報告

		偵五卷第119至120頁



		65.

		統鑫汽車有限公司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結果

		偵五卷第217頁



		66.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贓證物款收據3張

		偵六卷第126、128、130頁



		67.

		扣押物品清單：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3年度保字第1686號扣押物品清單

		偵六卷第125頁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3年度保字第1687號扣押物品清單

		偵六卷第127頁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3年度保字第1688號扣押物品清單

		偵六卷第129頁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3年度保字第1689號扣押物品清單

		偵六卷第131至132頁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3年度保字第1690號扣押物品清單

		偵六卷第133至136頁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3年度保字第1734號扣押物品清單

		偵六卷第153頁



		68.

		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

		




		


		陳振家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

		本院卷第83頁



		


		施星鎮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

		本院卷第85頁



		


		温正宇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

		本院卷第87頁



		


		張國維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

		本院卷第89頁



		


		吳九伯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

		本院卷第91頁



		


		余德勳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

		本院卷第93頁



		


		黃豊富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

		本院卷第95頁



		69.

		被告張國維之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第4745號起訴書、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6320號起訴書、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7869號起訴書

		本院卷第101至112頁



		70.

		被告施星鎮之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30193號起訴書、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8618號起訴書、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緝字第274號起訴書

		本院卷第113至128頁



		71.

		被告温正宇之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30985號追加起訴書

		本院卷第129至139頁



		73.

		告訴人劉文傑相關：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翠屏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

		警二卷第388、391、393頁



		


		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警二卷第389至390頁



		


		遭詐騙網站擷圖、告訴人與詐騙集團成員之LINE對話紀錄擷圖1份

		警二卷第394至396頁



		


		國泰世華銀行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表1張

		警二卷第397頁



		


		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

		警二卷第398頁



		74.

		告訴人陳珮珊相關：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和平東路派出所陳報單、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

		警二卷第401、407、409、415頁



		


		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警二卷第411至412頁



		


		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

		警二卷第417頁



		


		告訴人與詐騙集團成員之LINE對話紀錄擷圖1份

		警二卷第419至420頁



		


		綜合活期儲蓄存款電子轉出擷圖1張

		警二卷第421頁



		75.

		告訴人黃凱弘相關：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大橋派出所陳報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

		警二卷第423、427、428、431頁



		


		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警二卷第429至430頁



		


		遭詐騙網站擷圖、告訴人與詐騙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擷圖1份

		警二卷第433至438頁



		


		網路銀行交易明細擷圖1張

		警二卷第438頁



		


		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

		警二卷第441頁



		76.

		告訴人鄭鈺芝相關：

		




		


		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平鎮分局龍岡派出所陳報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

		警二卷第443、447、449、453頁



		


		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警二卷第451至452頁



		


		告訴人與詐騙集團成員之臉書對話紀錄、LINE對話紀錄擷圖1份

		警二卷第461至465頁



		


		網路轉帳交易明細擷圖1張

		警二卷第466頁



		77.

		告訴人朱軒瑩相關：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善化分局善化派出所陳報單、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

		警二卷第467、468、472、477至478頁



		


		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警二卷第473至474頁



		


		告訴人之郵局帳戶存摺封面影本

		警二卷第487頁



		


		詐騙集團成員之手機通話紀錄擷圖、LINE個人主頁擷圖、告訴人與詐騙集團成員之LINE對話紀錄擷圖1份

		警二卷第491至492頁



		


		告訴人之郵局帳戶交易明細1份

		警二卷第495頁



		78.

		告訴人施裕琳相關：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社口派出所陳報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

		警二卷第499、500、530至531、537頁



		


		合作金庫銀行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表、中國信託銀行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表共6張

		警二卷第509至510頁



		


		一卡通公司交易詳細資訊擷圖1張

		警二卷第514頁



		


		告訴人與詐騙集團成員之蝦皮購物對話紀錄擷圖1份

		警二卷第519頁



		


		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警二卷第524至525頁



		


		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

		警二卷第545頁



		79.

		告訴人王庭賢相關：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岡山分局前峰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

		警二卷第559、564頁



		


		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

		警二卷第566頁



		


		告訴人與詐騙集團成員之手機通話紀錄擷圖、7-11賣貨便擷圖1份

		警二卷第570至572頁



		


		中華郵政轉帳交易明細擷圖1張

		警二卷第573頁



		80.

		告訴人羅芷晗相關：

		




		


		苗栗縣政府警察局通霄分局苑裡分駐所陳報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

		警二卷第575、577、579、585至586頁



		


		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警二卷第583至584頁



		


		告訴人與詐騙集團成員之LINE對話紀錄擷圖1份

		警二卷第587至601頁



		


		轉帳交易明細擷圖5張

		警二卷第601至603頁



		


		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

		警二卷第605頁



		81.

		告訴人林麗芳相關：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板橋分局大觀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

		警二卷第611、613、615至616頁



		


		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警二卷第621至622頁



		


		中華郵政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表、台幣交易明細查詢擷圖各1張

		警二卷第623頁



		


		告訴人與詐騙集團成員之臉書對話紀錄、LINE對話紀錄擷圖1份

		警二卷第625至637頁



		82.

		告訴人蘇惠筠相關：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小港分局小港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

		警二卷第647、648、651至652頁



		


		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警二卷第653頁



		


		轉帳交易明細擷圖2張

		警二卷第655頁



		


		告訴人與詐騙集團成員之臉書對話紀錄、LINE對話紀錄擷圖1份

		警二卷第657至663頁



		83.

		告訴人蔡慧芝相關：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內惟派出所陳報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

		警二卷第665、671、673、675頁



		


		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警二卷第669至670頁



		


		告訴人、詐騙集團成員之臉書帳號擷圖

		警二卷第679頁



		


		轉帳交易明細擷圖、7-11賣貨便明細擷圖共3張

		警二卷第681至683頁



		


		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

		警二卷第685頁



		84.

		告訴人謝雅如相關：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潭北派出所陳報單、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

		警二卷第689、694、703、704至705頁



		


		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警二卷第697至699頁



		


		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

		警二卷第701頁



		


		告訴人臉書貼文擷圖、與詐騙集團成員之臉書對話紀錄、LINE對話紀錄擷圖1份

		警二卷第721至732頁



		


		轉帳交易明細擷圖4張

		警二卷第719至720頁



		85.

		告訴人劉淑英相關：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佳里分局佳里派出所陳報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

		警二卷第737、745、747、749頁



		


		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警二卷第743至744頁



		


		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

		警二卷第751頁



		


		告訴人與詐騙集團成員之臉書對話紀錄、LINE對話紀錄擷圖1份

		警二卷第755至759頁



		


		轉帳交易明細擷圖1張

		警二卷第760頁



		86.

		告訴人梁勝嘉相關：

		




		


		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警二卷第765至766頁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佳里分局佳里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

		警二卷第767、769頁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佳里分局佳里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2份

		警二卷第775、779頁



		


		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

		警二卷第785頁



		87.

		告訴人廖晨綠相關：

		




		


		基隆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碇內派出所陳報單、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

		警二卷第789、793、795、807頁



		


		告訴人之陽信銀行帳戶存摺封面影本

		警二卷第799頁



		


		告訴人與詐騙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擷圖1份

		警二卷第801至802頁



		


		告訴人電子信箱郵件擷圖1張

		警二卷第803頁



		88.

		告訴人陳昶勇相關：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公園派出所陳報單、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

		警二卷第811、815至816、818、819頁



		


		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警二卷第813至814頁



		


		告訴人與詐騙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擷圖1份

		警二卷第822頁



		


		轉帳交易明細擷圖2張

		警二卷第823頁



		


		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

		警二卷第825頁



		89.

		告訴人謝惠心相關：

		




		


		彰化縣政府警察局溪湖分局埔鹽分駐所陳報單、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

		警二卷第827、839、841、843至844頁



		


		告訴人與詐騙集團成員之臉書對話紀錄擷圖1份

		警二卷第831至834頁



		


		轉帳交易明細擷圖2張

		警二卷第834頁



		


		告訴人之彰化銀行帳戶存摺封面擷圖

		警二卷第835頁



		


		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

		警二卷第837頁







附表三（金額均為新臺幣，小數點以下採無條件捨去）：
		編號

		告訴人

		受騙金額

		犯罪所得



		1

		劉文傑



		15000元 

		15000元×1％＝150元



		2

		陳珮珊

		4560元 

		4560元×1％＝45元



		3

		黃凱弘

		10000元

		10000元×1％＝100元



		4

		朱軒瑩

		①49988元
②3011元
③12111元

		（49988元＋3011元＋12111元）×1％＝649元





		5

		施裕琳

		①29985元
②29985元
③29985元

		×1％＝899元



		6



		王庭賢

		33033元

		33033元×1％＝330元



		7

		羅芷晗

		①88123元
②9987元
③9988元
④3013元
⑤6001元

		（88123元＋9987元＋9988元＋3013元＋6001元）×1％＝1171元





		8

		林麗芳

		①29989元
②17123元

		（29989元＋17123元）×1％＝471元



		9

		蘇惠筠

		①24999元
②15919元

		（24999元＋15919元）×1％＝409元



		10

		蔡慧芝

		①49999元
②49999元

		（49999元＋49999元）×1％＝999元



		11

		謝雅如

		①49959元
②39989元

		（49959元＋39989元）×1％＝899元



		12

		劉淑英

		29987元

		29987元×1％＝299元



		13



		梁勝嘉

		①99987元
②99123元

		（99987元＋99123元）×1％＝1991元



		14



		廖晨綠

		28028元

		28028元×1％＝280元



		15

		陳昶勇

		①49001元
②31001元

		（49001元＋31001元）×1％＝800元



		16

		謝惠心

		①49985元
②49986元

		（49985元＋49986元）×1％＝99,9







附表四：
		編號

		被告姓名

		扣案物

		扣押物品目錄表之扣案物編號



		 1

		施星鎮

		iPhone13pro灰色手機1支

		1



		 2

		


		iPhone7黑色手機1支

		2



		 3

		


		iPhone7金色手機1支

		3



		 4

		


		iPhone8手機1支

		7



		 5

		


		iPhone8手機1支

		8



		 6

		


		iPhone8黑色手機1支

		9



		 7

		


		點鈔機1臺

		10



		 8

		吳九伯

		iPhone12藍色手機1支

		E-1



		9

		


		iPhone7白色手機1支

		E-2



		 10

		


		現金2萬3,800元

		/



		 11

		余德勳

		iPhone12藍色手機1支

		D-1



		12

		


		Samsung手機1支

		D-2



		13

		


		iPhone7黑色手機1支

		D-3



		14

		


		iPhone7黑色手機1支

		D-4



		15

		


		現金4,800元

		D-5









附錄：卷宗目錄對照表
		編號

		卷證簡稱

		原卷名稱



		1.

		警一卷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屏警分偵字第1138018549號卷一



		2.

		警二卷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屏警分偵字第1138018549號卷二



		3.

		警三卷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屏警分偵字第1138018549號卷三



		4.

		警四卷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屏警分偵字第1138018549號卷四



		5.

		警五卷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屏警分偵字第1138018549號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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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金訴字第98號
公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施星鎮




            吳九伯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康皓智律師
            李妍緹律師
被      告  余德勳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991
3、12844、13635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
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辯護人之意見
後，經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
如下：
　　主　文
施星鎮犯如附表一編號一至十六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一編號一
至十六「主文」欄所示之刑及沒收。
吳九伯犯參與犯罪組織罪，處有期徒刑拾月。扣案如附表四編號
九所示之物沒收。
余德勳犯參與犯罪組織罪，處有期徒刑玖月。扣案如附表四編號
十一至十四之物均沒收。
施星鎮被訴對鄭鈺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洗錢罪部分，
公訴不受理。
　　事　實
一、陳振家（所涉參與犯罪組織罪、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洗錢罪、招募他人加入犯罪組織罪等罪嫌，由本院另行審結
    ）於民國113年6月前某時；張國維、吳九伯及黃豊富分別於
    113年6月至7月間某時，加入黃振堯、唐僅程等人所組成之3
    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利性及有結構
    性之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張國維、黃豊富所涉參
    與犯罪組織罪、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罪等罪嫌，
    由本院另行審結）。陳振家復於113年6月間，基於招募他人
    加入犯罪組織之犯意，招募施星鎮、温正宇、余德勳加入本
    案詐欺集團（起訴書所載招募陳昱安、林鈺閏、劉又準、查
    崇傑等部分罪嫌，非本案起訴範圍，經檢察官當庭更正，詳
    院二卷第31至32頁；温正宇所涉參與犯罪組織罪、三人以上
    共同詐欺取財罪及洗錢罪等罪嫌，由本院另行審結），施星
    鎮、余德勳明知本案詐欺集團具有上述犯罪組織之特質，仍
    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於113年7月間某日某時許加入本
    案詐欺集團（施星鎮所涉參與犯罪組織罪嫌非本案起訴範圍
    ，經檢察官當庭更正，詳院二卷第31至32頁）。其等之分工
    方式如下：
　㈠由Telegram工作群組「飛虎隊」內，暱稱「飛虎隊 二」、「
    飛虎隊 財」及「辛拉麵」等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指示
    黃振堯至指定地點領取工作機及提款卡，並統一更改提款卡
    之密碼後，將工作機及提款卡發放予施星鎮、温正宇、張國
    維、吳九伯、余德勳等一、二線車手，並於每日晚間，以暱
    稱「喬治」之帳號在Telegram群組「飛虎隊」群組內確認翌
    日欲「上班」之車手，再由黃振堯負責排班，於群組內指示
    各車手隔日負責之工作（即：提領之一線車手、負責駕車搭
    載一線及收水之二線車手，或負責自二線收水、領取提款卡
    及將贓款兌換成虛擬貨幣之三線車手）。
　㈡由陳振家負責承租位於屏東縣○○市○○路0巷00○0號之房屋，提
    供該址2、3樓供車手過夜，及負責向黃豊富購買及承租權利
    車，由黃豊富常態性大量提供不同車牌號碼之權利車予陳振
    家，再由陳振家提供予一、二線車手使用，藉頻繁更替權利
    車之方式，令前線車手於提領及轉交詐欺贓款時得以躲避檢
    警查緝，並藉以製造金流斷點。
　㈢由施星鎮、温正宇、張國維、吳九伯、余德勳擔任車手工作
    ，依黃振堯於Telegram群組內之指示，擔任一、二線車手之
    工作；唐僅程則擔任三線車手，負責向二線車手收取詐欺贓
    款後，再依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上手指示，至某指定地點
    將詐欺贓款交予配合之幣商，將贓款兌換為虛擬貨幣，藉以
    製造金流斷點，規避檢警查緝。
　㈣其等參與本案詐欺集團之薪水以下列方式計算：一線車手為
    當日提領總金額之1％；二線車手為每日新臺幣（下同）6,00
    0元；三線車手則為每日提領總金額之0.5％；每招募1人加入
    本案詐欺集團，可獲得5,000元至1萬元不等之報酬。
二、嗣陳振家、施星鎮與本案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即共同意圖為自
    己不法之所有，基於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
    絡，由本案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如附表一各編號「詐騙方式
    」欄所示之詐術，致附表一各編號所示之人均陷於錯誤，分
    別於附表一各編號「轉入時間」欄所示之時間，將各編號「
    受騙金額」欄所示之款項匯入附表一各編號「轉入之帳戶」
    欄所示之金融帳戶內，再由施星鎮依黃振堯指示，於「提領
    時間」欄及「提領地點」欄所示之時、地，將該等款項提領
    一空，轉交予二線車手後，再交予三線車手唐僅程，轉交予
    配合之幣商，將贓款兌換為虛擬貨幣，以此方式製造金流斷
    點，掩飾此等詐欺所得之本質、來源及去向。
三、案經劉文傑、陳珮珊、黃凱弘、朱軒瑩、施裕琳、王庭賢、
    羅芷晗、林麗芳、蘇惠筠、蔡慧芝、謝雅如、劉淑英、梁勝
    嘉、廖晨綠、陳昶勇、謝惠心訴由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
    局報告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有罪部分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施星鎮（警二卷第155至168頁、第259至272頁、第361至363頁、第365至366頁、第371至373頁；偵一卷第519至523頁；聲羈一卷第31至36頁；偵三卷第969至976頁；偵聲二卷第109至111頁；偵四卷第197至198頁；院一卷第163至166頁；院二卷第31至101頁）、吳九伯（警二卷第3至9頁；偵二卷第665至674頁；聲羈一卷第57至62頁；偵聲二卷第129至131頁；院一卷第231至235頁；院二卷第31至101頁）、余德勳（警二卷第69至76頁；偵二卷第731至736頁；聲羈一卷第63至71頁；偵聲二卷第121至123頁；院一卷第195至198頁；院二卷第31至101頁）於警詢、偵查、本院訊問、準備程序、審理中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陳振家（警一卷第3至13頁反面、第26至29頁、第169至174頁、第219至221頁；偵一卷第195至201頁；聲羈一卷第23至30頁；偵三卷第109至119頁：偵聲二卷第95至97頁；偵四卷第71至79頁、第247至250頁、第265至269頁）、温正宇（警三卷第25至31頁；偵二卷第275至279頁；聲羈一卷第37至42頁；偵聲二卷第103至105頁）、張國維（警四卷第15至21頁；偵二卷第409至414頁；聲羈一卷第49至56頁；偵聲二卷第115至117頁）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證人查崇傑（警一卷第31至44頁）、林鈺閏（警一卷第47至66頁）、唐僅程（警四卷第173至181頁；第193至195頁；第197至200頁）、張宇傑（警五卷第429至438頁）、楊維裕（偵四卷第91至98頁）於警詢之證述；證人黃振堯（警四卷第223至228頁、第237至241頁；偵四卷第51至61頁、第83至85頁、第107至116頁、第123至127頁）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如附表一所示之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中之證述（警二卷第385至387頁、第403至405頁、第424至426頁、第445至446頁、第469至471頁、第501至507頁、第557至558頁、第581至582頁、第607至609頁、第643至646頁、第667至668頁、第691至693頁、第739至740頁、第763至764頁、第791至792頁、第695、812、809頁、第829至830頁）互有相符，並有如附表二所示之書證等件在卷可稽，足認被告施星鎮、吳九伯、余德勳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為論罪科刑之依據，本件事證明確，被告施星鎮、吳九伯、余德勳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新舊法比較：
　㈠洗錢防制法部分：
　⒈被告施星鎮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4條洗錢罪之規定業經修
    正，並於113年7月31日經總統公布，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係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
    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
    下罰金。」修正後條號為第19條第1項，修正後規定：「有
    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
    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
    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又因被告施星鎮於本案洗錢之財物
    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經比較新舊法，修正後洗錢防制
    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就「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
    幣1億元者」之法定最重本刑降低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應認
    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較有利於被告施
    星鎮。
　⒉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減刑規定部分：被告施星鎮行為時
    ，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
    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113年7月31日修正後
    ，條號修正為第23條第3項，修正後規定「犯前四條之罪，
    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
    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
    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
    者，減輕或免除其刑」。經綜合比較，新法增列「如有所得
    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之條件，始符減刑規定，相較於
    行為時法為嚴格。而查本案被告施星鎮於偵查及本院審判中
    均自白犯行，然並未繳回犯罪所得，應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
    第16條第2項規定較有利於被告施星鎮。
　㈡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部分：被告施星鎮本案所犯之罪名，
    為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1款所定之詐欺犯罪，而詐
    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
    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
    得者，減輕其刑」，此係就犯詐欺犯罪之行為人新增自白減
    刑之寬免，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適用裁判時法論處。
二、論罪科刑：
　㈠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所稱之犯罪組織，係指三人以上，以實施
    強暴、脅迫、詐欺、恐嚇為手段或最重本刑逾5年有期徒刑
    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而所稱
    有結構性組織，係指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不以具
    有名稱、規約、儀式、固定處所、成員持續參與或分工明確
    為必要，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
    本案被告施星鎮、吳九伯、余德勳所參與之本案詐欺集團，
    係以詐騙他人金錢獲取不法所得為目的，組織成員分別負責
    對被害人施用詐術、聯繫指派工作、擔任第一線車手負責持
    提款卡提款、第二線負責開車、第三線負責收水等行為分工
    ，堪認本案詐欺集團係透過縝密之計畫與分工，成員彼此相
    互配合，由三人以上所組成之於一定期間內以實施詐欺為手
    段而牟利之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犯罪組織。
　㈡查被告吳九伯、余德勳自113年7月間某日起加入本案詐欺集
    團，於本件繫屬前，並無因參與本案詐欺集團所犯加重詐欺
    取財、洗錢及參與犯罪組織犯行而繫屬於法院之案件，有被
    告吳九伯、余德勳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足憑
    。本件係被告吳九伯、余德勳因加入本案詐欺集團所涉犯罪
    中，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自應由本院就被告吳九伯、余
    德勳本案所犯參與犯罪組織罪論罪科刑。　
　㈢核被告施星鎮如附表一各編號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之4條
    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
    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被告吳九伯、余德勳，均係犯組
    織犯罪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
　㈣被告施星鎮多次提領如附表一編號3至5、7至16所示之人匯入
    之款項，均係於密接之時間、地點，接續提領數筆款項，侵
    害同一人之財產法益，且目的單一，各舉動之獨立性極為薄
    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離，應包括評價為一
    行為，較為合理，均應論以接續犯。
　㈤被告施星鎮如附表一各編號所為，均係以一行為同時犯三人
    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一般洗錢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
    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
    斷。
　㈥被告施星鎮雖未親自參與對如附表一各編號所示之人施用詐
    術之行為，然被告施星鎮於本案詐欺集團中，負責持提款卡
    至自動櫃員機提領如附表一所示之人匯入之款項，顯然是本
    案詐騙集團犯罪歷程不可或缺之重要環節，足證被告施星鎮
    係以自己犯罪之意思而參與本案，自應就其所參與犯行所生
    之全部犯罪結果共同負責。被告施星鎮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
    間，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無證據證
    明被告吳九伯、余德勳於附表一各編號所示時間已加入本案
    詐欺集團）。　
　㈦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係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之犯罪，
    其罪數計算，依一般社會通念，應以被害人數、被害次數之
    多寡，決定其犯罪之罪數。被告施星鎮所犯如附表一所示之
    各次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乃係對不同告訴人而為，應
    認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共16罪）。
　㈧刑之加重減輕事由：
　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被告施星鎮於偵查、本院審理中均
    坦承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惟被告施星鎮並未自動
    繳回犯罪所得，並無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
    之適用。
　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被告吳九伯、余德勳於偵查、本院審理
    中，均坦承所犯參與犯罪組織罪犯行，爰依組織犯罪防制條
    例第8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分別減輕其刑。
　⒊有關想像競合之輕罪之減刑事項：被告施星鎮於偵查、本院
    審理中，均坦承所犯一般洗錢罪，原應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
    第16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然被告施星鎮本案所犯一
    般洗錢罪已從一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是關於
    想像競合之輕罪得減刑之部分，本院將於量刑時一併審酌。
　㈨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施星鎮、吳九伯、余德
    勳不思循正當途徑獲取生活所需，無視近年來詐欺案件頻傳
    ，行騙手段日趨集團化、組織化、態樣繁多且分工細膩，每
    每造成廣大民眾受騙，損失慘重，竟貪圖詐欺犯罪之不法利
    益，參與本案詐欺集團擔任第一、二線車手；被告施星鎮並
    聽從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之指示，負責出面提領如附表一所示
    告訴人遭詐騙之款項，造成國家查緝之不易，又未曾賠償如
    附表一各編號所示之告訴人或與其達成和解，致犯罪所生之
    損害未獲得彌補，所為本不應寬貸。佐以被告施星鎮有加重
    詐欺前案之素行，被告吳九伯、余德賢未曾經法院論罪科刑
    之素行，均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兼衡
    被告施星鎮、吳九伯、余德勳均坦承犯行之態度、各自於本
    案詐欺集團中所擔任之分工、犯罪目的、動機、參與本案詐
    欺集團之時間、被告施星鎮如附表一所示犯行所生之危害、
    被告吳九伯及余德勳於本案並無詐欺或其他犯罪被害人之情
    形、其等自述之智識程度與生活狀況（涉及個人隱私不予揭
    露，詳院二卷第98至100頁）等一切情狀，認檢察官請求判
    處被告吳九伯、余德勳均為有期徒刑1年以上，稍有過重，
    並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㈩有關數罪併罰之案件，如能俟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於
    執行時，始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察署
    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無庸於每一個案判決時定其應
    執行刑，則依此所為之定刑，不但能保障被告（受刑人）之
    聽審權，符合正當法律程序，更可提升刑罰之可預測性，減
    少不必要之重複裁判，避免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情事之發生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大字第489號裁定意旨參照）。考量
    被告施星鎮有另案尚待審理，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
    表可佐，揆諸上揭裁定意旨，為被告施星鎮之利益，爰不於
    本件合併定應執行刑。
　另被告施星鎮想像競合犯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輕罪
    ，固有應併科罰金刑之規定，惟法院在適用刑法第55條但書
    規定而形成宣告刑時，倘科刑選項為「重罪自由刑」結合「
    輕罪併科罰金」之雙主刑，如具體所處罰金以外之較重「徒
    刑」，經整體評價而認並未較輕罪之「法定最輕徒刑及併科
    罰金」為低時，得適度審酌犯罪行為人侵害法益之類型與程
    度、犯罪行為人之資力、因犯罪所保有之利益，以及對於刑
    罰儆戒作用等各情，在符合比例原則之範圍內，裁量是否再
    併科輕罪之罰金刑，俾調和罪與刑，使之相稱，且充分而不
    過度（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977號判決意旨參照)。本
    院整體觀察本案侵害法益之類型、程度、犯罪所得之金額等
    情形，以及被告施星鎮於本院審理中自述之學歷、職業及經
    濟狀況（詳院二卷第98至100頁），經充分評價行為之不法
    及罪責內涵後，認無必要併予宣告輕罪之併科罰金刑，併此
    敘明。
　緩刑部分：查被告吳九伯、余德勳均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
    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均有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
    可參，形式上固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宣告緩刑之要件
    。惟查被告吳九伯於本院訊問中自承：我加入本案詐欺集團
    約1個多禮拜，我加入後每天都有做車手提領工作，平均一
    天使用20至30張提款卡，一天可以領150萬元等語（院一卷
    第231至235頁）；被告余德勳於本院訊問中自承：我加入本
    案詐欺集團後，作了2天司機，一天至少去5至6個自動櫃員
    機等語（院一卷第195至198頁），可見被告吳九伯、余德勳
    均有潛在之加重詐欺、洗錢被害人尚待檢警清查，且其等參
    與本案詐欺集團之行為，已顯露反覆實施犯罪之傾向，均難
    認本案宣告刑有暫不執行為適當之事由。　
三、沒收：
　㈠按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
    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其他法律針對沒收另有特別規定
    ，依刑法第11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自應優先適
    用該特別法之規定。
　㈡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於113年7月31日變更條號為洗錢防制
    法第25條，於113年8月2日施行，且修正該條第1項為：「犯
    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
    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其立法理由乃考量澈底阻斷金
    流才能杜絕犯罪，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
    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
    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爰於第1項增訂
    「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並將所定行為修正為「洗錢
    」。可知立法者係針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
    益，為避免無法認定是否為被告所有，而產生無法沒收之情
    ，故採取「義務沒收主義」。查本案如附表一各編號所示之
    被害款項，均經被告施星鎮提領後轉交詐欺集團上游成員，
    本案並無查獲遭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爰不予諭知沒收
    。
　㈢共同犯罪，其所得之沒收，應就各人實際分得之數為之，犯
    罪所得之沒收，在於澈底剝奪犯罪行為人之實際犯罪所得，
    使其不能坐享犯罪之成果，以杜絕犯罪誘因，性質上屬類似
    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著重所受利得之剝奪（110年度台上
    大字第3997號裁定意旨參照）。查被告施星鎮於警詢及偵查
    中稱：一線車手之報酬為提領金額之1％；我當一線車手約2
    週，獲益11萬元至12萬元等語（偵三卷第970頁），堪認被
    告施星鎮就如附表一各編號所示之人遭詐騙之款項，分別獲
    有1％之利益（計算式詳如附表三），此為被告施星鎮實際獲
    得之犯罪所得，且未經扣案，爰依刑法第38之1條第1項前段
    、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
    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㈣扣案如附表四編號1至3、7、9、11至14所示之物，均為本案
    所用之物，業據被告施星鎮、吳九伯、余德勳供承在卷（院
    二卷第36頁；警二卷第72頁），考量本案詐欺集團為從事三
    人以上詐欺取財、洗錢之犯罪組織，渠等本案所用之物均堪
    認係從事詐欺犯罪所用之物，爰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
    48條第1項宣告沒收。
　㈤又起訴書固主張扣案如附表四編號10、15之現金，為被告吳
    九伯、余德勳之犯罪所得，應予沒收。惟本案詐欺集團之薪
    水發放方式，以及被告吳九伯、余德勳於本案詐騙集團擔任
    第一、二線車手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是以，被告吳九
    伯、余德勳並未因參與本案詐欺集團立即獲得利益，而係經
    由擔任第一、二線車手，自被害人受騙款項中獲有利益，此
    部分犯罪所得自應於被告吳九伯、余德勳另案所犯加重詐欺
    、洗錢罪之案件中，另行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貳、不受理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施星鎮與本案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
    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
    犯意聯絡，由本案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解除分期付款（騙賣
    家）之詐術，致告訴人鄭鈺芝陷於錯誤，於113年6月7日16
    時57分55秒，匯入27,988元至000-000000000000之金融帳戶
    ，經被告施星鎮於113年6月7日17時10分、17時11分、17時1
    1分、17時12分、17時13分、17時30分，分別提領20,005元
    、20,005元、20,005元、20,005元、8,005元、12,005元，
    並將所提領款項輾轉交付本案詐欺集團上游成員，以此方式
    製造金流斷點，掩飾此等詐欺所得之本質、來源及去向。因
    認被告施星鎮此部分犯行，涉犯刑法第339之4條第1項第2款
    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
    之一般洗錢罪等罪嫌等語。
二、按同一案件繫屬於有管轄權之數法院者，由繫屬在先之法院
    審判之，但經共同之直接上級法院裁定，亦得由繫屬在後之
    法院審判；而案件有依前揭規定不得為審判之情形者，應諭
    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8條、第303條第7款分別定
    有明文。上揭刑事訴訟法第8條、第303條第7款規定，旨在
    避免對同一被告之同一犯罪事實，實體法上祇有1個刑罰權
    ，再受重複裁判，有違一事不再理之原則；而所謂同一案件
    ，係指被告相同，犯罪事實亦相同者，包括事實上一罪，及
    法律上一罪之實質上一罪（如接續犯、繼續犯、集合犯、結
    合犯、吸收犯、加重結果犯等屬之），及裁判上一罪（如想
    像競合犯）（最高法院109年度臺上字第3442號刑事判決意
    旨參照）。
三、經查：
　㈠被告施星鎮參與由「陳振家」、「唐僅臣」等人組成之詐欺
    集團，與該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
    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對告訴人鄭鈺芝施以
    「佯稱要購買藍芽耳機，需要開通7-11賣貨便之服務」之詐
    術，致告訴人鄭鈺芝陷於錯誤，於113年6月7日20時43分許
    ，匯款30,123元至000-0000000000000郵局帳戶後，由被告
    施星鎮於113年6月7日20時58分許，自000-0000000000000郵
    局帳戶提領60,000元，再將款項輾轉交給該詐欺集團之其他
    成員（下稱前案），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
    度偵字第30193號提起公訴，於113年11月22日繫屬於臺灣高
    雄地方法院等情，有卷附起訴書（院一卷第113至117頁）、
    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足認本案與前案之詐欺
    集團成員、施用詐術之時間及內容、遭詐騙之告訴人均雷同
    ，且告訴人鄭鈺芝匯款及被告施星鎮提領之時間亦相近，僅
    告訴人鄭鈺芝匯入款項之金融帳戶不同，被告施星鎮於密接
    之時間內自不同金融帳戶提領同一告訴人鄭鈺芝遭詐騙之款
    項，本案與前案應屬於接續犯之一罪。
　㈡又查本案於113年11月28日繫屬本院，有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
    屏檢錦良113偵13635字第1139048674號函暨其上本院收文章
    戳可稽（院一卷第5頁）。可見被告施星鎮因參與本案詐欺
    集團，對告訴人鄭鈺芝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罪
    ，於本案繫屬於本院前，已由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先行受理。
    是本案有關告訴人鄭鈺芝部分，自應由繫屬在先之高雄地方
    法院審判，揆諸前述，就告訴人鄭鈺芝部分為不受理之判決
    。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第303條第7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邱瀞慧提起公訴，檢察官翁銘駿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詹莉荺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書記官　鄭嘉鈴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附表一（時間為民國，金額為新臺幣）：
編號 告訴人 詐騙方式 轉入 帳戶 轉入時間 受騙 金額  提領時間 提領 地點 提領 金額 主文 1 劉文傑  虛擬遊戲詐騙 000-0000000000000 113年6月6日 16時40分 15000元  113年6月6日 16時59分 屏東縣○○鄉○○路○段000號(統一瑞屏) 20000元 施星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佰伍拾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扣案如附表四編號一至三、七所示之物，均沒收。 2 陳珮珊  假預付型消費詐財 000-0000000000000 113年6月6日 16時42分 4560元     施星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肆拾伍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扣案如附表四編號一至三、七所示之物，均沒收。 3 黃凱弘  解除分期付款(騙賣家) 000-0000000000000 113年6月6日 17時4分 10000元 113時6月6日 ①17時9分 ②17時10分 ③17時11分 屏東縣○○市○○路000號(全家-屏東豐榮)  ①20000元 ②20000元 ③9000元 施星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扣案如附表四編號一至三、七所示之物，均沒收。 4（起訴書編號5） 朱軒瑩  解除分期付款(騙買家) 000-000000000000 113年6月7日 ①17時5分 ②17時6分 ③17時25分 ①49988元 ②3011元 ③12111元 113年6月7日 ①17時11分 ②17時11分 ③17時12分 ④17時13分 ⑤17時30分 （起訴書所載17時10分提領20,005元應為誤載，應予更正） ①至④ 屏東縣○○鄉○○路00號(長治郵局) ⑤　  屏東縣○○鄉○○路000○0號(統一崙上) ①20005元 ②20005元 ③20005元 ④8005元 ⑤12005元 施星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陸佰肆拾玖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扣案如附表四編號一至三、七所示之物，均沒收。 5（起訴書編號6） 施裕琳  解除分期付款(騙賣家) 000-00000000000000 113年6月3日  ①0時22分 ②0時23分 ③0時25分 　（起訴書所載12時23分、23時28分、23時45分、0時5分匯入之款項，均非起訴書附表一編號6所載提領時間及金額，經公訴檢察官當庭更正，詳院二卷第32頁） ①29985元 ②29985元 ③29985元 113年6月3日 ①0時34分 ②0時37分 ③0時38分 ① 屏東縣○○市○○街0000號(屏東海豐郵局) ②③ 屏東縣○○市○○街0○00號(統一合家宜)  ①60000元 ②20005元 ③10005元 施星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捌佰玖拾玖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扣案如附表四編號一至三、七所示之物，均沒收。 6 （起訴書編號7） 王庭賢  解除分期付款(騙賣家) 000-00000000000000 113年6年3日  2時31分 33033元 113年6月3日 2時41分 屏東縣○○鄉○○村○○路0000號(長治繁華郵局) 33000元 施星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佰參拾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扣案如附表四編號一至三、七所示之物，均沒收。 7（起訴書編號8） 羅芷晗  解除分期付款(騙賣家) 000-00000000000000 113年6月3日 ①2時14分 ②2時15分 ③2時16分 ④2時17分 ④2時17分 ①88123元 ②9987元 ③9988元 ④3013元 ⑤6001元 113年6月3日 ①2時19分 ②2時20分 屏東縣○○鄉○○村○○路0000號(長治繁華郵局)  ①60000元 ②57000元 施星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壹佰柒拾壹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扣案如附表四編號一至三、七所示之物，均沒收。 8（起訴書編號9） 林麗芳  解除分期付款(騙賣家) 000-00000000000000 113年6月6日 ①16時50分 ②16時52分 ①29989元 ②17123元 （起訴書誤載為17138元，應予更正） 113年6月6日  ①16時57分 ②16時58分 ③16時58分 屏東縣○○鄉○○路○段000號(統一瑞屏)  ①20005元 ②20005元 ③ 7005元 施星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肆佰柒拾壹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扣案如附表四編號一至三、七所示之物，均沒收。 9（起訴書編號10） 蘇惠筠  解除分期付款(騙賣家) 000-00000000000000 113年6月3日 ①1時22分 ②1時38分 ①24999元 ②15919元 113年6月3日  ①1時29分 ②1時29分 ③1時39分 ④1時40分 ⑤1時44分 ①② 屏東縣○○市○○里○○路000號(統一廣大) ③④⑤ 屏東縣○○市○○路00000號(屏東廣東路郵局) ①20005元 ②5005元 ③60000元 ④40000元 ⑤15000元 （起書訴重複記載③④⑤所列款項，應予更正）  施星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肆佰零玖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扣案如附表四編號一至三、七所示之物，均沒收。 10（起訴書編號11） 蔡慧芝  解除分期付款(騙賣家) 000-00000000000000 113年6月3日 ①1時31分 ②1時32分 ①49999元 ②49999元    施星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玖佰玖拾玖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扣案如附表四編號一至三、七所示之物，均沒收。 11（起訴書編號12） 謝雅如  解除分期付款(騙賣家) 000-00000000000000 113年6月3日 ①0時0分 ②0時02分 　（訴書所載6 月2 日23時28分匯入49959元、23時30分匯入49969 元，均非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2所載提領時間及金額，經檢察官當庭更正，詳本院卷第32至33頁） ①49959元 ②39989 元 113年6月3日 ①0時19分 ②0時19分 ③0時20分 屏東縣○○市○○街0000號(屏東海豐郵局)  ①60000元 ②60000元 ③10000元 施星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捌佰玖拾玖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扣案如附表四編號一至三、七所示之物，均沒收。 12（起訴書編號13） 劉淑英  解除分期付款(騙賣家) 000-00000000000000 113年6月6日 15時56分 29987元 113年6月6日 ①16時5分 ②16時6分 ③16時7分 屏東縣○○市○○路○段00號(全家超商-屏東瑞光店)  ①20005元 ②20005元 ③10005元 施星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佰玖拾玖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扣案如附表四編號一至三、七所示之物，均沒收。 13 （起訴書編號14-1） 梁勝嘉  解除分期付款(騙賣家) 000-00000000000000 113年6月3日 ①0時12分 ②0時18分 ①99987元 ②99123元 113年6月3日①01時14分 ②01時15分 ③01時16分 ④01時16分 ⑤01時17分 ⑥01時17分 ⑦01時18分 ⑧01時18分 ⑨01時19分 ⑩01時19分 屏東縣○○市○○路000號(統一正莊) ①20000元 ②20000元 ③20000元 ④20000元 ⑤20000元 ⑥20000元 ⑦20000元 ⑧20000元 ⑨20000元 ⑩19000元 施星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捌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玖佰玖拾壹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扣案如附表四編號一至三、七所示之物，均沒收。 14 （起訴書編號15） 廖晨綠  解除分期付款(騙賣家) 000-000000000000 113年6月3日 0時48分 28028元 113年6月3日 ①0時54分 ②0時55分 ③1時10分 ①② 屏東縣○○市○○路000號(統一正莊) ③ 屏東縣○○市○○路0號(統一華敬) ①70000元 ②7000元 ③41000元 施星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佰捌拾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扣案如附表四編號一至三、七所示之物，均沒收。 15（起訴書編號16） 陳昶勇  虛擬遊戲詐騙 000-000000000000 113年6月3日 ①0時51分 ②0時59分 ①49001元 ②31001元    施星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捌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扣案如附表四編號一至三、七所示之物，均沒收。 16（起訴書編號17） 謝惠心  解除分期付款(騙賣家) 000-00000000000000 113年6月2日 ①14時54分 ②14時57分 ①49985元 ②49986元 113年6月2日 ①14時59分 ②15時0分 ③15時0分 屏東縣○○市○○路000號(屏東崇蘭郵局)  ①60000元 ②60000元 ③10000元 施星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玖佰玖拾玖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扣案如附表四編號一至三、七所示之物，均沒收。 
　　
附表二：
編號 證據名稱 出處 1. 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   被告陳振家之113年7月30日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113年8月19日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113年9月13日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各1份、113年10月24日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2份 警一卷第14至17、175至178、222至225頁、偵四卷第251至261頁  查崇傑之113年6月28日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113年5月23日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 警一卷第45至46頁、第100頁反面至第101  林鈺閏之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 警一卷第67頁反面至第68頁  被告吳九伯之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 警二卷第11至17頁  被告余德勳之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 警二卷第89至95頁  被告施星鎮之113年7月30日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113年8月22日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 警二卷第169至175、273至280頁  被告温正宇之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 警三卷第33至39頁  被告張國維之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 警四卷第23至29頁  唐僅程之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 警四卷第185至192頁  黃振堯之113年9月13日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113年9月24日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113年10月8日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 警四卷第229至236頁、偵四卷第117至122頁、警四卷第243至250頁  被告黃豊富之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 偵五卷第23至30頁  張宇傑之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 警五卷第439至445頁  楊維裕之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 偵四卷第99至106頁 2. 指認相片影像資料查詢結果：   被告陳振家指認劉又準之相片影像資料查詢結果 偵三卷第27頁  被告施星鎮指認吳明凱之相片影像資料查詢結果 偵三卷第155頁 3. 本院113年度聲搜字第529號搜索票 警一卷第69頁 4. 陳振家、張宇傑、余德勳之113年7月30日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 警一卷第70至74頁 5. 吳九伯之113年7月30日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 警一卷第75至77頁 6. 陳振家之113年6月26日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 警一卷第78至81頁 7. 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之車輛買賣讓渡書、承租人高郁盛簽訂之汽車租賃契約書 警一卷第82頁正反面 8. 林鈺閏之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 警一卷第83至86頁 9. 林鈺閏之自願受搜索同意書 警一卷第87頁 10. 查崇傑之提領事實一覽表、提領畫面一覽表 警一卷第93至96頁反面 11. 查崇傑之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 警一卷第97至99頁反面 12. 查崇傑提領款項之帳戶交易明細 警一卷第102至103頁反面 13. 查崇傑之提領畫面一覽表 警一卷第104至107頁 14. 林鈺閏之提領事實一覽表、提領畫面一覽表 警一卷第108至112頁反面 15. Telegram 群組「新兵日記」之對話紀錄擷圖1份 警一卷第113至125頁 16. 被告陳振家租屋處（屏東縣○○市○○路0巷00○0號）之搜索現場照片9張 警一卷第147至149頁 17. 被告吳九伯Telegram「3特警」與「喬治」、「特警2」、「1號特警」、「小隊長」之對話紀錄擷圖1份 警二卷第43至57頁、警二卷第97至99頁 18. 被告施星鎮之事實附表、提領事實一覽表、提領畫面一覽表 警二卷第115至124頁、偵一卷第223至228頁 19. 被告施星鎮相關之被害人匯入款項之金融帳戶交易明細各1份 警二卷第125至149頁、偵一卷第229至256頁 20. 車號000-0000車上提款卡一覽表 警二卷第207頁 21. 施星鎮之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 警二卷第209至219頁 22. 被告陳振家租屋處（屏東縣○○市○○路0巷00○0號）後門、客廳自113年7月27日至30日之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1份 警二卷第283至359頁 23. 龍旺KTV路口監視器影像擷圖8張 警二卷第367至370頁 24. 被告温正宇之事實附表、提領事實一覽表、提領影像一覽表 警三卷第3至12、22頁、偵二卷第241至255頁 25. 被告温正宇相關之被害人匯入款項之金融帳戶交易明細各1份 警三卷第13至21頁、偵二卷第257至271頁 26. 被告張國維之事實附表、提領事實一覽表、提領畫面一覽表 警四卷第3至7頁、偵二卷第303至307頁 27. 被告張國維相關之被害人匯入款項之金融帳戶交易明細1份 警四卷第9頁（偵二卷第309頁 28. 被告張國維之勘察採證同意書、自願受搜索同意書、受搜索同意書 警四卷第35至39頁 29. 唐僅程指認其最後一次與幣商見面位置之Google街景地圖 警四卷第183頁 30. 唐僅程之自願受搜索同意書 警四卷第201頁 31. 唐僅程之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 警四卷第203至207頁 32. 唐僅程之扣案手機照片2張 警四卷第209至210頁 33. 被告黃豊富之事實附表 警五卷第3頁 34. 被告陳振家與暱稱「統新車場」、「統新車場-Yiwen」、「統新車場、統新車場-Yiwen、家」之LINE對話紀錄擷圖1份 警五卷第33至75頁 35. 本院113年度聲搜字第688號搜索票 警五卷第77至79頁 36. 被告黃豊富之113年10月7日11時5分許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 警五卷第81至89頁 37. 被告黃豊富之113年10月7日9時許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 警五卷第91至99頁 38. 被告黃豊富出租車輛紀錄之記事本內容翻拍照片1份 偵五卷第189至207頁 39. 被告黃豊富與被告陳振家簽立之汽車租賃契約書影本、翻拍照片各2份 偵五卷第209至215頁 40. 被告黃豊富扣案汽車租賃契約書、玉皇宮記事本、手機之翻拍照片1份 警五卷第123至164頁 41.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9月18日中信銀字第113224839431232號函暨所附被告黃豊富000000000000號帳戶之開戶資料、交易明細 警五卷第165至197頁 42. 被告黃豊富與「中國信託」之LINE對話紀錄擷圖1份 警五卷第199至205頁 43. 被告黃豊富與「yiwen奕文」之LINE對話紀錄擷圖1份 警五卷第207至400頁 44. 113年5月26日員警偵查報告 警五卷第415頁 45. 陳昱安搭乘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之畫面 警五卷第425頁 46. 被告施星鎮經扣案之BFK-6163號自用小客車照片2張 警五卷第427頁 47. 張宇傑手機內「1號特警」與「文義」之對話紀錄擷圖5張 警五卷第495至496頁 48. 張宇傑手機內詐欺集團群組「飛虎隊」中1號特警儲存之訊息擷圖15張 警五卷第501至504頁 49. 余德勳扣案手機內Telegram群組「飛虎隊」對話紀錄擷圖1份 警六卷第3至158頁 50. 施星鎮扣案編號2黑色IPhone手機內Telegram群組「『早』包裹快遞」之對話紀錄擷圖1份 警六卷第159至734頁  51. 被告陳振家手機內Telegram 群組「牛（屎圖案）」之對話紀錄擷圖1份 偵一卷第119頁 52. 被告陳振家與暱稱 「小扁」、「唐老鴨」、「喬治」、「小隊長」、陳振家告知「小隊長」車輛停放處之Telegram對話紀錄擷圖各1份 偵一卷第121至122、125至135頁、 警四卷第251至252頁 53. 「1號特警」與「小隊長」之Telegram對話紀錄擷圖33張 偵一卷第485至493頁 54. 被告施星鎮與「喬治」、「三筒」、「九筒」之Telegram對話紀錄擷圖各1份 偵一卷第495至502、503至504、505至509頁 55. 詐欺集團群組「早豬豬（圖案）」之Telegram對話紀錄擷圖1份 偵一卷第511至512頁 56. 被告余德勳113年8月7日提出之自白書 偵二卷第741至747頁 57. 被告余德勳扣案手機內與施星鎮、陳振家之臉書Messenger對話紀錄擷圖1份 偵二卷第753至754頁 58. 被告余德勳扣案手機內Telegram群組「『早』包裹快 遞」、「飛虎隊」之對話紀錄擷圖1份 偵二卷第755至794頁  59. 被告施星鎮之悔過書 偵四卷第207頁 60.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122號刑事判決（被告施星鎮） 偵四卷第297至309頁 61.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度原金訴字第16號刑事判決（被告張國維） 偵四卷第321至328頁 62. 本案犯罪組織圖 偵四卷第371頁 63. 權利車涉案一覽表 偵五卷第91頁 64. 113年7月19日員警偵查報告 偵五卷第119至120頁 65. 統鑫汽車有限公司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結果 偵五卷第217頁 66.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贓證物款收據3張 偵六卷第126、128、130頁 67. 扣押物品清單：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3年度保字第1686號扣押物品清單 偵六卷第125頁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3年度保字第1687號扣押物品清單 偵六卷第127頁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3年度保字第1688號扣押物品清單 偵六卷第129頁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3年度保字第1689號扣押物品清單 偵六卷第131至132頁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3年度保字第1690號扣押物品清單 偵六卷第133至136頁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3年度保字第1734號扣押物品清單 偵六卷第153頁 68. 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   陳振家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 本院卷第83頁  施星鎮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 本院卷第85頁  温正宇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 本院卷第87頁  張國維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 本院卷第89頁  吳九伯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 本院卷第91頁  余德勳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 本院卷第93頁  黃豊富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 本院卷第95頁 69. 被告張國維之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第4745號起訴書、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6320號起訴書、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7869號起訴書 本院卷第101至112頁 70. 被告施星鎮之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30193號起訴書、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8618號起訴書、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緝字第274號起訴書 本院卷第113至128頁 71. 被告温正宇之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30985號追加起訴書 本院卷第129至139頁 73. 告訴人劉文傑相關：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翠屏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 警二卷第388、391、393頁  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警二卷第389至390頁  遭詐騙網站擷圖、告訴人與詐騙集團成員之LINE對話紀錄擷圖1份 警二卷第394至396頁  國泰世華銀行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表1張 警二卷第397頁  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 警二卷第398頁 74. 告訴人陳珮珊相關：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和平東路派出所陳報單、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 警二卷第401、407、409、415頁  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警二卷第411至412頁  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 警二卷第417頁  告訴人與詐騙集團成員之LINE對話紀錄擷圖1份 警二卷第419至420頁  綜合活期儲蓄存款電子轉出擷圖1張 警二卷第421頁 75. 告訴人黃凱弘相關：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大橋派出所陳報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 警二卷第423、427、428、431頁  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警二卷第429至430頁  遭詐騙網站擷圖、告訴人與詐騙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擷圖1份 警二卷第433至438頁  網路銀行交易明細擷圖1張 警二卷第438頁  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 警二卷第441頁 76. 告訴人鄭鈺芝相關：   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平鎮分局龍岡派出所陳報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 警二卷第443、447、449、453頁  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警二卷第451至452頁  告訴人與詐騙集團成員之臉書對話紀錄、LINE對話紀錄擷圖1份 警二卷第461至465頁  網路轉帳交易明細擷圖1張 警二卷第466頁 77. 告訴人朱軒瑩相關：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善化分局善化派出所陳報單、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 警二卷第467、468、472、477至478頁  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警二卷第473至474頁  告訴人之郵局帳戶存摺封面影本 警二卷第487頁  詐騙集團成員之手機通話紀錄擷圖、LINE個人主頁擷圖、告訴人與詐騙集團成員之LINE對話紀錄擷圖1份 警二卷第491至492頁  告訴人之郵局帳戶交易明細1份 警二卷第495頁 78. 告訴人施裕琳相關：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豐原分局社口派出所陳報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 警二卷第499、500、530至531、537頁  合作金庫銀行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表、中國信託銀行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表共6張 警二卷第509至510頁  一卡通公司交易詳細資訊擷圖1張 警二卷第514頁  告訴人與詐騙集團成員之蝦皮購物對話紀錄擷圖1份 警二卷第519頁  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警二卷第524至525頁  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 警二卷第545頁 79. 告訴人王庭賢相關：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岡山分局前峰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 警二卷第559、564頁  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 警二卷第566頁  告訴人與詐騙集團成員之手機通話紀錄擷圖、7-11賣貨便擷圖1份 警二卷第570至572頁  中華郵政轉帳交易明細擷圖1張 警二卷第573頁 80. 告訴人羅芷晗相關：   苗栗縣政府警察局通霄分局苑裡分駐所陳報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 警二卷第575、577、579、585至586頁  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警二卷第583至584頁  告訴人與詐騙集團成員之LINE對話紀錄擷圖1份 警二卷第587至601頁  轉帳交易明細擷圖5張 警二卷第601至603頁  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 警二卷第605頁 81. 告訴人林麗芳相關：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板橋分局大觀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 警二卷第611、613、615至616頁  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警二卷第621至622頁  中華郵政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表、台幣交易明細查詢擷圖各1張 警二卷第623頁  告訴人與詐騙集團成員之臉書對話紀錄、LINE對話紀錄擷圖1份 警二卷第625至637頁 82. 告訴人蘇惠筠相關：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小港分局小港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 警二卷第647、648、651至652頁  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警二卷第653頁  轉帳交易明細擷圖2張 警二卷第655頁  告訴人與詐騙集團成員之臉書對話紀錄、LINE對話紀錄擷圖1份 警二卷第657至663頁 83. 告訴人蔡慧芝相關：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內惟派出所陳報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 警二卷第665、671、673、675頁  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警二卷第669至670頁  告訴人、詐騙集團成員之臉書帳號擷圖 警二卷第679頁  轉帳交易明細擷圖、7-11賣貨便明細擷圖共3張 警二卷第681至683頁  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 警二卷第685頁 84. 告訴人謝雅如相關：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潭北派出所陳報單、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 警二卷第689、694、703、704至705頁  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警二卷第697至699頁  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 警二卷第701頁  告訴人臉書貼文擷圖、與詐騙集團成員之臉書對話紀錄、LINE對話紀錄擷圖1份 警二卷第721至732頁  轉帳交易明細擷圖4張 警二卷第719至720頁 85. 告訴人劉淑英相關：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佳里分局佳里派出所陳報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 警二卷第737、745、747、749頁  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警二卷第743至744頁  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 警二卷第751頁  告訴人與詐騙集團成員之臉書對話紀錄、LINE對話紀錄擷圖1份 警二卷第755至759頁  轉帳交易明細擷圖1張 警二卷第760頁 86. 告訴人梁勝嘉相關：   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警二卷第765至766頁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佳里分局佳里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 警二卷第767、769頁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佳里分局佳里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2份 警二卷第775、779頁  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 警二卷第785頁 87. 告訴人廖晨綠相關：   基隆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碇內派出所陳報單、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 警二卷第789、793、795、807頁  告訴人之陽信銀行帳戶存摺封面影本 警二卷第799頁  告訴人與詐騙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擷圖1份 警二卷第801至802頁  告訴人電子信箱郵件擷圖1張 警二卷第803頁 88. 告訴人陳昶勇相關：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公園派出所陳報單、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 警二卷第811、815至816、818、819頁  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警二卷第813至814頁  告訴人與詐騙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擷圖1份 警二卷第822頁  轉帳交易明細擷圖2張 警二卷第823頁  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 警二卷第825頁 89. 告訴人謝惠心相關：   彰化縣政府警察局溪湖分局埔鹽分駐所陳報單、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 警二卷第827、839、841、843至844頁  告訴人與詐騙集團成員之臉書對話紀錄擷圖1份 警二卷第831至834頁  轉帳交易明細擷圖2張 警二卷第834頁  告訴人之彰化銀行帳戶存摺封面擷圖 警二卷第835頁  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 警二卷第837頁 
附表三（金額均為新臺幣，小數點以下採無條件捨去）：
編號 告訴人 受騙金額 犯罪所得 1 劉文傑  15000元  15000元×1％＝150元 2 陳珮珊 4560元  4560元×1％＝45元 3 黃凱弘 10000元 10000元×1％＝100元 4 朱軒瑩 ①49988元 ②3011元 ③12111元 （49988元＋3011元＋12111元）×1％＝649元  5 施裕琳 ①29985元 ②29985元 ③29985元 ×1％＝899元 6  王庭賢 33033元 33033元×1％＝330元 7 羅芷晗 ①88123元 ②9987元 ③9988元 ④3013元 ⑤6001元 （88123元＋9987元＋9988元＋3013元＋6001元）×1％＝1171元  8 林麗芳 ①29989元 ②17123元 （29989元＋17123元）×1％＝471元 9 蘇惠筠 ①24999元 ②15919元 （24999元＋15919元）×1％＝409元 10 蔡慧芝 ①49999元 ②49999元 （49999元＋49999元）×1％＝999元 11 謝雅如 ①49959元 ②39989元 （49959元＋39989元）×1％＝899元 12 劉淑英 29987元 29987元×1％＝299元 13  梁勝嘉 ①99987元 ②99123元 （99987元＋99123元）×1％＝1991元 14  廖晨綠 28028元 28028元×1％＝280元 15 陳昶勇 ①49001元 ②31001元 （49001元＋31001元）×1％＝800元 16 謝惠心 ①49985元 ②49986元 （49985元＋49986元）×1％＝99,9 
附表四：
編號 被告姓名 扣案物 扣押物品目錄表之扣案物編號  1 施星鎮 iPhone13pro灰色手機1支 1  2  iPhone7黑色手機1支 2  3  iPhone7金色手機1支 3  4  iPhone8手機1支 7  5  iPhone8手機1支 8  6  iPhone8黑色手機1支 9  7  點鈔機1臺 10  8 吳九伯 iPhone12藍色手機1支 E-1 9  iPhone7白色手機1支 E-2  10  現金2萬3,800元 /  11 余德勳 iPhone12藍色手機1支 D-1 12  Samsung手機1支 D-2 13  iPhone7黑色手機1支 D-3 14  iPhone7黑色手機1支 D-4 15  現金4,800元 D-5 

附錄：卷宗目錄對照表
編號 卷證簡稱 原卷名稱 1. 警一卷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屏警分偵字第1138018549號卷一 2. 警二卷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屏警分偵字第1138018549號卷二 3. 警三卷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屏警分偵字第1138018549號卷三 4. 警四卷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屏警分偵字第1138018549號卷四 5. 警五卷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屏警分偵字第1138018549號卷五 6. 警六卷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屏警分偵字第1138018549號卷六 7. 偵一卷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9913號卷一 8. 偵二卷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9913號卷二 9. 偵三卷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9913號卷三 10. 偵四卷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9913號卷四 11. 偵五卷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2844號卷 12. 偵六卷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3635號卷 13. 聲羈一卷 本院113年度聲羈字第150號卷 14. 聲羈二卷 本院113年度聲羈字第221號卷 15. 偵聲一卷 本院113年度偵聲字第122號卷 16. 偵聲二卷 本院113年度偵聲字第156號卷 17. 偵聲三卷 本院113年度偵聲字第170號卷 18. 偵聲四卷 本院113年度偵聲字第172號卷 19. 偵聲五卷 本院113年度偵聲字第192號卷 20. 本院卷 本院113年度原金訴字第98號卷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金訴字第98號
公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施星鎮








            吳九伯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康皓智律師
            李妍緹律師
被      告  余德勳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9913、12844、13635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辯護人之意見後，經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施星鎮犯如附表一編號一至十六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一編號一至十六「主文」欄所示之刑及沒收。
吳九伯犯參與犯罪組織罪，處有期徒刑拾月。扣案如附表四編號九所示之物沒收。
余德勳犯參與犯罪組織罪，處有期徒刑玖月。扣案如附表四編號十一至十四之物均沒收。
施星鎮被訴對鄭鈺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洗錢罪部分，公訴不受理。
　　事　實
一、陳振家（所涉參與犯罪組織罪、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罪、招募他人加入犯罪組織罪等罪嫌，由本院另行審結）於民國113年6月前某時；張國維、吳九伯及黃豊富分別於113年6月至7月間某時，加入黃振堯、唐僅程等人所組成之3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利性及有結構性之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張國維、黃豊富所涉參與犯罪組織罪、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罪等罪嫌，由本院另行審結）。陳振家復於113年6月間，基於招募他人加入犯罪組織之犯意，招募施星鎮、温正宇、余德勳加入本案詐欺集團（起訴書所載招募陳昱安、林鈺閏、劉又準、查崇傑等部分罪嫌，非本案起訴範圍，經檢察官當庭更正，詳院二卷第31至32頁；温正宇所涉參與犯罪組織罪、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洗錢罪等罪嫌，由本院另行審結），施星鎮、余德勳明知本案詐欺集團具有上述犯罪組織之特質，仍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於113年7月間某日某時許加入本案詐欺集團（施星鎮所涉參與犯罪組織罪嫌非本案起訴範圍，經檢察官當庭更正，詳院二卷第31至32頁）。其等之分工方式如下：
　㈠由Telegram工作群組「飛虎隊」內，暱稱「飛虎隊 二」、「飛虎隊 財」及「辛拉麵」等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指示黃振堯至指定地點領取工作機及提款卡，並統一更改提款卡之密碼後，將工作機及提款卡發放予施星鎮、温正宇、張國維、吳九伯、余德勳等一、二線車手，並於每日晚間，以暱稱「喬治」之帳號在Telegram群組「飛虎隊」群組內確認翌日欲「上班」之車手，再由黃振堯負責排班，於群組內指示各車手隔日負責之工作（即：提領之一線車手、負責駕車搭載一線及收水之二線車手，或負責自二線收水、領取提款卡及將贓款兌換成虛擬貨幣之三線車手）。
　㈡由陳振家負責承租位於屏東縣○○市○○路0巷00○0號之房屋，提供該址2、3樓供車手過夜，及負責向黃豊富購買及承租權利車，由黃豊富常態性大量提供不同車牌號碼之權利車予陳振家，再由陳振家提供予一、二線車手使用，藉頻繁更替權利車之方式，令前線車手於提領及轉交詐欺贓款時得以躲避檢警查緝，並藉以製造金流斷點。
　㈢由施星鎮、温正宇、張國維、吳九伯、余德勳擔任車手工作，依黃振堯於Telegram群組內之指示，擔任一、二線車手之工作；唐僅程則擔任三線車手，負責向二線車手收取詐欺贓款後，再依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上手指示，至某指定地點將詐欺贓款交予配合之幣商，將贓款兌換為虛擬貨幣，藉以製造金流斷點，規避檢警查緝。
　㈣其等參與本案詐欺集團之薪水以下列方式計算：一線車手為當日提領總金額之1％；二線車手為每日新臺幣（下同）6,000元；三線車手則為每日提領總金額之0.5％；每招募1人加入本案詐欺集團，可獲得5,000元至1萬元不等之報酬。
二、嗣陳振家、施星鎮與本案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由本案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如附表一各編號「詐騙方式」欄所示之詐術，致附表一各編號所示之人均陷於錯誤，分別於附表一各編號「轉入時間」欄所示之時間，將各編號「受騙金額」欄所示之款項匯入附表一各編號「轉入之帳戶」欄所示之金融帳戶內，再由施星鎮依黃振堯指示，於「提領時間」欄及「提領地點」欄所示之時、地，將該等款項提領一空，轉交予二線車手後，再交予三線車手唐僅程，轉交予配合之幣商，將贓款兌換為虛擬貨幣，以此方式製造金流斷點，掩飾此等詐欺所得之本質、來源及去向。
三、案經劉文傑、陳珮珊、黃凱弘、朱軒瑩、施裕琳、王庭賢、羅芷晗、林麗芳、蘇惠筠、蔡慧芝、謝雅如、劉淑英、梁勝嘉、廖晨綠、陳昶勇、謝惠心訴由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報告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有罪部分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施星鎮（警二卷第155至168頁、第259至272頁、第361至363頁、第365至366頁、第371至373頁；偵一卷第519至523頁；聲羈一卷第31至36頁；偵三卷第969至976頁；偵聲二卷第109至111頁；偵四卷第197至198頁；院一卷第163至166頁；院二卷第31至101頁）、吳九伯（警二卷第3至9頁；偵二卷第665至674頁；聲羈一卷第57至62頁；偵聲二卷第129至131頁；院一卷第231至235頁；院二卷第31至101頁）、余德勳（警二卷第69至76頁；偵二卷第731至736頁；聲羈一卷第63至71頁；偵聲二卷第121至123頁；院一卷第195至198頁；院二卷第31至101頁）於警詢、偵查、本院訊問、準備程序、審理中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陳振家（警一卷第3至13頁反面、第26至29頁、第169至174頁、第219至221頁；偵一卷第195至201頁；聲羈一卷第23至30頁；偵三卷第109至119頁：偵聲二卷第95至97頁；偵四卷第71至79頁、第247至250頁、第265至269頁）、温正宇（警三卷第25至31頁；偵二卷第275至279頁；聲羈一卷第37至42頁；偵聲二卷第103至105頁）、張國維（警四卷第15至21頁；偵二卷第409至414頁；聲羈一卷第49至56頁；偵聲二卷第115至117頁）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證人查崇傑（警一卷第31至44頁）、林鈺閏（警一卷第47至66頁）、唐僅程（警四卷第173至181頁；第193至195頁；第197至200頁）、張宇傑（警五卷第429至438頁）、楊維裕（偵四卷第91至98頁）於警詢之證述；證人黃振堯（警四卷第223至228頁、第237至241頁；偵四卷第51至61頁、第83至85頁、第107至116頁、第123至127頁）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如附表一所示之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中之證述（警二卷第385至387頁、第403至405頁、第424至426頁、第445至446頁、第469至471頁、第501至507頁、第557至558頁、第581至582頁、第607至609頁、第643至646頁、第667至668頁、第691至693頁、第739至740頁、第763至764頁、第791至792頁、第695、812、809頁、第829至830頁）互有相符，並有如附表二所示之書證等件在卷可稽，足認被告施星鎮、吳九伯、余德勳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為論罪科刑之依據，本件事證明確，被告施星鎮、吳九伯、余德勳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新舊法比較：
　㈠洗錢防制法部分：
　⒈被告施星鎮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4條洗錢罪之規定業經修正，並於113年7月31日經總統公布，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係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條號為第19條第1項，修正後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又因被告施星鎮於本案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經比較新舊法，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就「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之法定最重本刑降低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應認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較有利於被告施星鎮。
　⒉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減刑規定部分：被告施星鎮行為時，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113年7月31日修正後，條號修正為第23條第3項，修正後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經綜合比較，新法增列「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之條件，始符減刑規定，相較於行為時法為嚴格。而查本案被告施星鎮於偵查及本院審判中均自白犯行，然並未繳回犯罪所得，應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較有利於被告施星鎮。
　㈡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部分：被告施星鎮本案所犯之罪名，為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1款所定之詐欺犯罪，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此係就犯詐欺犯罪之行為人新增自白減刑之寬免，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適用裁判時法論處。
二、論罪科刑：
　㈠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所稱之犯罪組織，係指三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詐欺、恐嚇為手段或最重本刑逾5年有期徒刑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而所稱有結構性組織，係指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不以具有名稱、規約、儀式、固定處所、成員持續參與或分工明確為必要，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本案被告施星鎮、吳九伯、余德勳所參與之本案詐欺集團，係以詐騙他人金錢獲取不法所得為目的，組織成員分別負責對被害人施用詐術、聯繫指派工作、擔任第一線車手負責持提款卡提款、第二線負責開車、第三線負責收水等行為分工，堪認本案詐欺集團係透過縝密之計畫與分工，成員彼此相互配合，由三人以上所組成之於一定期間內以實施詐欺為手段而牟利之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犯罪組織。
　㈡查被告吳九伯、余德勳自113年7月間某日起加入本案詐欺集團，於本件繫屬前，並無因參與本案詐欺集團所犯加重詐欺取財、洗錢及參與犯罪組織犯行而繫屬於法院之案件，有被告吳九伯、余德勳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足憑。本件係被告吳九伯、余德勳因加入本案詐欺集團所涉犯罪中，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自應由本院就被告吳九伯、余德勳本案所犯參與犯罪組織罪論罪科刑。　
　㈢核被告施星鎮如附表一各編號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之4條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被告吳九伯、余德勳，均係犯組織犯罪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
　㈣被告施星鎮多次提領如附表一編號3至5、7至16所示之人匯入之款項，均係於密接之時間、地點，接續提領數筆款項，侵害同一人之財產法益，且目的單一，各舉動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離，應包括評價為一行為，較為合理，均應論以接續犯。
　㈤被告施星鎮如附表一各編號所為，均係以一行為同時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一般洗錢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斷。
　㈥被告施星鎮雖未親自參與對如附表一各編號所示之人施用詐術之行為，然被告施星鎮於本案詐欺集團中，負責持提款卡至自動櫃員機提領如附表一所示之人匯入之款項，顯然是本案詐騙集團犯罪歷程不可或缺之重要環節，足證被告施星鎮係以自己犯罪之意思而參與本案，自應就其所參與犯行所生之全部犯罪結果共同負責。被告施星鎮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無證據證明被告吳九伯、余德勳於附表一各編號所示時間已加入本案詐欺集團）。　
　㈦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係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之犯罪，其罪數計算，依一般社會通念，應以被害人數、被害次數之多寡，決定其犯罪之罪數。被告施星鎮所犯如附表一所示之各次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乃係對不同告訴人而為，應認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共16罪）。
　㈧刑之加重減輕事由：
　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被告施星鎮於偵查、本院審理中均坦承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惟被告施星鎮並未自動繳回犯罪所得，並無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之適用。
　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被告吳九伯、余德勳於偵查、本院審理中，均坦承所犯參與犯罪組織罪犯行，爰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分別減輕其刑。
　⒊有關想像競合之輕罪之減刑事項：被告施星鎮於偵查、本院審理中，均坦承所犯一般洗錢罪，原應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然被告施星鎮本案所犯一般洗錢罪已從一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是關於想像競合之輕罪得減刑之部分，本院將於量刑時一併審酌。
　㈨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施星鎮、吳九伯、余德勳不思循正當途徑獲取生活所需，無視近年來詐欺案件頻傳，行騙手段日趨集團化、組織化、態樣繁多且分工細膩，每每造成廣大民眾受騙，損失慘重，竟貪圖詐欺犯罪之不法利益，參與本案詐欺集團擔任第一、二線車手；被告施星鎮並聽從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之指示，負責出面提領如附表一所示告訴人遭詐騙之款項，造成國家查緝之不易，又未曾賠償如附表一各編號所示之告訴人或與其達成和解，致犯罪所生之損害未獲得彌補，所為本不應寬貸。佐以被告施星鎮有加重詐欺前案之素行，被告吳九伯、余德賢未曾經法院論罪科刑之素行，均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兼衡被告施星鎮、吳九伯、余德勳均坦承犯行之態度、各自於本案詐欺集團中所擔任之分工、犯罪目的、動機、參與本案詐欺集團之時間、被告施星鎮如附表一所示犯行所生之危害、被告吳九伯及余德勳於本案並無詐欺或其他犯罪被害人之情形、其等自述之智識程度與生活狀況（涉及個人隱私不予揭露，詳院二卷第98至100頁）等一切情狀，認檢察官請求判處被告吳九伯、余德勳均為有期徒刑1年以上，稍有過重，並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㈩有關數罪併罰之案件，如能俟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於執行時，始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無庸於每一個案判決時定其應執行刑，則依此所為之定刑，不但能保障被告（受刑人）之聽審權，符合正當法律程序，更可提升刑罰之可預測性，減少不必要之重複裁判，避免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情事之發生（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大字第489號裁定意旨參照）。考量被告施星鎮有另案尚待審理，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佐，揆諸上揭裁定意旨，為被告施星鎮之利益，爰不於本件合併定應執行刑。
　另被告施星鎮想像競合犯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輕罪，固有應併科罰金刑之規定，惟法院在適用刑法第55條但書規定而形成宣告刑時，倘科刑選項為「重罪自由刑」結合「輕罪併科罰金」之雙主刑，如具體所處罰金以外之較重「徒刑」，經整體評價而認並未較輕罪之「法定最輕徒刑及併科罰金」為低時，得適度審酌犯罪行為人侵害法益之類型與程度、犯罪行為人之資力、因犯罪所保有之利益，以及對於刑罰儆戒作用等各情，在符合比例原則之範圍內，裁量是否再併科輕罪之罰金刑，俾調和罪與刑，使之相稱，且充分而不過度（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977號判決意旨參照)。本院整體觀察本案侵害法益之類型、程度、犯罪所得之金額等情形，以及被告施星鎮於本院審理中自述之學歷、職業及經濟狀況（詳院二卷第98至100頁），經充分評價行為之不法及罪責內涵後，認無必要併予宣告輕罪之併科罰金刑，併此敘明。
　緩刑部分：查被告吳九伯、余德勳均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均有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形式上固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宣告緩刑之要件。惟查被告吳九伯於本院訊問中自承：我加入本案詐欺集團約1個多禮拜，我加入後每天都有做車手提領工作，平均一天使用20至30張提款卡，一天可以領150萬元等語（院一卷第231至235頁）；被告余德勳於本院訊問中自承：我加入本案詐欺集團後，作了2天司機，一天至少去5至6個自動櫃員機等語（院一卷第195至198頁），可見被告吳九伯、余德勳均有潛在之加重詐欺、洗錢被害人尚待檢警清查，且其等參與本案詐欺集團之行為，已顯露反覆實施犯罪之傾向，均難認本案宣告刑有暫不執行為適當之事由。　
三、沒收：
　㈠按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其他法律針對沒收另有特別規定，依刑法第11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自應優先適用該特別法之規定。
　㈡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於113年7月31日變更條號為洗錢防制法第25條，於113年8月2日施行，且修正該條第1項為：「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其立法理由乃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爰於第1項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並將所定行為修正為「洗錢」。可知立法者係針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為避免無法認定是否為被告所有，而產生無法沒收之情，故採取「義務沒收主義」。查本案如附表一各編號所示之被害款項，均經被告施星鎮提領後轉交詐欺集團上游成員，本案並無查獲遭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爰不予諭知沒收。
　㈢共同犯罪，其所得之沒收，應就各人實際分得之數為之，犯罪所得之沒收，在於澈底剝奪犯罪行為人之實際犯罪所得，使其不能坐享犯罪之成果，以杜絕犯罪誘因，性質上屬類似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著重所受利得之剝奪（110年度台上大字第3997號裁定意旨參照）。查被告施星鎮於警詢及偵查中稱：一線車手之報酬為提領金額之1％；我當一線車手約2週，獲益11萬元至12萬元等語（偵三卷第970頁），堪認被告施星鎮就如附表一各編號所示之人遭詐騙之款項，分別獲有1％之利益（計算式詳如附表三），此為被告施星鎮實際獲得之犯罪所得，且未經扣案，爰依刑法第38之1條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㈣扣案如附表四編號1至3、7、9、11至14所示之物，均為本案所用之物，業據被告施星鎮、吳九伯、余德勳供承在卷（院二卷第36頁；警二卷第72頁），考量本案詐欺集團為從事三人以上詐欺取財、洗錢之犯罪組織，渠等本案所用之物均堪認係從事詐欺犯罪所用之物，爰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宣告沒收。
　㈤又起訴書固主張扣案如附表四編號10、15之現金，為被告吳九伯、余德勳之犯罪所得，應予沒收。惟本案詐欺集團之薪水發放方式，以及被告吳九伯、余德勳於本案詐騙集團擔任第一、二線車手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是以，被告吳九伯、余德勳並未因參與本案詐欺集團立即獲得利益，而係經由擔任第一、二線車手，自被害人受騙款項中獲有利益，此部分犯罪所得自應於被告吳九伯、余德勳另案所犯加重詐欺、洗錢罪之案件中，另行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貳、不受理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施星鎮與本案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由本案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解除分期付款（騙賣家）之詐術，致告訴人鄭鈺芝陷於錯誤，於113年6月7日16時57分55秒，匯入27,988元至000-000000000000之金融帳戶，經被告施星鎮於113年6月7日17時10分、17時11分、17時11分、17時12分、17時13分、17時30分，分別提領20,005元、20,005元、20,005元、20,005元、8,005元、12,005元，並將所提領款項輾轉交付本案詐欺集團上游成員，以此方式製造金流斷點，掩飾此等詐欺所得之本質、來源及去向。因認被告施星鎮此部分犯行，涉犯刑法第339之4條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等罪嫌等語。
二、按同一案件繫屬於有管轄權之數法院者，由繫屬在先之法院審判之，但經共同之直接上級法院裁定，亦得由繫屬在後之法院審判；而案件有依前揭規定不得為審判之情形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8條、第303條第7款分別定有明文。上揭刑事訴訟法第8條、第303條第7款規定，旨在避免對同一被告之同一犯罪事實，實體法上祇有1個刑罰權，再受重複裁判，有違一事不再理之原則；而所謂同一案件，係指被告相同，犯罪事實亦相同者，包括事實上一罪，及法律上一罪之實質上一罪（如接續犯、繼續犯、集合犯、結合犯、吸收犯、加重結果犯等屬之），及裁判上一罪（如想像競合犯）（最高法院109年度臺上字第3442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被告施星鎮參與由「陳振家」、「唐僅臣」等人組成之詐欺集團，與該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對告訴人鄭鈺芝施以「佯稱要購買藍芽耳機，需要開通7-11賣貨便之服務」之詐術，致告訴人鄭鈺芝陷於錯誤，於113年6月7日20時43分許，匯款30,123元至000-0000000000000郵局帳戶後，由被告施星鎮於113年6月7日20時58分許，自000-0000000000000郵局帳戶提領60,000元，再將款項輾轉交給該詐欺集團之其他成員（下稱前案），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30193號提起公訴，於113年11月22日繫屬於臺灣高雄地方法院等情，有卷附起訴書（院一卷第113至117頁）、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足認本案與前案之詐欺集團成員、施用詐術之時間及內容、遭詐騙之告訴人均雷同，且告訴人鄭鈺芝匯款及被告施星鎮提領之時間亦相近，僅告訴人鄭鈺芝匯入款項之金融帳戶不同，被告施星鎮於密接之時間內自不同金融帳戶提領同一告訴人鄭鈺芝遭詐騙之款項，本案與前案應屬於接續犯之一罪。
　㈡又查本案於113年11月28日繫屬本院，有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屏檢錦良113偵13635字第1139048674號函暨其上本院收文章戳可稽（院一卷第5頁）。可見被告施星鎮因參與本案詐欺集團，對告訴人鄭鈺芝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罪，於本案繫屬於本院前，已由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先行受理。是本案有關告訴人鄭鈺芝部分，自應由繫屬在先之高雄地方法院審判，揆諸前述，就告訴人鄭鈺芝部分為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3條第7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邱瀞慧提起公訴，檢察官翁銘駿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詹莉荺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書記官　鄭嘉鈴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附表一（時間為民國，金額為新臺幣）：
		編號

		告訴人

		詐騙方式

		轉入
帳戶

		轉入時間

		受騙
金額



		提領時間

		提領
地點

		提領
金額

		主文



		1

		劉文傑



		虛擬遊戲詐騙

		000-0000000000000

		113年6月6日
16時40分

		15000元 

		113年6月6日
16時59分

		屏東縣○○鄉○○路○段000號(統一瑞屏)

		20000元

		施星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佰伍拾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扣案如附表四編號一至三、七所示之物，均沒收。



		2

		陳珮珊



		假預付型消費詐財

		000-0000000000000

		113年6月6日
16時42分

		4560元 

		


		


		


		施星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肆拾伍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扣案如附表四編號一至三、七所示之物，均沒收。



		3

		黃凱弘



		解除分期付款(騙賣家)

		000-0000000000000

		113年6月6日
17時4分

		10000元

		113時6月6日
①17時9分
②17時10分
③17時11分

		屏東縣○○市○○路000號(全家-屏東豐榮)



		①20000元
②20000元
③9000元

		施星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扣案如附表四編號一至三、七所示之物，均沒收。



		4（起訴書編號5）

		朱軒瑩



		解除分期付款(騙買家)

		000-000000000000

		113年6月7日
①17時5分
②17時6分
③17時25分

		①49988元
②3011元
③12111元

		113年6月7日
①17時11分
②17時11分
③17時12分
④17時13分
⑤17時30分
（起訴書所載17時10分提領20,005元應為誤載，應予更正）

		①至④
屏東縣○○鄉○○路00號(長治郵局)
⑤　 
屏東縣○○鄉○○路000○0號(統一崙上)

		①20005元
②20005元
③20005元
④8005元
⑤12005元

		施星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陸佰肆拾玖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扣案如附表四編號一至三、七所示之物，均沒收。



		5（起訴書編號6）

		施裕琳



		解除分期付款(騙賣家)

		000-00000000000000

		113年6月3日 
①0時22分
②0時23分
③0時25分
　（起訴書所載12時23分、23時28分、23時45分、0時5分匯入之款項，均非起訴書附表一編號6所載提領時間及金額，經公訴檢察官當庭更正，詳院二卷第32頁）

		①29985元
②29985元
③29985元

		113年6月3日
①0時34分
②0時37分
③0時38分

		①
屏東縣○○市○○街0000號(屏東海豐郵局)
②③
屏東縣○○市○○街0○00號(統一合家宜)



		①60000元
②20005元
③10005元

		施星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捌佰玖拾玖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扣案如附表四編號一至三、七所示之物，均沒收。



		6
（起訴書編號7）

		王庭賢



		解除分期付款(騙賣家)

		000-00000000000000

		113年6年3日 
2時31分

		33033元

		113年6月3日
2時41分

		屏東縣○○鄉○○村○○路0000號(長治繁華郵局)

		33000元

		施星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佰參拾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扣案如附表四編號一至三、七所示之物，均沒收。



		7（起訴書編號8）

		羅芷晗



		解除分期付款(騙賣家)

		000-00000000000000

		113年6月3日
①2時14分
②2時15分
③2時16分
④2時17分
④2時17分

		①88123元
②9987元
③9988元
④3013元
⑤6001元

		113年6月3日
①2時19分
②2時20分

		屏東縣○○鄉○○村○○路0000號(長治繁華郵局)



		①60000元
②57000元

		施星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壹佰柒拾壹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扣案如附表四編號一至三、七所示之物，均沒收。



		8（起訴書編號9）

		林麗芳



		解除分期付款(騙賣家)

		000-00000000000000

		113年6月6日
①16時50分
②16時52分

		①29989元
②17123元
（起訴書誤載為17138元，應予更正）

		113年6月6日 
①16時57分
②16時58分
③16時58分

		屏東縣○○鄉○○路○段000號(統一瑞屏)



		①20005元
②20005元
③ 7005元

		施星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肆佰柒拾壹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扣案如附表四編號一至三、七所示之物，均沒收。



		9（起訴書編號10）

		蘇惠筠



		解除分期付款(騙賣家)

		000-00000000000000

		113年6月3日
①1時22分
②1時38分

		①24999元
②15919元

		113年6月3日 
①1時29分
②1時29分
③1時39分
④1時40分
⑤1時44分

		①②
屏東縣○○市○○里○○路000號(統一廣大)
③④⑤
屏東縣○○市○○路00000號(屏東廣東路郵局)

		①20005元
②5005元
③60000元
④40000元
⑤15000元
（起書訴重複記載③④⑤所列款項，應予更正）



		施星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肆佰零玖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扣案如附表四編號一至三、七所示之物，均沒收。



		10（起訴書編號11）

		蔡慧芝



		解除分期付款(騙賣家)

		000-00000000000000

		113年6月3日
①1時31分
②1時32分

		①49999元
②49999元

		


		


		


		施星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玖佰玖拾玖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扣案如附表四編號一至三、七所示之物，均沒收。



		11（起訴書編號12）

		謝雅如



		解除分期付款(騙賣家)

		000-00000000000000

		113年6月3日
①0時0分
②0時02分
　（訴書所載6 月2 日23時28分匯入49959元、23時30分匯入49969 元，均非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2所載提領時間及金額，經檢察官當庭更正，詳本院卷第32至33頁）

		①49959元
②39989
元

		113年6月3日
①0時19分
②0時19分
③0時20分

		屏東縣○○市○○街0000號(屏東海豐郵局)



		①60000元
②60000元
③10000元

		施星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捌佰玖拾玖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扣案如附表四編號一至三、七所示之物，均沒收。



		12（起訴書編號13）

		劉淑英



		解除分期付款(騙賣家)

		000-00000000000000

		113年6月6日
15時56分

		29987元

		113年6月6日
①16時5分
②16時6分
③16時7分

		屏東縣○○市○○路○段00號(全家超商-屏東瑞光店)



		①20005元
②20005元
③10005元

		施星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佰玖拾玖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扣案如附表四編號一至三、七所示之物，均沒收。



		13
（起訴書編號14-1）

		梁勝嘉



		解除分期付款(騙賣家)

		000-00000000000000

		113年6月3日
①0時12分
②0時18分

		①99987元
②99123元

		113年6月3日①01時14分
②01時15分
③01時16分
④01時16分
⑤01時17分
⑥01時17分
⑦01時18分
⑧01時18分
⑨01時19分
⑩01時19分

		屏東縣○○市○○路000號(統一正莊)

		①20000元
②20000元
③20000元
④20000元
⑤20000元
⑥20000元
⑦20000元
⑧20000元
⑨20000元
⑩19000元

		施星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捌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玖佰玖拾壹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扣案如附表四編號一至三、七所示之物，均沒收。



		14
（起訴書編號15）

		廖晨綠



		解除分期付款(騙賣家)

		000-000000000000

		113年6月3日
0時48分

		28028元

		113年6月3日
①0時54分
②0時55分
③1時10分

		①②
屏東縣○○市○○路000號(統一正莊)
③
屏東縣○○市○○路0號(統一華敬)

		①70000元
②7000元
③41000元

		施星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佰捌拾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扣案如附表四編號一至三、七所示之物，均沒收。



		15（起訴書編號16）

		陳昶勇



		虛擬遊戲詐騙

		000-000000000000

		113年6月3日
①0時51分
②0時59分

		①49001元
②31001元

		


		


		


		施星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捌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扣案如附表四編號一至三、七所示之物，均沒收。



		16（起訴書編號17）

		謝惠心



		解除分期付款(騙賣家)

		000-00000000000000

		113年6月2日
①14時54分
②14時57分

		①49985元
②49986元

		113年6月2日
①14時59分
②15時0分
③15時0分

		屏東縣○○市○○路000號(屏東崇蘭郵局)



		①60000元
②60000元
③10000元

		施星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玖佰玖拾玖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扣案如附表四編號一至三、七所示之物，均沒收。







　　
附表二：
		編號

		證據名稱

		出處



		1.

		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

		




		


		被告陳振家之113年7月30日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113年8月19日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113年9月13日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各1份、113年10月24日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2份

		警一卷第14至17、175至178、222至225頁、偵四卷第251至261頁



		


		查崇傑之113年6月28日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113年5月23日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

		警一卷第45至46頁、第100頁反面至第101



		


		林鈺閏之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

		警一卷第67頁反面至第68頁



		


		被告吳九伯之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

		警二卷第11至17頁



		


		被告余德勳之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

		警二卷第89至95頁



		


		被告施星鎮之113年7月30日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113年8月22日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

		警二卷第169至175、273至280頁



		


		被告温正宇之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

		警三卷第33至39頁



		


		被告張國維之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

		警四卷第23至29頁



		


		唐僅程之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

		警四卷第185至192頁



		


		黃振堯之113年9月13日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113年9月24日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113年10月8日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

		警四卷第229至236頁、偵四卷第117至122頁、警四卷第243至250頁



		


		被告黃豊富之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

		偵五卷第23至30頁



		


		張宇傑之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

		警五卷第439至445頁



		


		楊維裕之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

		偵四卷第99至106頁



		2.

		指認相片影像資料查詢結果：

		




		


		被告陳振家指認劉又準之相片影像資料查詢結果

		偵三卷第27頁



		


		被告施星鎮指認吳明凱之相片影像資料查詢結果

		偵三卷第155頁



		3.

		本院113年度聲搜字第529號搜索票

		警一卷第69頁



		4.

		陳振家、張宇傑、余德勳之113年7月30日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

		警一卷第70至74頁



		5.

		吳九伯之113年7月30日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

		警一卷第75至77頁



		6.

		陳振家之113年6月26日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

		警一卷第78至81頁



		7.

		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之車輛買賣讓渡書、承租人高郁盛簽訂之汽車租賃契約書

		警一卷第82頁正反面



		8.

		林鈺閏之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

		警一卷第83至86頁



		9.

		林鈺閏之自願受搜索同意書

		警一卷第87頁



		10.

		查崇傑之提領事實一覽表、提領畫面一覽表

		警一卷第93至96頁反面



		11.

		查崇傑之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

		警一卷第97至99頁反面



		12.

		查崇傑提領款項之帳戶交易明細

		警一卷第102至103頁反面



		13.

		查崇傑之提領畫面一覽表

		警一卷第104至107頁



		14.

		林鈺閏之提領事實一覽表、提領畫面一覽表

		警一卷第108至112頁反面



		15.

		Telegram 群組「新兵日記」之對話紀錄擷圖1份

		警一卷第113至125頁



		16.

		被告陳振家租屋處（屏東縣○○市○○路0巷00○0號）之搜索現場照片9張

		警一卷第147至149頁



		17.

		被告吳九伯Telegram「3特警」與「喬治」、「特警2」、「1號特警」、「小隊長」之對話紀錄擷圖1份

		警二卷第43至57頁、警二卷第97至99頁



		18.

		被告施星鎮之事實附表、提領事實一覽表、提領畫面一覽表

		警二卷第115至124頁、偵一卷第223至228頁



		19.

		被告施星鎮相關之被害人匯入款項之金融帳戶交易明細各1份

		警二卷第125至149頁、偵一卷第229至256頁



		20.

		車號000-0000車上提款卡一覽表

		警二卷第207頁



		21.

		施星鎮之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

		警二卷第209至219頁



		22.

		被告陳振家租屋處（屏東縣○○市○○路0巷00○0號）後門、客廳自113年7月27日至30日之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1份

		警二卷第283至359頁



		23.

		龍旺KTV路口監視器影像擷圖8張

		警二卷第367至370頁



		24.

		被告温正宇之事實附表、提領事實一覽表、提領影像一覽表

		警三卷第3至12、22頁、偵二卷第241至255頁



		25.

		被告温正宇相關之被害人匯入款項之金融帳戶交易明細各1份

		警三卷第13至21頁、偵二卷第257至271頁



		26.

		被告張國維之事實附表、提領事實一覽表、提領畫面一覽表

		警四卷第3至7頁、偵二卷第303至307頁



		27.

		被告張國維相關之被害人匯入款項之金融帳戶交易明細1份

		警四卷第9頁（偵二卷第309頁



		28.

		被告張國維之勘察採證同意書、自願受搜索同意書、受搜索同意書

		警四卷第35至39頁



		29.

		唐僅程指認其最後一次與幣商見面位置之Google街景地圖

		警四卷第183頁



		30.

		唐僅程之自願受搜索同意書

		警四卷第201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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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訴人電子信箱郵件擷圖1張

		警二卷第803頁



		88.

		告訴人陳昶勇相關：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公園派出所陳報單、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

		警二卷第811、815至816、818、819頁



		


		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警二卷第813至814頁



		


		告訴人與詐騙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擷圖1份

		警二卷第822頁



		


		轉帳交易明細擷圖2張

		警二卷第823頁



		


		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

		警二卷第825頁



		89.

		告訴人謝惠心相關：

		




		


		彰化縣政府警察局溪湖分局埔鹽分駐所陳報單、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

		警二卷第827、839、841、843至844頁



		


		告訴人與詐騙集團成員之臉書對話紀錄擷圖1份

		警二卷第831至834頁



		


		轉帳交易明細擷圖2張

		警二卷第834頁



		


		告訴人之彰化銀行帳戶存摺封面擷圖

		警二卷第835頁



		


		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

		警二卷第837頁







附表三（金額均為新臺幣，小數點以下採無條件捨去）：
		編號

		告訴人

		受騙金額

		犯罪所得



		1

		劉文傑



		15000元 

		15000元×1％＝150元



		2

		陳珮珊

		4560元 

		4560元×1％＝45元



		3

		黃凱弘

		10000元

		10000元×1％＝100元



		4

		朱軒瑩

		①49988元
②3011元
③12111元

		（49988元＋3011元＋12111元）×1％＝649元





		5

		施裕琳

		①29985元
②29985元
③29985元

		×1％＝899元



		6



		王庭賢

		33033元

		33033元×1％＝330元



		7

		羅芷晗

		①88123元
②9987元
③9988元
④3013元
⑤6001元

		（88123元＋9987元＋9988元＋3013元＋6001元）×1％＝1171元





		8

		林麗芳

		①29989元
②17123元

		（29989元＋17123元）×1％＝471元



		9

		蘇惠筠

		①24999元
②15919元

		（24999元＋15919元）×1％＝409元



		10

		蔡慧芝

		①49999元
②49999元

		（49999元＋49999元）×1％＝999元



		11

		謝雅如

		①49959元
②39989元

		（49959元＋39989元）×1％＝899元



		12

		劉淑英

		29987元

		29987元×1％＝299元



		13



		梁勝嘉

		①99987元
②99123元

		（99987元＋99123元）×1％＝1991元



		14



		廖晨綠

		28028元

		28028元×1％＝280元



		15

		陳昶勇

		①49001元
②31001元

		（49001元＋31001元）×1％＝800元



		16

		謝惠心

		①49985元
②49986元

		（49985元＋49986元）×1％＝99,9







附表四：
		編號

		被告姓名

		扣案物

		扣押物品目錄表之扣案物編號



		 1

		施星鎮

		iPhone13pro灰色手機1支

		1



		 2

		


		iPhone7黑色手機1支

		2



		 3

		


		iPhone7金色手機1支

		3



		 4

		


		iPhone8手機1支

		7



		 5

		


		iPhone8手機1支

		8



		 6

		


		iPhone8黑色手機1支

		9



		 7

		


		點鈔機1臺

		10



		 8

		吳九伯

		iPhone12藍色手機1支

		E-1



		9

		


		iPhone7白色手機1支

		E-2



		 10

		


		現金2萬3,800元

		/



		 11

		余德勳

		iPhone12藍色手機1支

		D-1



		12

		


		Samsung手機1支

		D-2



		13

		


		iPhone7黑色手機1支

		D-3



		14

		


		iPhone7黑色手機1支

		D-4



		15

		


		現金4,800元

		D-5









附錄：卷宗目錄對照表
		編號

		卷證簡稱

		原卷名稱



		1.

		警一卷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屏警分偵字第1138018549號卷一



		2.

		警二卷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屏警分偵字第1138018549號卷二



		3.

		警三卷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屏警分偵字第1138018549號卷三



		4.

		警四卷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屏警分偵字第1138018549號卷四



		5.

		警五卷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屏警分偵字第1138018549號卷五



		6.

		警六卷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屏警分偵字第1138018549號卷六



		7.

		偵一卷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9913號卷一



		8.

		偵二卷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9913號卷二



		9.

		偵三卷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9913號卷三



		10.

		偵四卷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9913號卷四



		11.

		偵五卷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2844號卷



		12.

		偵六卷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3635號卷



		13.

		聲羈一卷

		本院113年度聲羈字第150號卷



		14.

		聲羈二卷

		本院113年度聲羈字第221號卷



		15.

		偵聲一卷

		本院113年度偵聲字第122號卷



		16.

		偵聲二卷

		本院113年度偵聲字第156號卷



		17.

		偵聲三卷

		本院113年度偵聲字第170號卷



		18.

		偵聲四卷

		本院113年度偵聲字第172號卷



		19.

		偵聲五卷

		本院113年度偵聲字第192號卷



		20.

		本院卷

		本院113年度原金訴字第98號卷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金訴字第98號
公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施星鎮




            吳九伯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康皓智律師
            李妍緹律師
被      告  余德勳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9913、12844、13635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辯護人之意見後，經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
施星鎮犯如附表一編號一至十六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一編號一至十六「主文」欄所示之刑及沒收。
吳九伯犯參與犯罪組織罪，處有期徒刑拾月。扣案如附表四編號九所示之物沒收。
余德勳犯參與犯罪組織罪，處有期徒刑玖月。扣案如附表四編號十一至十四之物均沒收。
施星鎮被訴對鄭鈺芝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洗錢罪部分，公訴不受理。
　　事　實
一、陳振家（所涉參與犯罪組織罪、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罪、招募他人加入犯罪組織罪等罪嫌，由本院另行審結）於民國113年6月前某時；張國維、吳九伯及黃豊富分別於113年6月至7月間某時，加入黃振堯、唐僅程等人所組成之3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利性及有結構性之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張國維、黃豊富所涉參與犯罪組織罪、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罪等罪嫌，由本院另行審結）。陳振家復於113年6月間，基於招募他人加入犯罪組織之犯意，招募施星鎮、温正宇、余德勳加入本案詐欺集團（起訴書所載招募陳昱安、林鈺閏、劉又準、查崇傑等部分罪嫌，非本案起訴範圍，經檢察官當庭更正，詳院二卷第31至32頁；温正宇所涉參與犯罪組織罪、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洗錢罪等罪嫌，由本院另行審結），施星鎮、余德勳明知本案詐欺集團具有上述犯罪組織之特質，仍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於113年7月間某日某時許加入本案詐欺集團（施星鎮所涉參與犯罪組織罪嫌非本案起訴範圍，經檢察官當庭更正，詳院二卷第31至32頁）。其等之分工方式如下：
　㈠由Telegram工作群組「飛虎隊」內，暱稱「飛虎隊 二」、「飛虎隊 財」及「辛拉麵」等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指示黃振堯至指定地點領取工作機及提款卡，並統一更改提款卡之密碼後，將工作機及提款卡發放予施星鎮、温正宇、張國維、吳九伯、余德勳等一、二線車手，並於每日晚間，以暱稱「喬治」之帳號在Telegram群組「飛虎隊」群組內確認翌日欲「上班」之車手，再由黃振堯負責排班，於群組內指示各車手隔日負責之工作（即：提領之一線車手、負責駕車搭載一線及收水之二線車手，或負責自二線收水、領取提款卡及將贓款兌換成虛擬貨幣之三線車手）。
　㈡由陳振家負責承租位於屏東縣○○市○○路0巷00○0號之房屋，提供該址2、3樓供車手過夜，及負責向黃豊富購買及承租權利車，由黃豊富常態性大量提供不同車牌號碼之權利車予陳振家，再由陳振家提供予一、二線車手使用，藉頻繁更替權利車之方式，令前線車手於提領及轉交詐欺贓款時得以躲避檢警查緝，並藉以製造金流斷點。
　㈢由施星鎮、温正宇、張國維、吳九伯、余德勳擔任車手工作，依黃振堯於Telegram群組內之指示，擔任一、二線車手之工作；唐僅程則擔任三線車手，負責向二線車手收取詐欺贓款後，再依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上手指示，至某指定地點將詐欺贓款交予配合之幣商，將贓款兌換為虛擬貨幣，藉以製造金流斷點，規避檢警查緝。
　㈣其等參與本案詐欺集團之薪水以下列方式計算：一線車手為當日提領總金額之1％；二線車手為每日新臺幣（下同）6,000元；三線車手則為每日提領總金額之0.5％；每招募1人加入本案詐欺集團，可獲得5,000元至1萬元不等之報酬。
二、嗣陳振家、施星鎮與本案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由本案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如附表一各編號「詐騙方式」欄所示之詐術，致附表一各編號所示之人均陷於錯誤，分別於附表一各編號「轉入時間」欄所示之時間，將各編號「受騙金額」欄所示之款項匯入附表一各編號「轉入之帳戶」欄所示之金融帳戶內，再由施星鎮依黃振堯指示，於「提領時間」欄及「提領地點」欄所示之時、地，將該等款項提領一空，轉交予二線車手後，再交予三線車手唐僅程，轉交予配合之幣商，將贓款兌換為虛擬貨幣，以此方式製造金流斷點，掩飾此等詐欺所得之本質、來源及去向。
三、案經劉文傑、陳珮珊、黃凱弘、朱軒瑩、施裕琳、王庭賢、羅芷晗、林麗芳、蘇惠筠、蔡慧芝、謝雅如、劉淑英、梁勝嘉、廖晨綠、陳昶勇、謝惠心訴由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報告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有罪部分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施星鎮（警二卷第155至168頁、第259至272頁、第361至363頁、第365至366頁、第371至373頁；偵一卷第519至523頁；聲羈一卷第31至36頁；偵三卷第969至976頁；偵聲二卷第109至111頁；偵四卷第197至198頁；院一卷第163至166頁；院二卷第31至101頁）、吳九伯（警二卷第3至9頁；偵二卷第665至674頁；聲羈一卷第57至62頁；偵聲二卷第129至131頁；院一卷第231至235頁；院二卷第31至101頁）、余德勳（警二卷第69至76頁；偵二卷第731至736頁；聲羈一卷第63至71頁；偵聲二卷第121至123頁；院一卷第195至198頁；院二卷第31至101頁）於警詢、偵查、本院訊問、準備程序、審理中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陳振家（警一卷第3至13頁反面、第26至29頁、第169至174頁、第219至221頁；偵一卷第195至201頁；聲羈一卷第23至30頁；偵三卷第109至119頁：偵聲二卷第95至97頁；偵四卷第71至79頁、第247至250頁、第265至269頁）、温正宇（警三卷第25至31頁；偵二卷第275至279頁；聲羈一卷第37至42頁；偵聲二卷第103至105頁）、張國維（警四卷第15至21頁；偵二卷第409至414頁；聲羈一卷第49至56頁；偵聲二卷第115至117頁）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證人查崇傑（警一卷第31至44頁）、林鈺閏（警一卷第47至66頁）、唐僅程（警四卷第173至181頁；第193至195頁；第197至200頁）、張宇傑（警五卷第429至438頁）、楊維裕（偵四卷第91至98頁）於警詢之證述；證人黃振堯（警四卷第223至228頁、第237至241頁；偵四卷第51至61頁、第83至85頁、第107至116頁、第123至127頁）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如附表一所示之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中之證述（警二卷第385至387頁、第403至405頁、第424至426頁、第445至446頁、第469至471頁、第501至507頁、第557至558頁、第581至582頁、第607至609頁、第643至646頁、第667至668頁、第691至693頁、第739至740頁、第763至764頁、第791至792頁、第695、812、809頁、第829至830頁）互有相符，並有如附表二所示之書證等件在卷可稽，足認被告施星鎮、吳九伯、余德勳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為論罪科刑之依據，本件事證明確，被告施星鎮、吳九伯、余德勳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新舊法比較：
　㈠洗錢防制法部分：
　⒈被告施星鎮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4條洗錢罪之規定業經修正，並於113年7月31日經總統公布，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係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條號為第19條第1項，修正後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又因被告施星鎮於本案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經比較新舊法，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就「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之法定最重本刑降低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應認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較有利於被告施星鎮。
　⒉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減刑規定部分：被告施星鎮行為時，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113年7月31日修正後，條號修正為第23條第3項，修正後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經綜合比較，新法增列「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之條件，始符減刑規定，相較於行為時法為嚴格。而查本案被告施星鎮於偵查及本院審判中均自白犯行，然並未繳回犯罪所得，應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較有利於被告施星鎮。
　㈡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部分：被告施星鎮本案所犯之罪名，為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1款所定之詐欺犯罪，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此係就犯詐欺犯罪之行為人新增自白減刑之寬免，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適用裁判時法論處。
二、論罪科刑：
　㈠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所稱之犯罪組織，係指三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詐欺、恐嚇為手段或最重本刑逾5年有期徒刑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而所稱有結構性組織，係指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不以具有名稱、規約、儀式、固定處所、成員持續參與或分工明確為必要，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本案被告施星鎮、吳九伯、余德勳所參與之本案詐欺集團，係以詐騙他人金錢獲取不法所得為目的，組織成員分別負責對被害人施用詐術、聯繫指派工作、擔任第一線車手負責持提款卡提款、第二線負責開車、第三線負責收水等行為分工，堪認本案詐欺集團係透過縝密之計畫與分工，成員彼此相互配合，由三人以上所組成之於一定期間內以實施詐欺為手段而牟利之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犯罪組織。
　㈡查被告吳九伯、余德勳自113年7月間某日起加入本案詐欺集團，於本件繫屬前，並無因參與本案詐欺集團所犯加重詐欺取財、洗錢及參與犯罪組織犯行而繫屬於法院之案件，有被告吳九伯、余德勳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足憑。本件係被告吳九伯、余德勳因加入本案詐欺集團所涉犯罪中，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自應由本院就被告吳九伯、余德勳本案所犯參與犯罪組織罪論罪科刑。　
　㈢核被告施星鎮如附表一各編號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之4條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被告吳九伯、余德勳，均係犯組織犯罪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
　㈣被告施星鎮多次提領如附表一編號3至5、7至16所示之人匯入之款項，均係於密接之時間、地點，接續提領數筆款項，侵害同一人之財產法益，且目的單一，各舉動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離，應包括評價為一行為，較為合理，均應論以接續犯。
　㈤被告施星鎮如附表一各編號所為，均係以一行為同時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一般洗錢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斷。
　㈥被告施星鎮雖未親自參與對如附表一各編號所示之人施用詐術之行為，然被告施星鎮於本案詐欺集團中，負責持提款卡至自動櫃員機提領如附表一所示之人匯入之款項，顯然是本案詐騙集團犯罪歷程不可或缺之重要環節，足證被告施星鎮係以自己犯罪之意思而參與本案，自應就其所參與犯行所生之全部犯罪結果共同負責。被告施星鎮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無證據證明被告吳九伯、余德勳於附表一各編號所示時間已加入本案詐欺集團）。　
　㈦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係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之犯罪，其罪數計算，依一般社會通念，應以被害人數、被害次數之多寡，決定其犯罪之罪數。被告施星鎮所犯如附表一所示之各次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乃係對不同告訴人而為，應認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共16罪）。
　㈧刑之加重減輕事由：
　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被告施星鎮於偵查、本院審理中均坦承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惟被告施星鎮並未自動繳回犯罪所得，並無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之適用。
　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被告吳九伯、余德勳於偵查、本院審理中，均坦承所犯參與犯罪組織罪犯行，爰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分別減輕其刑。
　⒊有關想像競合之輕罪之減刑事項：被告施星鎮於偵查、本院審理中，均坦承所犯一般洗錢罪，原應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然被告施星鎮本案所犯一般洗錢罪已從一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是關於想像競合之輕罪得減刑之部分，本院將於量刑時一併審酌。
　㈨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施星鎮、吳九伯、余德勳不思循正當途徑獲取生活所需，無視近年來詐欺案件頻傳，行騙手段日趨集團化、組織化、態樣繁多且分工細膩，每每造成廣大民眾受騙，損失慘重，竟貪圖詐欺犯罪之不法利益，參與本案詐欺集團擔任第一、二線車手；被告施星鎮並聽從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之指示，負責出面提領如附表一所示告訴人遭詐騙之款項，造成國家查緝之不易，又未曾賠償如附表一各編號所示之告訴人或與其達成和解，致犯罪所生之損害未獲得彌補，所為本不應寬貸。佐以被告施星鎮有加重詐欺前案之素行，被告吳九伯、余德賢未曾經法院論罪科刑之素行，均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兼衡被告施星鎮、吳九伯、余德勳均坦承犯行之態度、各自於本案詐欺集團中所擔任之分工、犯罪目的、動機、參與本案詐欺集團之時間、被告施星鎮如附表一所示犯行所生之危害、被告吳九伯及余德勳於本案並無詐欺或其他犯罪被害人之情形、其等自述之智識程度與生活狀況（涉及個人隱私不予揭露，詳院二卷第98至100頁）等一切情狀，認檢察官請求判處被告吳九伯、余德勳均為有期徒刑1年以上，稍有過重，並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㈩有關數罪併罰之案件，如能俟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於執行時，始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無庸於每一個案判決時定其應執行刑，則依此所為之定刑，不但能保障被告（受刑人）之聽審權，符合正當法律程序，更可提升刑罰之可預測性，減少不必要之重複裁判，避免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情事之發生（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大字第489號裁定意旨參照）。考量被告施星鎮有另案尚待審理，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佐，揆諸上揭裁定意旨，為被告施星鎮之利益，爰不於本件合併定應執行刑。
　另被告施星鎮想像競合犯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輕罪，固有應併科罰金刑之規定，惟法院在適用刑法第55條但書規定而形成宣告刑時，倘科刑選項為「重罪自由刑」結合「輕罪併科罰金」之雙主刑，如具體所處罰金以外之較重「徒刑」，經整體評價而認並未較輕罪之「法定最輕徒刑及併科罰金」為低時，得適度審酌犯罪行為人侵害法益之類型與程度、犯罪行為人之資力、因犯罪所保有之利益，以及對於刑罰儆戒作用等各情，在符合比例原則之範圍內，裁量是否再併科輕罪之罰金刑，俾調和罪與刑，使之相稱，且充分而不過度（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977號判決意旨參照)。本院整體觀察本案侵害法益之類型、程度、犯罪所得之金額等情形，以及被告施星鎮於本院審理中自述之學歷、職業及經濟狀況（詳院二卷第98至100頁），經充分評價行為之不法及罪責內涵後，認無必要併予宣告輕罪之併科罰金刑，併此敘明。
　緩刑部分：查被告吳九伯、余德勳均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均有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形式上固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宣告緩刑之要件。惟查被告吳九伯於本院訊問中自承：我加入本案詐欺集團約1個多禮拜，我加入後每天都有做車手提領工作，平均一天使用20至30張提款卡，一天可以領150萬元等語（院一卷第231至235頁）；被告余德勳於本院訊問中自承：我加入本案詐欺集團後，作了2天司機，一天至少去5至6個自動櫃員機等語（院一卷第195至198頁），可見被告吳九伯、余德勳均有潛在之加重詐欺、洗錢被害人尚待檢警清查，且其等參與本案詐欺集團之行為，已顯露反覆實施犯罪之傾向，均難認本案宣告刑有暫不執行為適當之事由。　
三、沒收：
　㈠按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其他法律針對沒收另有特別規定，依刑法第11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自應優先適用該特別法之規定。
　㈡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於113年7月31日變更條號為洗錢防制法第25條，於113年8月2日施行，且修正該條第1項為：「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其立法理由乃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爰於第1項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並將所定行為修正為「洗錢」。可知立法者係針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為避免無法認定是否為被告所有，而產生無法沒收之情，故採取「義務沒收主義」。查本案如附表一各編號所示之被害款項，均經被告施星鎮提領後轉交詐欺集團上游成員，本案並無查獲遭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爰不予諭知沒收。
　㈢共同犯罪，其所得之沒收，應就各人實際分得之數為之，犯罪所得之沒收，在於澈底剝奪犯罪行為人之實際犯罪所得，使其不能坐享犯罪之成果，以杜絕犯罪誘因，性質上屬類似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著重所受利得之剝奪（110年度台上大字第3997號裁定意旨參照）。查被告施星鎮於警詢及偵查中稱：一線車手之報酬為提領金額之1％；我當一線車手約2週，獲益11萬元至12萬元等語（偵三卷第970頁），堪認被告施星鎮就如附表一各編號所示之人遭詐騙之款項，分別獲有1％之利益（計算式詳如附表三），此為被告施星鎮實際獲得之犯罪所得，且未經扣案，爰依刑法第38之1條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㈣扣案如附表四編號1至3、7、9、11至14所示之物，均為本案所用之物，業據被告施星鎮、吳九伯、余德勳供承在卷（院二卷第36頁；警二卷第72頁），考量本案詐欺集團為從事三人以上詐欺取財、洗錢之犯罪組織，渠等本案所用之物均堪認係從事詐欺犯罪所用之物，爰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宣告沒收。
　㈤又起訴書固主張扣案如附表四編號10、15之現金，為被告吳九伯、余德勳之犯罪所得，應予沒收。惟本案詐欺集團之薪水發放方式，以及被告吳九伯、余德勳於本案詐騙集團擔任第一、二線車手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是以，被告吳九伯、余德勳並未因參與本案詐欺集團立即獲得利益，而係經由擔任第一、二線車手，自被害人受騙款項中獲有利益，此部分犯罪所得自應於被告吳九伯、余德勳另案所犯加重詐欺、洗錢罪之案件中，另行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貳、不受理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施星鎮與本案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由本案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解除分期付款（騙賣家）之詐術，致告訴人鄭鈺芝陷於錯誤，於113年6月7日16時57分55秒，匯入27,988元至000-000000000000之金融帳戶，經被告施星鎮於113年6月7日17時10分、17時11分、17時11分、17時12分、17時13分、17時30分，分別提領20,005元、20,005元、20,005元、20,005元、8,005元、12,005元，並將所提領款項輾轉交付本案詐欺集團上游成員，以此方式製造金流斷點，掩飾此等詐欺所得之本質、來源及去向。因認被告施星鎮此部分犯行，涉犯刑法第339之4條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等罪嫌等語。
二、按同一案件繫屬於有管轄權之數法院者，由繫屬在先之法院審判之，但經共同之直接上級法院裁定，亦得由繫屬在後之法院審判；而案件有依前揭規定不得為審判之情形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8條、第303條第7款分別定有明文。上揭刑事訴訟法第8條、第303條第7款規定，旨在避免對同一被告之同一犯罪事實，實體法上祇有1個刑罰權，再受重複裁判，有違一事不再理之原則；而所謂同一案件，係指被告相同，犯罪事實亦相同者，包括事實上一罪，及法律上一罪之實質上一罪（如接續犯、繼續犯、集合犯、結合犯、吸收犯、加重結果犯等屬之），及裁判上一罪（如想像競合犯）（最高法院109年度臺上字第3442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被告施星鎮參與由「陳振家」、「唐僅臣」等人組成之詐欺集團，與該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對告訴人鄭鈺芝施以「佯稱要購買藍芽耳機，需要開通7-11賣貨便之服務」之詐術，致告訴人鄭鈺芝陷於錯誤，於113年6月7日20時43分許，匯款30,123元至000-0000000000000郵局帳戶後，由被告施星鎮於113年6月7日20時58分許，自000-0000000000000郵局帳戶提領60,000元，再將款項輾轉交給該詐欺集團之其他成員（下稱前案），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30193號提起公訴，於113年11月22日繫屬於臺灣高雄地方法院等情，有卷附起訴書（院一卷第113至117頁）、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足認本案與前案之詐欺集團成員、施用詐術之時間及內容、遭詐騙之告訴人均雷同，且告訴人鄭鈺芝匯款及被告施星鎮提領之時間亦相近，僅告訴人鄭鈺芝匯入款項之金融帳戶不同，被告施星鎮於密接之時間內自不同金融帳戶提領同一告訴人鄭鈺芝遭詐騙之款項，本案與前案應屬於接續犯之一罪。
　㈡又查本案於113年11月28日繫屬本院，有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屏檢錦良113偵13635字第1139048674號函暨其上本院收文章戳可稽（院一卷第5頁）。可見被告施星鎮因參與本案詐欺集團，對告訴人鄭鈺芝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罪，於本案繫屬於本院前，已由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先行受理。是本案有關告訴人鄭鈺芝部分，自應由繫屬在先之高雄地方法院審判，揆諸前述，就告訴人鄭鈺芝部分為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3條第7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邱瀞慧提起公訴，檢察官翁銘駿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詹莉荺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書記官　鄭嘉鈴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附表一（時間為民國，金額為新臺幣）：
編號 告訴人 詐騙方式 轉入 帳戶 轉入時間 受騙 金額  提領時間 提領 地點 提領 金額 主文 1 劉文傑  虛擬遊戲詐騙 000-0000000000000 113年6月6日 16時40分 15000元  113年6月6日 16時59分 屏東縣○○鄉○○路○段000號(統一瑞屏) 20000元 施星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佰伍拾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扣案如附表四編號一至三、七所示之物，均沒收。 2 陳珮珊  假預付型消費詐財 000-0000000000000 113年6月6日 16時42分 4560元     施星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肆拾伍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扣案如附表四編號一至三、七所示之物，均沒收。 3 黃凱弘  解除分期付款(騙賣家) 000-0000000000000 113年6月6日 17時4分 10000元 113時6月6日 ①17時9分 ②17時10分 ③17時11分 屏東縣○○市○○路000號(全家-屏東豐榮)  ①20000元 ②20000元 ③9000元 施星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扣案如附表四編號一至三、七所示之物，均沒收。 4（起訴書編號5） 朱軒瑩  解除分期付款(騙買家) 000-000000000000 113年6月7日 ①17時5分 ②17時6分 ③17時25分 ①49988元 ②3011元 ③12111元 113年6月7日 ①17時11分 ②17時11分 ③17時12分 ④17時13分 ⑤17時30分 （起訴書所載17時10分提領20,005元應為誤載，應予更正） ①至④ 屏東縣○○鄉○○路00號(長治郵局) ⑤　  屏東縣○○鄉○○路000○0號(統一崙上) ①20005元 ②20005元 ③20005元 ④8005元 ⑤12005元 施星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陸佰肆拾玖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扣案如附表四編號一至三、七所示之物，均沒收。 5（起訴書編號6） 施裕琳  解除分期付款(騙賣家) 000-00000000000000 113年6月3日  ①0時22分 ②0時23分 ③0時25分 　（起訴書所載12時23分、23時28分、23時45分、0時5分匯入之款項，均非起訴書附表一編號6所載提領時間及金額，經公訴檢察官當庭更正，詳院二卷第32頁） ①29985元 ②29985元 ③29985元 113年6月3日 ①0時34分 ②0時37分 ③0時38分 ① 屏東縣○○市○○街0000號(屏東海豐郵局) ②③ 屏東縣○○市○○街0○00號(統一合家宜)  ①60000元 ②20005元 ③10005元 施星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捌佰玖拾玖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扣案如附表四編號一至三、七所示之物，均沒收。 6 （起訴書編號7） 王庭賢  解除分期付款(騙賣家) 000-00000000000000 113年6年3日  2時31分 33033元 113年6月3日 2時41分 屏東縣○○鄉○○村○○路0000號(長治繁華郵局) 33000元 施星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佰參拾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扣案如附表四編號一至三、七所示之物，均沒收。 7（起訴書編號8） 羅芷晗  解除分期付款(騙賣家) 000-00000000000000 113年6月3日 ①2時14分 ②2時15分 ③2時16分 ④2時17分 ④2時17分 ①88123元 ②9987元 ③9988元 ④3013元 ⑤6001元 113年6月3日 ①2時19分 ②2時20分 屏東縣○○鄉○○村○○路0000號(長治繁華郵局)  ①60000元 ②57000元 施星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壹佰柒拾壹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扣案如附表四編號一至三、七所示之物，均沒收。 8（起訴書編號9） 林麗芳  解除分期付款(騙賣家) 000-00000000000000 113年6月6日 ①16時50分 ②16時52分 ①29989元 ②17123元 （起訴書誤載為17138元，應予更正） 113年6月6日  ①16時57分 ②16時58分 ③16時58分 屏東縣○○鄉○○路○段000號(統一瑞屏)  ①20005元 ②20005元 ③ 7005元 施星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肆佰柒拾壹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扣案如附表四編號一至三、七所示之物，均沒收。 9（起訴書編號10） 蘇惠筠  解除分期付款(騙賣家) 000-00000000000000 113年6月3日 ①1時22分 ②1時38分 ①24999元 ②15919元 113年6月3日  ①1時29分 ②1時29分 ③1時39分 ④1時40分 ⑤1時44分 ①② 屏東縣○○市○○里○○路000號(統一廣大) ③④⑤ 屏東縣○○市○○路00000號(屏東廣東路郵局) ①20005元 ②5005元 ③60000元 ④40000元 ⑤15000元 （起書訴重複記載③④⑤所列款項，應予更正）  施星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肆佰零玖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扣案如附表四編號一至三、七所示之物，均沒收。 10（起訴書編號11） 蔡慧芝  解除分期付款(騙賣家) 000-00000000000000 113年6月3日 ①1時31分 ②1時32分 ①49999元 ②49999元    施星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玖佰玖拾玖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扣案如附表四編號一至三、七所示之物，均沒收。 11（起訴書編號12） 謝雅如  解除分期付款(騙賣家) 000-00000000000000 113年6月3日 ①0時0分 ②0時02分 　（訴書所載6 月2 日23時28分匯入49959元、23時30分匯入49969 元，均非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2所載提領時間及金額，經檢察官當庭更正，詳本院卷第32至33頁） ①49959元 ②39989 元 113年6月3日 ①0時19分 ②0時19分 ③0時20分 屏東縣○○市○○街0000號(屏東海豐郵局)  ①60000元 ②60000元 ③10000元 施星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捌佰玖拾玖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扣案如附表四編號一至三、七所示之物，均沒收。 12（起訴書編號13） 劉淑英  解除分期付款(騙賣家) 000-00000000000000 113年6月6日 15時56分 29987元 113年6月6日 ①16時5分 ②16時6分 ③16時7分 屏東縣○○市○○路○段00號(全家超商-屏東瑞光店)  ①20005元 ②20005元 ③10005元 施星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佰玖拾玖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扣案如附表四編號一至三、七所示之物，均沒收。 13 （起訴書編號14-1） 梁勝嘉  解除分期付款(騙賣家) 000-00000000000000 113年6月3日 ①0時12分 ②0時18分 ①99987元 ②99123元 113年6月3日①01時14分 ②01時15分 ③01時16分 ④01時16分 ⑤01時17分 ⑥01時17分 ⑦01時18分 ⑧01時18分 ⑨01時19分 ⑩01時19分 屏東縣○○市○○路000號(統一正莊) ①20000元 ②20000元 ③20000元 ④20000元 ⑤20000元 ⑥20000元 ⑦20000元 ⑧20000元 ⑨20000元 ⑩19000元 施星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捌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玖佰玖拾壹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扣案如附表四編號一至三、七所示之物，均沒收。 14 （起訴書編號15） 廖晨綠  解除分期付款(騙賣家) 000-000000000000 113年6月3日 0時48分 28028元 113年6月3日 ①0時54分 ②0時55分 ③1時10分 ①② 屏東縣○○市○○路000號(統一正莊) ③ 屏東縣○○市○○路0號(統一華敬) ①70000元 ②7000元 ③41000元 施星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佰捌拾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扣案如附表四編號一至三、七所示之物，均沒收。 15（起訴書編號16） 陳昶勇  虛擬遊戲詐騙 000-000000000000 113年6月3日 ①0時51分 ②0時59分 ①49001元 ②31001元    施星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捌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扣案如附表四編號一至三、七所示之物，均沒收。 16（起訴書編號17） 謝惠心  解除分期付款(騙賣家) 000-00000000000000 113年6月2日 ①14時54分 ②14時57分 ①49985元 ②49986元 113年6月2日 ①14時59分 ②15時0分 ③15時0分 屏東縣○○市○○路000號(屏東崇蘭郵局)  ①60000元 ②60000元 ③10000元 施星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玖佰玖拾玖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扣案如附表四編號一至三、七所示之物，均沒收。 
　　
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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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金額均為新臺幣，小數點以下採無條件捨去）：
編號 告訴人 受騙金額 犯罪所得 1 劉文傑  15000元  15000元×1％＝150元 2 陳珮珊 4560元  4560元×1％＝45元 3 黃凱弘 10000元 10000元×1％＝100元 4 朱軒瑩 ①49988元 ②3011元 ③12111元 （49988元＋3011元＋12111元）×1％＝649元  5 施裕琳 ①29985元 ②29985元 ③29985元 ×1％＝899元 6  王庭賢 33033元 33033元×1％＝330元 7 羅芷晗 ①88123元 ②9987元 ③9988元 ④3013元 ⑤6001元 （88123元＋9987元＋9988元＋3013元＋6001元）×1％＝1171元  8 林麗芳 ①29989元 ②17123元 （29989元＋17123元）×1％＝471元 9 蘇惠筠 ①24999元 ②15919元 （24999元＋15919元）×1％＝409元 10 蔡慧芝 ①49999元 ②49999元 （49999元＋49999元）×1％＝999元 11 謝雅如 ①49959元 ②39989元 （49959元＋39989元）×1％＝899元 12 劉淑英 29987元 29987元×1％＝299元 13  梁勝嘉 ①99987元 ②99123元 （99987元＋99123元）×1％＝1991元 14  廖晨綠 28028元 28028元×1％＝280元 15 陳昶勇 ①49001元 ②31001元 （49001元＋31001元）×1％＝800元 16 謝惠心 ①49985元 ②49986元 （49985元＋49986元）×1％＝99,9 
附表四：
編號 被告姓名 扣案物 扣押物品目錄表之扣案物編號  1 施星鎮 iPhone13pro灰色手機1支 1  2  iPhone7黑色手機1支 2  3  iPhone7金色手機1支 3  4  iPhone8手機1支 7  5  iPhone8手機1支 8  6  iPhone8黑色手機1支 9  7  點鈔機1臺 10  8 吳九伯 iPhone12藍色手機1支 E-1 9  iPhone7白色手機1支 E-2  10  現金2萬3,800元 /  11 余德勳 iPhone12藍色手機1支 D-1 12  Samsung手機1支 D-2 13  iPhone7黑色手機1支 D-3 14  iPhone7黑色手機1支 D-4 15  現金4,800元 D-5 

附錄：卷宗目錄對照表
編號 卷證簡稱 原卷名稱 1. 警一卷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屏警分偵字第1138018549號卷一 2. 警二卷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屏警分偵字第1138018549號卷二 3. 警三卷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屏警分偵字第1138018549號卷三 4. 警四卷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屏警分偵字第1138018549號卷四 5. 警五卷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屏警分偵字第1138018549號卷五 6. 警六卷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屏東分局屏警分偵字第1138018549號卷六 7. 偵一卷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9913號卷一 8. 偵二卷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9913號卷二 9. 偵三卷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9913號卷三 10. 偵四卷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9913號卷四 11. 偵五卷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2844號卷 12. 偵六卷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3635號卷 13. 聲羈一卷 本院113年度聲羈字第150號卷 14. 聲羈二卷 本院113年度聲羈字第221號卷 15. 偵聲一卷 本院113年度偵聲字第122號卷 16. 偵聲二卷 本院113年度偵聲字第156號卷 17. 偵聲三卷 本院113年度偵聲字第170號卷 18. 偵聲四卷 本院113年度偵聲字第172號卷 19. 偵聲五卷 本院113年度偵聲字第192號卷 20. 本院卷 本院113年度原金訴字第98號卷 
 


